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弁 言

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六三

(六)靖託營理事會爲使大會能對有關託管値士之現 

有行政聯合問題獲得結論起見，

" 向大會翁七届常會提出特別報吿書，內 

就閩係託營領土之每一行政聯合，並就法管勝 

麥龍多哥蘭加人法蘭西聯盟後所處之地位r 加 

以撒底分析，其出發點應以下列兩項爲主：

" ( « )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 ( 四）第一段所列 

之各種原則；

" ( è )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 

託營協定之條款有無抵觸。"

因此，理事會睛行政聯合間題常設委員會，

"除編製經常報吿書外，另草一個報吿書， 

內就關係筋營領土之每一行政聯合，並就法營 

嗽麥龍與多哥蘭加入法蘭西聯盟後所處之地 

位，加以撒底分析，其出發點應以下列兩項爲 

主 ：（《)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®  )第一段所列之各 

鍵原則；U )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， 

託營協定之條款，以及託營領士居民之利盤有 

無抵觸。"

二.該常設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提 

出報吿書，是項報吿書並經理事會於一九五二年七 

月二十三日予以審議。

三.理事會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三八 

七次會議審議大會決譲案五六三 ( 六 )時，決議請常 

設委員會於審譲該決譲案時並應計及"各圓係託管 

演土居民之利盤 " ，因而將調査之範圍稍予廣大，藉 

以充⑤計及聯合國憲章及託營協定之一切有關規 

定。

旧 . 理事會於一九五G 年七月十七日所通過關 

於行政聯合問題之決譲案二九三（七）中Z 業已計及 

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所列之各鍵原則，理 

事會當時曾特別注意這個 ;決議案，而旦仍認爲該決 

譲集是關於所檢計問題之一重要分析。關於此節，理 

事會並請各方對於決議案二九三 ( 七)第七段所訂之 

各 保 障 辦 法 ，並對於設立常設委員會經常審査有 

所檢討託管領土參加之任何行政聯合之施政情形一 

節，加以注意。

五.理事會雖知各託營協定中駒於授權組成行 

政聯合之規定大抵相同，但認爲如不對於各有關領 

土中不同之人糖、地理及歷史上因素，不同程度之 

政治進展，以及行政辦法之實施情形與成立此等辦 

法之個別法律，加以充汾研究，卽不能就大會決譲 

案五六三 (六 )所提問題，獲得切實與妥善的結論。

六.理事會授權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得與 

有關管理當局塵商，並向之紫取必要之其他情報。常 

設委員會依據這個命令，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第 

九次會議時決議請各關係管理當局計及大會決譲案 

五六三（六 )之规定，就有關他們所營理各能管領土 

之行政聯合問題，提出其所願提出的一切意見。

七 . 比利時、法國及英聯王國三政府依據此项 

睛求以書面向常設委員會提出若干意見Z 嗣後，澳 

大利亞、比利時、法國及英聯王國之代表復經常設 

委員會之購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，六月六日，十 

一日，二十六日及七月二日，十日分別舉行之第十， 

第十四，第十六，第二十四及第二十九各次會敲中 

發表口頭陳述。

T /C .l/L .2 1 ,2 2 ,2 3 ,



■ 第 一 章

大會第六屆會以前大會及託管理事會就有關託管領土 

之行政聯合問題所通過決議案之檢討

八 . 大會一九四八年 i ^一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二 

四（三 ）請託營理事會就行政聯合間題之各方面，尤 

其就業已組成或在擬議中之聯合從事調査。大會並 

購理事會依據調査結果，建議其認爲爲維護託管領 

士獨特政治地位係屬必要之保障辦法，並於適當場 

合請國際法院就此等聯合是否在憲章及能營協定範 

圍之內並與之有無抵觸之問題，發表諮詢意見。

九 . 託管理事會第®眉會依據這個決譲案之规 

定，於一九0 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通過決議案八十一 

( 四），設置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，由理事會六理事 

國代表組成，從事準備工作，俾便理事會調査因能 

營値土關税、財政、行政同盟或聯合，以及共通事 

業等而引起之間題，並擬具此問題各方面情形之綱 

要。

一0 . 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係由中國、法蘭西、 

墨西哥、細西蘭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美 

利堅合衆國之代表紐成。該委員會於對可供參考之 

文件加以研究後，獲得一個結論，認爲須街於業已 

成立或正在擬譲中之行政聯合之若于方面從事進一 

渉揉計，嗣後並議決草成問題單分政各關係管理當 

局。關於ff i干伊勝，盧安達鳥隆堤，英管嘴麥龍與 

多揮蘭以及新幾内亞之間題概經分载於該委員會鼓 

理事會臨時報吿書2附件曼至伍。但是，該委員會對 

於究覓是否有權審查因法蘭面聯盟成立後對法管各 

託營領土影響而引起的各項問題，則意見不能一 

政。

—— . 託管理事會第K 届會於其第三十0 次至 

三十六次會議中審議養員會之臨時银吿書，並聽取 

英聯王國特派代表對委員會所提有臓涉及垣干伊嘴 

之東非各値士間翻顧之間題的口顔答覆。理事會並 

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通過決議案八十二（® ) , 命 

☆ 該委員會除負責原有經常工作外，應特對法蘭画 

與法營各能營旗士間之開係，從事研梵。

一二.英聯王國代表團通知該委員會說，英聯 

王國代表 I«認爲關於英誉踏麥龍及多哥蘭在誉理上 

分別視作奈•基刺阿及黄金海岸一部 {3'之辨法並不思 

於大會決議案二二四 ( 三）範圍之內，而委員會亦無 

權過間此問題，因此，英聯王國不擬提供該委員會

所請求之文件，或答覆該委員會向英國提出的各項 

問題。英聯王國政府認爲，閲於英管多哥蘭及嫁麥 

龍之行政辦法係根據有關託管協定第五條（甲）款之 

授權。Mf後 ,苏聯王國政府雖仍保持其所取立場,認 

爲此等辦法不屬於大會決議案二二  ® (三 ）範圍之 

内，但却不同意向委員會提供所請求之資料。

一三 . 該委員會於一九H 九年六月三日將此項 

間題審議完竣，並通過其政理事會之報吿書3。

一®.託管理事會在第五眉會時審譲並通過墨 

西哥及美利堅合衆國所提出之決譲草案，但有若干 

處經過修正。理事會依據該決厳案 (一0 九（五 ））之 

規定，將該委員會之報吿書，各營理當局對該委員 

會所提問題之答覆，及該委員會於研究時所蓋集之 

其他文件資料一併轉送大會；並通知大會說理事會 

對於現有或將來擬設之行政聯合之施政情形仍縣繼 

續研究審査。理事會旦說起大會之核准各託營協 

定，乃襄於各管理當局會保證此等協定並未授權管 

理當局得建立任何可使託營値土被吞併或喪失託管 

値土地位之政治翻織。關於此節，理事會察悉各管 

理當局曾保證現在審議中之行政辦法不政使託管領 

土喪失其政治特性，並且不逢背國際託管制度之目 

的及託管協定之規定，乃決譲：爲保障託營領土之 

特性與地位起見，理事會在經常審查各託管値土之 

情況時，應繼續研究現有或擬設之行政聯合對於託 

營領土居民之政治、經濟、教育及社會進度，託管 

値土之地位與各値土以獨特個體自謀發展等事之影 

響。最後：理事會並請各閩係營理當局在其常年報 

吿書中分別提供颇於各託管領土之紀錄、統計及其 

他資料，俾理事會得以確實行使其監督職務。

一五.大會第四屈會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 

日通過決議案三二六（K ) ,建議託營理事會完成其 

調査，並就調査結果及所採取之行動向大會下眉常 

會提具特別報吿書，其中應特別提及理事會所認爲 

必要之任何保障；並謂理事會應繼續觀察此種聯合 

之發展情形，並向大會以後各眉常會提具報吿。該 

決譲案並建譲託營理事會特別注意下列各點:(«)營 

理當局如欲成立新行政聯合或欲擴展現有聯合之範 

圍，允宜事先通知託營理事會；（Ô)閥係營理當局允

T /263 , T /338 及 Add.l,



宜接受託管理事會認爲必需對於統一行政施行之監 

督 ；U  )允宜於每一託管値土內成立之司法湖織；U )  
允宜於每一能管値土內成立獨立之立法機關，該機 

關應設於託營债士内；U )在任何行政聯合成立之  

前 ，允宜顧及關係託管領土居民自由表示願望。

一 六 . 託管理事會於一九五0 年三月三十一日 

通 過 決 譲 案 一 二 九 決 議 行 政 聯 ☆ 間 題 委 員 會  

應繼續研究有關耗管領土之蘭税、財政、行政聯合 

或聯盟，以及共同事業等方面所發生之問題，俾理 

事會得依照大會決議案之各項規定，完成調査程序。

f t 集，並向理事會提具報吿書。嗣後，主席指定由 

阿极廷替代墨面哥，並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盟未出席前暫派菲律賓充任委員國，以補足該委員 

會之員額。

一七 . 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於一九五0 年七月 

十一日向託營理♦ 會提具報吿書 4 理事會於一九五 

0 年七月十七日審譲並通過該委員會所提之決議革 

案，決議將該委員會之報吿書轉送大會。該決議案 

( 二九三（七 ））中有若干規定，其中之一爲：爲協助 

理事會履行職務，並避免任何行政聯合之施行妨礙 

達成託營制废之目的起見，下列保障殊屬必要，應 

請各闇係營理當局加以注意。

"( « )各誉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託 

管値土分別提供财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之明白 

J E確之資料；

" ( è ) 各營理當局應便利視察團査閱爲使 

視察M 能就關係託營領土提具詳盡報吿起見所 

必需之關於行政聯合之情報；

" ( 0 管理當局應繼續保持參加行政聯合 

各託營領士之邊界個別地位及特質；

4 T /L .9 6。

" U ) 關於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營倾士，營 

理當局應保證任何此類旗土某一年度内之行 

政、福利及發展力面之費用不少於同年度内自 

該領土所得之歲牧總額。"

一八 . 該決議案並附有一項決定，設置行政聯 

合間題常設委員會，經常審査各行政聯合之辦理情 

形，並於理事會每屆會’議中就有審譲中之託管領士 

參加之任何聯合向理事會具報。該常設委員會於理 

事會第七屑會時成立，由阿根廷、菲律賓、紐西蘭 

及美利堅合衆國等四國代表翻成。一九五一年一月 

一日，菲律賓充任理事會理事國期满，阿根廷復表 

示不能續任該委員會委員國，於是，理事會主席於 

第八届會中指定，由中國及泰國繼任。

… 九.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吿書經編爲託管 

理事會第一，第二特別屆會第六及第七屆會會譲經 

過報告書6之一部份，由理事會提交大會第五眉會。 

f i 大會於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決議案H 0  
三（五），議決將該報吿書留至大會第六屆會時再予 

審譲。

二0 . 常設委員會向理事會第九屆會分別提出 

關於坦干伊膝新幾内亞 ,7英，多哥蘭，8英營膝麥 

龍*及盧安達鳥隆堤各託營値土之報告書。理事會 

於審査各關係託管値士營理當局之常年報吿書時審 

譲並通週上述各報吿書，且決議應將各項建譲载入 

理事會報吿書中論及各領士情形之各適當章節中。

5 大會第五屆會正式Æ錄，補編第ra號。 

« T /9 1 5。
7 T/916o
8 T /9 1 7。
9 T /9 1 8。

10 T /919。

第二 章

各託管領土之託管協定中有關成立行政聯合之規定

二一 . （《) 依據英管嗽麥龍，英管多哥蘭及盧 

安達鳥隆堤託營揺定第三條之規定，營理當局"承諾 

妥善管理本領土以達成聯合H 憲章第七十六條所訂 

國際託管制度之基本目的。誉理當局並承諾竭力與 

聯合國大會及能營理事會合作，以執行聯合國憲章 

第八十七條所規定之一切職務。"
依據 f f i干伊嘴託營協定第三條之規定，"營 

理當局承諾妥善管理本鎮土，以達成聯合國憲章第

七十六條所訂國摩託營制度之基本目的。營理當局 

並承諾竭力與聯合國大會及託管理事會合作以執 

行聯合國憲章第八十七條所规定之一切職務，並賦 

予聯合國以便利，俾聯合國認爲必要時得與管理當 

局商定時間前往干坦伊勝作定期之視察"。

( 0 依據新幾內亜領 : f c能管協定第三條之規 

定，管理當局 "承諾遵照憲章規定管理本値士，以 

期達成憲章第七十六條所訂國際託管制度之基本目



的" 。營理當局並承諾 "與託管理事會合作，以執行憲 

章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所规定之理事會一切職 

務 "
i d ) 依據法管嘴麥龍及多哥蘭託管協定第二條 

之規定，法國政府依聯合國憲章第八十一條规定,充 

任該兩値土之營理當局，並"承諾於該旗土内履行憲 

章所规定的職責，以促進憲章第七十六條所訂託管 

制度之某本目的，並與大會及託管理事會充分合作 

以執行憲章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所規定之職 

務"。

二二 . U ) 依據英營勝麥龍多哥蘭託營協定第 

五條（甲）款之規定，營理當局"在該镇土內應操有 

立法、行政及司法之全權，並應將該領土視爲其本 

國债土之構成部分，按其本國法律予以營理，但須 

參照當地需要 '酌改此種法律，並遵循聯合國憲章規 

定及本協定各條敦"。

( b ) 依據盧安達鳥隆堤託管協定第五條第一項 

之規定，管理當局"應於盧安達鳥廣堤鎭土內具有 

立法、行政及司法之全權，並應將該®士當作比利 

時値土之構成部分營理，但必須遵守憲章規定及本 

協定各條款"。

( 0 依據坦干伊嗽託營協定第五條（甲）,款之規 

定，管理當局 "應在坦干伊嘴內具有立法、行政及 

司法之全權，但須遵守聯合國憲章规定及本託營協 

定各條款"。

( d ) 依據新幾內亞値士託管協定第 I I I條之規 

定，管理當局 "應負有維持本領士之和平，秩序及善 

良政制與防務責任；並 爲 此 目 的 本 領 土 享 有 立  

法、行政及司法全權，一若澳大利亞之構成部分，並 

有權將其認爲適合本倾士需要及情況之澳大利亞聯 

邦法律作必要之更改，適用於本領土"。

( 0 依據法管勝麥龍多哥蘭託營協定第ra條甲 

第一項之規定，管理當局 "對本領士享有立法、行 

政及司法全權，將其作爲法蘭面領士之構成部分按 

法蘭西法律管理之，但須遵守憲章及本協定之規 

定"。

( / ) 第 ra委員會第一小組委員會於大會第一眉 

會第二期會譲中討論法營勝麥龍多哥蘭託營協定第 

ra條甲第一項中"作爲法蘭西領土之構成部分"一語 

時，塵及法國代表曾稱法國政府認爲"作爲構成部 

分 " 等字應作誉理上之一種方便解，而不作授權法 

國政府清除該託管領土之政治獨特性解。11

U ) 據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云 1% " 作 爲 澳 大 利 亜 之 構  

成 部 分 " 一 甸 係 出 自 已 往 之 新 幾 内 亞 " C " 類 委 任 統  

治 地 委 任 統 治 書 ， 其 目 的 僅 在 於 認 可 關 於 新 幾 内 亞  

與 巴 布 亞 間 共 同 事 業 之 規 定 ，以 利 新 幾 內 亞 居 民 ，並  

向 該 託 管 値 土 保 瞪 聯 合 管 理 之 利 益 而 已 。

(A ) 第四委員會第一小紐委員會於大會第一屆 

會第二斯會譲時，曾對於英管嗽麥龍及多哥蘭託營 

協定 ( 第五條（甲）款 )加以討論，當時英聯王國代表 

曾稱"保留 ‘作爲捧成部分 '等字....目的並非要將該 

値土作爲英聯王國本國之構成部分營理，而且也不 

合有英聯王國在各該地區享有主權之意"。I3
( i ) 英聯王國代表於解释將英管嫁麥龍及多哥 

蘭 "作爲其領土之構成部分 "一句時，並稱，道雨個 

託管領± 都不夠大，不能自給自足，所以必須將該 

兩領土分別當作其紙娜之英屬領土祭基利阿與黃金 

海岸之構成部分管理。他M 意在條文中提到奈基利 

阿及黃金海岸，將上述文句改爲"作爲奈基利 I呵及 

黄金海岸之構成部分",藉以霞明英聯王國無意耍將 

這兩個託管領土當作英聯王國之構成部分管理。"

( y ) 第 四 委 員 會 第 一 小 粗 委 員 會 於 大 會 第 一 眉  

會 第 二 期 會 譲 討 論 盧 安 達 鳥 隆 堤 領 士 託 管 協 定 第 五  

條 第 一 項 中 " 作 爲 比 利 時 領 土 之 構 成 部 分 " 一 句 時 ， 

察 悉 比 刺 時 代 表 會 稱 , 比 利 時 政 府 認 爲 " 作 爲 構 成 部  

分 " 敷 字 應 解 釋 爲 營 理 上 所 必 需 之 一 鍵 方 便 ，而 不 作  

授 權 比 利 時 政 府 滑 餘 該 託 管 領 士 政 治 獨 特 性 解 1S。

{ k ) 各 營 理 當 局 代 表 於 商 討 各 能 營 協 定 中 " 作  

爲 構 成 部 分 " 一 句 時 所 作 的 聲 明 ， 指 出 了 協 定 中 之  

截 有 此 旬 實 因 各 該 領 土 需 要 由 關 係 誉 理 當 局 把 它 視  

爲 其 所 統 治 或 營 制 之 靴 鄰 旗 土 之 構 成 部 分 管 理 。 管  

理 當 局 並 稱 他 們 不 認 爲 道 旬 話 授 權 營 理 當 局 消 減 各  

該 託 營 領 土 之 政 洽 獨 特 性 ， 或 合 有 營 理 當 局 對 各 該  

託 營 領 土 享 有 主 權 之 意 。

二 三 . （《 ) 依 據 英 營 嗽 麥 龍 及 多 哥 蘭 能 管 協 定  

第 五 條 （乙 ）敦 之 規 定 ， 營 理 當 局 " 有 權 將 本 懷 土 與  

其 所 轄 屬 或 營 治 之 紙 連 領 土 紐 成 閩 稷 ：、 財 政 或 行 政  

聯 '合 或 聯 盟 。 並 於 該 耻 連 領 土 與 本 値 土 間 建 立 共 營  

公 用 事 業 ， 但 此 顏 指 施 須 不 違 反 國 摩 託 營 制 度 之 基  

本 目 的 及 本 協 定 之 規 定 " 。

大會第一扁會银二期會議正式紀錄，全體會議 

A/258 , 英文本第一五pj三至一五四四頁。

1 2同上，第四委員會，二編，A/G.4/Sub.l/8 英文本 

第一二 0 貢。
1® 同上，全體會議A/258 , 英文本第一五四四賈。

1 4同上，第四委員會，第二編，A/C.4/Sub.l/8 1,英文 

本第一一八至一一九頁。

I5 同上，全體會議，A/2 5 8 , 英文本第~冗四三辛一五 

四四買。



( b ) 依據盧安達鳥隆堤託誉廣定第五條第二項 

之规定，營理當局"有權將盧安達鳥陸堤與綠屬比 

利時之耻蓮領士組成關税、財政或行政聯台或聯盟， 

並於該頒土與盧安達烏隆提間建立共營公用事業， 

但此種措施須不違反國際託營制度之目的及本規定 

之規定。"
( 0 依據新幾内亞託管慎土第五條之規定，管 

理當局"有權將本領土與管理當局所營轄或控制之 

其他屬地組成關税、財政及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有 

權於本領土與任一或所有此諸領土間建*共營公用 

事業，但以營理當局認爲有利於本領±,旦不違反 

託營制度之某本目的者爲限。

i d ) 依據坦于伊勝託營篇定第五條（乙)敦之想 

定，管理當局"有權將坦干伊嘴與其所轄屬或營治之 

ttt連® 土翻成關税、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爲 

各該傲土與坦干伊嘴建立共誉公用事業，但此類措 

施須不違反國際能營制度之基本目的及本協定之规 

定"0
( e ) 法營嗽麥龍及多哥蘭託營協定第0 條甲第 

二項中载有管理當局在某種條件下有權翻成關税、 

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或於該託管値土與其W 連 

領土與其暇連鎮土間建立共營公用事業之規定。營 

理當局爲確保行政進步起見，於徵得該領土代表大 

會之同意後，得採取此種措施，但此種指施須以能 

促進國隙託營制度之目的爲條件。

( / )第四委員會第一小翻委員會於審譲託營協 

定草案時，注意到下述保證：

"開於託營協定所載管理當局有權將其所 

誉理之託管領土與其所轄屬或營治之紙連旗土 

組成關我:、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一節，澳大 

利亞、比利時、法蘭西及英聯王國各代表M ,代 

表向大會呈核託管協定之各國，提供保證說，他 

們認爲上述各條规定並未授權管理當局得將其 

分別所營理之託營領土與其 t t 連瓶土姐成任何 

意在併吞該託管領士，或使該託，領士喪失其 

地位之政洽聯合1*̂

二K . 依據各託營協定是項规定所採取的各糊 

措施均不應直接或問接威脅，危害或妨礙託管領土 

之地位，與政洽完* , 以及其成爲國際法上獨特個 

體之單獨發展。在可能範圍内，聯合國似須調査由 

於實行行政聯合所產生的實際結果，並觀察此等聯

合是否存有若干因素，足以建立事實上等於政治聯 

合的湖織，政使託管領土可能因此喪失其政治完藥 

地位，或妨礙託營制度目的之實現 I7。
二五 . 兹-特就此節援述大會一九0 八年十一月 

十八日決譲案二二四 (三 ）之有關條文如下，該決譲 

案案文並經轉載於託營理事會一九®九年一月二十 

七日關於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任務規定之決譲案八 

十一（K ) 中：

"大會，

"贊同託管理事會所稱行政聯合‘性質與 

範圍必須以行政事宜爲其嚴格之界限,其蓮用丑 

不應造成任何足以胆礙該託營値± 在政治、經 

濟、社會或教育上發展成爲獨特個體之狀態 ' ; 

" 爱建譲託營理事會應：

" ( a )  . . . . 就此等問題之各力面，尤其業 

已翻成或在擬譲中之聯合，而爲調査"。

二六 . 上述大會決議案所着重者爲審査"行政 

聯合 " ，亦卽審查任何行政聯合，並就"此等問題之各 

方面 " 而爲調査，俾能發現此種聯合之性質與範圍 

是否以行政事宜爲其嚴格之界限，並不政妨礙該託 

營領士之單獨發展。此種聯合所用之名稱可鹿不 

同，其所根據的託管協定规定也可能不同，但其蓮用 

却都不應造成任何足以狙礙"該託營値土在政治、經 

濟、社會及教育方面發展成爲獨特個體之狀態"。

二七.第四委員會第一小組委員會並建譲大會 

訓分託管理事會：

"(«)觀察大會所核推各託營協定之施行 

事實上是否在求達到託管制度之基本目的；及 

" ( è ) 如託營理事會認爲襄於環境之變遷 

與實際經驗，更改或修冗此等託管協定可促進 

託管制度各基本目的之更迅速達成時，應向營 

理當局提出關於此種更改或修正之提議，俾營 

理當局可於依據憲章第七十九條規定予以議定 

後 , 提交大會核淮。"《

同上，英文本第一五四四至一五四51頁q

託管理事會第五润會正式紀錄附件所載一九四九年 

六月六日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第一次報S•書 （T/ 
338 )內之意見,英文本第二六二頁。

I8 同上，英文本第二六二至二六三貢。

1®大會，第一屑會第二期會議冗式紀錄，全體會議 ,A/ 
2 5 8 英文本第一五五頁。



弟 二 阜

有關坦干伊嚼託管鎭土之行攻聯合

A.行政聯合成立前之史實撫述

二八.組設行政聯合前之史實槪述見託營理事 

會第四眉會正武紀錄，補編第三號，英文本第一五 

八賈至一六二賈。

B . 成立東非領土間組織之法律

二九 . 關於成立東非旗士間粗織之法律，見大 

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，補編第0 號，第一八五賈至 

一八七育。

三0 .  —九四七年東非（最高委員會)極密院令 

現a 由一九五一年東非( 最高委員會）植密院☆(修 

JE法♦ ) 予以修冗。該修正法令於一九五二年一月 

一日起生效。該法令第二節修正原有法令之第三節， 

删i 其中 "爲期 ra年 "數字，而代以"至一九五五年十 

二月三十一日 jfc "等字。依據此項修冗法分之規定， 

原法金第三部汾 (議會 )及第旧部汾（法律及立法程 

序）均繼續有效，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H it。

C. 檢討大會託管理事會及理事會所屬各機 

蘭之建議與意見,以及管理當局之意見

■̂ ^般後迷

三一 . 託營理事會於第三届會時：

注意到债土間組織之成立，事先未經與託營理 

事會協商。

注意値土間組織之成立，事先未經與坦干伊克 

之土著居民作充分之商撞。

襄悉營理當局之保證，卽如無坦千伊膝立法議 

會之特許，決不能擴大東非中央立法大會或東非最 

高委員會對於坦干伊勝之權力。

歡迎管理當局之保證，卽管理當局決意維持坦 

干伊够或目前之地位及特質，並旦無兼併坦干伊膝 

使其失去託營領土地位之計劃。

認爲尙不宜對® 土間粗織表示確定見解；決定 

俟變得較多情報後，再加審議。

希望就領士間組織對於土著居民政治、經濟、社 

會及教育進渉之影響，時時接獲報吿。

希望管理當局割目前各種措施如欲作任何可能 

影響坦干伊膝地位之鎭充或更動時，應事先與託管 

理♦ 會疆商。

三二 . 大會第三履會（決議案二二四 (三 ））贊同 

託營理事會之意見，並建議理事會應：

"( b )  ....建議採用理事會認爲對於維講 

託管倾士獨特政治地位及理事會監督該領‘士之 

職務係屬必要之保障辦法；

" ( ( ) 於適當場合，請求國際法院就此等 

行政聯合是否在憲章及大會批准之能營铭定箱 

圍内以及有無抵觸之間題，發表諮詢意見。"
三三. 理事會於第七屆會中核准行政聯合委貢 

會報吿書 ( A / 1 3 0 6附件），該報吿書中有開此間題之 

部汾载有：

"建☆ 託管協定第五條（乙）栽所稱行政聯 

合與共同事務的目的，在於使若干種業務得在 

法定範圍内辦理，因爲此種業務在事實上有 ffi 

土間共同性質，故以併同辦理較爲便捷有效。由 

於成立行政聯合與辦理共同事務，自須在有關 

合併事務的事項方面減少每一關係値土對於此 

類事項的行政營理。

"坦干伊勝託管値土政治地位及値士完盤 

的意義應係指託管領土繼續保持現有疆界爲國 

際法上的一個獨特個體。因此，束非値土間粗 

織的成立不應直接或間接威脅，妨礙或影響坦 

〒伊竞之政治地位或領土完藥。惟塵於坦干伊 

略及肯亞與烏干達的經濟力量懸殊，故須査明 

坦干伊嘴的經濟及政治生活是否會變成依赖於 

肯亞及鳥干達。"2

三四 . 一 九 ®八年東非視察團於研梵有闕資料 

後，作有若干結論，其中之一認爲該組織不只是一 

個單純的行政組織但却夠不上一個十足的政治同 

盟。一個組織如果只操有對於若干共同事務之營理 

權，那麼便是一個純粹的行政聯合；如果操有對於 

任何或一切共同事務的立法全權，那麽便是一個政 

治同盟。22

三五 . 託管理事會第七屆會，根據行政聯合委 

員會的建譲，通週一個關於此項問題的決議案。其 

有關各節見以下第七十二段 ( a )。

大會第三润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ra髓(A /6 0 3),第 
二+ 九賣。

大會第五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第一八七至 
一八八貝。

22託管理事會第四屏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三號， 
T /2 1 8及A d d .l ,英文本，六0 頁。



三六 . 開於此節，一九五一年東非視察團察悉 

"營理當局曾確實保證無意成立政洽合併",23並認爲 

現行银士間辦法之施行對於坦干伊嫁實爲有利，但 

深信該組織應嚴守其目前之服废。

三七.託營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根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纖，發表下列各項意見：

( « ) 理事•會靈悉一九五一年東非渊（最高委員 

會）植密院令 ( 修正法分）內規定束非中义1 Ï法大會 

應繼續工作，直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； 

並認爲該機關之再度展期K 年對於該託管領土之發 

展未始不無利養。

{ h) 理事會

( i ) 妻於坦于伊嗽立法會譲之非洲代表 t f 於續 

延東非中央立法大會會期® 年之動譲 , 表承贊成；

(Ü) 塵於特派代表會稱營理當局已命分所有行 

政官員於遇到脅長，各種會議與人民時儘量向非洲 

人民解释東非中央立法大會之繼續存在問題，並稱 

所有行政人員均已遵命行事，旦未引起任何不良反 

應 ；並

( i i i)襄於許多請願書中曾就東非债土間組織問 

題表示反對，

故認爲自前尙未獲有關於管理當局如何確定人民自 

由願望之完備情報。

( 0 關於此節，理事會深望營理當局採取一切 

可能步驟, 向人民報導閩於行政聯合之工作與蓮用 

情形，並於從事檢討現行辦法之前，與他們摧商。理 

事會並睛管理當局經常向理事會提供關於這方面所 

採取行動之詳細情報。

東♦中央立法大會

三八.理事會於第七眉會時塵悉闘於東非中央 

立法會譲之規定將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起停止生 

效，乃建譲"管理當局就此點考盧並於此後隨時考 

慮東非立法大會與 f f l干伊嘴-立法譲會間立法權之分 

配是否有利於該能管値土居民之:進渉與能營制度目 

的之達成" [ 決譲案二九三（七)]。

三九.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時依據常設委員會之 

建譲，通週若干閩於東#中央立法大會前途之結論 

[參看以下第七十六段 ( b )]。

聯合圓執行里察任務

K O .  一九五0 年的行政聯合委員會論及英聯 

王國代表所作關於聯合國執行監察任務的聲明，是 

項聲明包括如下列各點：

" ( « ) 依照託營協定的規定，英聯王國英 

王陛下政府爲負責營洽坦干伊嘴的營理當局。 

因此關於坦干伊唾的管理工作接受聯合國的監 

察並受其限制者係英聯王國英王睡下政府而非 

坦干伊嘴政府或任何其他當局。

" ( Ô ) 因此，依管理當局的意見，就有關 

坦干伊隊之間題而論，不能說最高委員會及其 

所屬機構應依照憲章第八十七條的規定受聯合 

國的監察。

" ( 0 雖如此，營理當局於其常年報吿書 

中當繼續提供關於坦干伊嘴參加領土間粗織的 

詳盡資料，又確知理事會願審査此項資料並將 

於必要時向營理當局提出關於此間題的意見， 

評論及建議。但此非謂聯合國對東非最高委員 

會負有監察任務，而英王陛下政府對於此種監 

察，不論其程度如何，亦不擬加以考盧。英王 

陸下政府未能預見此種:情形在實際上將如何妨 

礙理事會依憲章及託營協定规定執行蘭於坦干 

伊瞎的監察任務。

圓一 . 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（七 )第七段 ( b ) 分 

段中载有 " 營理當局應便利視察M査閱爲使視察團 

能就關係託營値土提具詳盡報告起見所必需之關於 

行政聯合之情報。" 關於此項保障，行政聯合委員會 

塵悉英聯王國代表，稱將來如有前佳坦干伊嘛之視 

察團路經倫敦願意訪晤殖民部大臣，則殖民部大臣 

將一槪樂予接見，最高委員會主席或行政首長遇視 

察團途經 N airobi願意訪晤最高養員會主席或主要 

官員時，自亦當予接見。26

遣界個别地位與待赏之保持

0 二 . 理事會於其決譲案二九三（七 ）中：

"認爲協助理事會履行職務，並避免任何 

行政聯合之施行妨礙達成託，制度之目的起 

見，下列保障實屬必要，應請各營理當局加以 

注意。

" ( c ) 管理當局應繼續保持逢加行政聯合 

各託營値土之邊界，個別地位及特質。"

四三.託營理事會第九眉會及第十一届會察悉 

當時尙無任何情報足以表示値土邊界未予保持。

T /9 4 6第一三六段。

參閱大會第五居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一八 

九員。

同上。



0 四 . 一九五0 年的行政聯合委員會替就値土 

間粗織如何影響坦干併赎行政粗織間題發表意見， 

其中包括下列各點：

" 二.原應由坦干伊瞎政府辦理而現由東 

非®  土間粗織接辦的工作種類繁多，就鐵路（包 

括鐵路技工等）及郵政電報事務而論 J T d i人員 

幾估坦干伊勝公務員全數三分之二。派往坦干 

伊嗽的視察團提及一事，卽坦干伊膝全部税入 

二分之一係由東非領土間粗織代坦干伊嗽政府 

徵收。據視察M 報吿，不少非洲與亞洲人士及 

一部汾軟洲人表示憂盧深恐坦干伊勝政府終將 

成爲一洛政府而坦干伊隨立法譲會將成爲省譲 

會。

"三.行政聯合委員會認爲關於最高委員 

會及其所屬各機關傭用坦干伊勝人民的某本間 

題中，宜加注意者爲：如何根據無歧視待遇之 

原則選揮傷用人員及分配重要職位，傷用人員 

對於不在坦干伊膝政府直接營轄以内之機關之 

責任及效忠問題；職員规則，調遺及解僵，組 

織自由，社會保臉及工資。關於此頻間題最高 

養員會所採影響坦干伊勝多數公務員的行政政 

策可能對託營® 土的發展發生影響。

" 四.委員會盡於坦干伊嚷爲能營領土之 

特殊地位，認爲應設特別規定，俾坦干伊嘴立 

法譲會能將其對於在東非中央立法大會提出的 

任何法案的意見通知該中央大會。" 2̂*

西 五 .託營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根據常設委 

員會之建譲，發表下述意見：

( « )塵悉最高委員會職員之薪額間題仍存有種 

族因素；

( 6) 億及組成束非領土間組織之三領土不特具 

有不同之法律與憲法地位，而且擁有特殊之當地習 

償風俗與不同程度之文化發展；

( 0 備悉管理當局聲稱 2 最高婆員會中非籍職 

員之前途在名義上雖較領土各部中非籍職員之前途 

略有限制，但轉入最高委員會服務者事實上槪按有 

利之鋒敍辦法分發職位，故認爲營理當局應採取一 

切可能步驟，以確保最高委員會中趣于伊嘴人民所 

享之受傷條件不政較坦干伊勝政府公務員所享者爲 

不利。

0 六 . 一九五0 年的行政聯合委員會■於計論東 

非領士間粗織之經濟影響問題時，猜各方對於一九 

四八年視察團報吿書加以注意，該報吿書中述及想 

干伊嘴一部份人民反將東非値士間組織，他們因該 

翻織及其事務約主管機關設於肯亞，深恐肯亞殖民 

地的經濟勢力會過於擺大。"

東非領土間扭，織對蒸章第七千六條(卯)款平等恃遇 

规定之適用的影攀

四七 . 一九五0 年斤政聯合委員會於其報吿書 

中稱：據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，東非値士間雜織的 

設立及辦理不政影響憲章第七十六條（卯)敦平等待 

遇規定的適用於坦干伊嗽。此外，肯亞及鳥干達同 

受剛果琉域條約規定之限制，該條約亦栽定經濟及 

商務事項的平等待遇，3?各該領土在事實上亦未在 

關税方面設有最惠國待遇辨法。29

個别之財政、統計及其他資行

0 八.肝管理事會第七屆會爲實施大會決議案 

二二四 (三 )起見，建譲管理當局提供歸於參加行政 

聯合各託營領土之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明確資料，藉 

以協助理事會執行任務，並使一切行政聯合之施行 

不政有礙託管制度各目的之達成，此種措施實爲必 

要保障辦法之一。

四九 . 關於此項保障辦法，理事會第九及第十 

一屈會就常設委員會之建譲，妻悉關於坦干伊嘴誉 

理情形之一九西八年，一九四九年，一九五0 年及 

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載有關於該託營®土之個 

別財政、統計及其他資料；並悉東非最高養員會所 

屬若干事務機 I I , 如束非郵政電報局及東非鐵道港 

務管理局，爲密切合併經營之機關，所以殊不可能 

列舉坦干伊嘴領土個別收入與支出之數字。

託管須土之經費

五0 . 理事會第七届會建譲營理當局務使參加 

行政聯合之託誉债土每年度行政，福利事務及發展 

工作方面之開支不少於同年度中該値土之歲入總 

額。

同上，第一九0 賣。
T / 9 5 3 /Add. 4 ,英 文 本 第 頁 。

28參閱大會第五画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一九 
-"Mo 

2®同上，第- *九二員。

S''參閱大會第六屏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腿， 
A /1 8 5 6 ,第三i *三頁。



五一.理事會第九屆會粮據常設委員會之建 

議，察 悉 "依據一九四九及一九五0 年之常年報吿 

書所载情報，坦干伊勝託管領土歲入總計達：

—九137八 年 一•丸四丸年一丸五0 年 •九五—年

( 賞收） （复收） （約數） （的數）
/'6 ,965,058 ^8,585,646 /"S,492,095 £9,936,263

而在該託管値土行政福利事務及發展工作方面之開 

支總計則爲：

一丸四八年■—力̂四力̂年 一*丸五0 年 —九五-•年

( t X )  . ( f X )  (约數） （約數）
n ，378,331 /'9,459,540 £12,651,388 £15,052,431

"因此，過去 K 年中坦干伊勝在行政，福 

利事務及發展工作方面之開支並不少於該頒土 

之 歲 入 總 額 。 " 3 1

五二 .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根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議，察悉"依據一九五一年之常年報吿書所載 

情報，坦干伊啤託管領土之歲入 總 額 （包括殖民地 

發展工作及福利事務之撥款 )達 ：-

一九四丸年一丸五0 年 —丸五一年一九五二年

( 寶收） （寶收） （寶收） （的彼） 
n o , 327,408 /"IS ,323,763 06 ,278 ,985  ^19,484,247

而在該託管傲土行政，肅利事務及發展工作方面之 

開支德計則爲：

—丸四九年 九五0 年一九五'―年 —丸五二年 

( I X )  ( t X )  ( t X )  (约數） 
f 9 , 459,540 /'13 ,560,957 /'16,184,855 0 9 ,^ 3 ,8 7 2

因此，過去三年中坦干伊嘴在行政，福利事務 

及發展工作方面之開支並不敎少於該倾士之歲入總 

額。

東.工業委員

玉三 . 一九五0 年行政聯合委員會報吿書中載 

稱。 ，

" W . 行政聯合委員會認爲按倾士間原则 

發給執照可能發生若干問題，例如由某一團體 

或某一領士控制全部計劃，致影響坦干伊嗽 ffi 

士之經濟發展。

"五 . 委員會3 Î悉東非工業委員會雖由各 

領士平等參加，惟因大部份製造工業均建於肯 

亜一地，歐洲人較多，其勢力亦大，又因當地

工業發愿較爲蓬勃迅速，故工業發展之推動力 

或亦較大。

"六.委員會認爲藉核發執照辦法保障工 

業使免受競爭之害一層宜愼加考盧。特派代表 

所提出的理由，亦卽審核申請發給執照事宜的 

標準，實予工業委員會以廣大權力，在不許読 

爭之情形下，自消費者方面言，如何維持公平 

價格似須有明確政策及防 J t 漆弊的措施。

"七 . 因此，委員會感覺營理當局對於此 

事，尤其是核發執照方面，必須慎密注意，以 

免胆礙坦干伊嘴的經濟發展。

五r a . 理事會第九屆會根據常設委員會之建 

譲，通過下述各項結論：

" ( « ) 於審議闇於此問題之情報後，認爲 

今後仍應諶愼將事，俾領士間計劃及經濟計劃 

不致防礙該託營値± 之經濟發展，而新設工業 

之絵照政策亦不致胆攝經濟方面之創業精神 ;

" … 備悉工業委員會對N yanza妨織工 

業有服公司頒發執照准其於烏干達設立餅織廠 

一事會經發出公吿，規定所有東非各ffi土，包 

括坦干伊嘴在内，於一九五四年以前皆不得設 

立棉助織業工廠。就坦干伊勝而言，此項公告 

係根據一項法♦ ( 一九四九年第七十二號），該 

法令授權工業委員會發出此項公吿，以保護新 

與工業，使其於發展初期不政遭受不合經濟原 

別之読爭。其他二領土亦有同樣之法律制定。

" ( 0 圃於此事，尤注意營理當局代表之 

聲明，謂該公告發出時並未接獲任何睛發執照 

准於坦干伊睹設立棉綠織業之申睛，亦不悉有 

任何申請卽將提出。

" U ) 決定愼廣審査束非工業委員會將來 

根據該法分執行之工作，以保譲該能管値土之 

利餘。

五五.第二次派柱束非之視察團於其所具關於 

東非工業委員會工作情形之報吿書中發表所待意 

見，包括下列各點：

"坦干伊嘴政府在工業發照方面業已放棄 

其對該値之若干經濟控制權 . . . .
"視察團在與坦干伊嗽官方討此事時， 

發 現 N airobi最高委員會官員灘謂採用工業發

大會第五屑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W號，第一九一
頁。



照制度多由於坦干伊勝之發起，但坦干伊嗽官 

方對此制度並不十分熱心。，

" 關於此節，視察團億及託營理事會曾於 

第九屆會中發表意見，謂管理當局仍應謹愼將 

事，俾倾土間計劃及工業計劃不致妨礙該託營 

領土之經濟發展，而所採之新奥工業發照政策 

亦不致沮喪經濟方面之創業精神。

五六 . 關於此節，管理當局發表意見如下：

"營理當局經常不斷地檢討工業發照問

題，並深知須確保發照制度之實行不政對該領 

土不利，或有礙當地之創業精神。至於實施現 

行制度之主要理由，則爲文件 T / 9 4 6 第一二八 

段中視察團所槪述之理由。英聯王國代表於一 

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之行政聯合問題常 

設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中更詳細地說明了目前情 

形 （參閱一九五一年六月七H託管理事會文件 

T/C.1/SR.7 )。此鍵制度截至目前止，對於垣 

伊勝之經濟發展並無影響，且目前似亦不政有 

所影響。管理當局現時自不擬擴大這個制度的 

範圍，同時對於該鎮土現行有關此問題之法律 

也不認爲完全妥善，故正在考慮草擬一個新法 
案中

五七.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根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議，就此項間題發表意見如下：

U ) 託營理事會靈於管理當局所作關於東非：!： 

業委員會工作情形之陳述，尤其是所云該旗土現行 

有關此問題之法律並非十分妥善，目前正在考慮草 

掘新法案一節，認爲在未變有關於東非工業委員會 

工作情形之詳細情報前，實不能對工業委員會之活 

動作正確之評估。因此，深望能將束非工業養員會 

之會議紀錄呈送託營理事會傭考。

( é ) 理事會並悉成立束非工業委員會之法分第 

二條中所訂一般權力迄今未經執行，且據託營理事 

會所知該委員會之活動亦只限於頒發執照事宜。

( 0 理事會並悉 HÜ1 Brow n有限公司已領有新 

照，以廢棉及 r a m i製造線藍 ; 但不悉 Moshi貿為公 

司之申請發照是否業經核准。

i d ) 理事會希望營理當局於擬具關於東非工業 

委員會之新法分時，將採取一切可能涉驟，確保該 

託營値土未來經濟刹猛得有充分保障，並考廣該託 

管領土土著居民應有足數之適當合格代表參加東非 

工業委員會工作之間題。

乘非鐵路港務管理局及部政，報局

五八 . 一九五 0 年行政聯☆委員會提及鐵路港 

務營理局及郵政電報局以及其他機關改爲合併之 

" 自給事業 " 後 ，其影響所及可能剝奪坦干伊樓政府 

一大部汾牧入及支用是項牧入的權力，致對託管旗 

土的財政政策發生影響，同時又間接影響社會及教 

育政策

五九 . 至於這兩個粗織的經營情形，第二次派 

往東非之視察團認爲 "坦于伊勝，肯亞及鳥于達三傭 

土鐵路之合併對於坦干伊嗽頗爲有利，" 而旦"大家 

應當記得束非郵政電報局自一九三四年起便是一 

個合併事業機關，所以，一九四七年提案所造成的 

主要結果，只是把 15變成一個經養自足的機關而  

已。，，*7

六0  . 理事會第十一履會根據常設委員會之建 

議，表示希望關於鐵道港務管理局之經營問題營理 

當局將採取一切步驟保障 S 于伊嗽之經濟利益。

关同闕稅政策對但干伊落的影，

六一 . 一九五0 年行政聯合委員會於其報吿*
中稱:

"一七 . 據组于伊嘴中央建設養員會稱， 

组干伊勝的製造工業殊不發達，而此項工業在 

肯亞則頗有發展，現有關税協定則有妨礙坦于 

伊嘴製造工業發展的趨勢。坦干伊勝中央建設 

委員會3T謂垣干伊勝因現有的關税聯☆失去收 

入不少。

"一八 . 委眞會睛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就上 

過之聲明加以解釋，並提關於坦干伊嗽及肯亞 

製造工業的數字，藉以表明現有闕現聯在，有無 

妨礙坦干伊膝製造工業發® 的趨勢，又問坦于 

伊勝政府本身於保譲該地的製造工業方面有無 

可以採行的指施。

"一九 . 特派代表答謝，東非洲任何一部 

设製造 i n 業均未能謂已充汾發展。他歉未能應 

委員會所購提供閲於肯亞及坦干伊膝製造工業 

之數字，因此項數字尙無從查得。

"二0 . 行政聯合養員會認爲關於肯迎， 

坦于伊味及鳥于達製造工業狀況的數字雖未能 

及時取得但理事會應査明營理當局對於關税政

«4 T / 9 4 6第一二七,一二九及一三O 各段。
85 T /9 7 7英义本第九貞至第+ 員。



策方面採取何種措施藉以適度保障坦干伊勝現

有及可能有的製造工業的發展。

六二.第二次派柱東非之視察團認爲該三倾土 

之開税與消費税則實際上完全祖同，而且三領土在 

物價管制及進出口货管制制度上所表之政策也是並 

行不背的。不過，視察M 盛調指出此種辦法之盤定 

却不屬於東非最高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之内，並謂"無 

疑地，此禪不完全的■ 親:聯合引起了許多實際的困 

難，不過坦干伊勝政府應保持其營制該領土經濟及 

督導未來發展之全權，同時於符合坦干伊勝利益 

時，設法求與其他領土一至之目的P 這點是非常董
要的 。 "89

六三 . 關於政策以外之牧取關親:款及分別接遺 

各該領土政府應得税款之實際辦法，視察團認爲此 

鍵業經施行多年之牧款辦法極爲妥善。

六 0 .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，根據常設委員 

會之鍵載，發表下述意見：

理事會雖知關税辦法之董定並不屬於東非領土 

間顧織之職權範圍之内， 認爲關我:辦法與行政聯 

合制度之施行具有極密切之關係，故希望營理當局 

採取一切必要防範辦法，以確保該託管偶±之財政 

利益絕不致受參加行政聯合之其他値土之支配，並 

務使坦千伊勝各主管機構得有機會就所有關於閩税 

辦法之間題發表意見。

東非領A間紐.觸之辦理對但干伊容 

社會發嚴之影響

六五 . 一九五0 年行政聯合委員會於其報吿書 

中稱據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，國際公約卽使在某 

鍵情形下不能在肯亞及鳥干達適用 , 仍可對坦干伊 

勝適用。" 《

六六 . 該報吿書續稱："東非領土間粗織的三债 

土不僅有不同的法律及憲章地位，且在 .士著制度，習 

慣及文化程虔方面亦有顯著差別。在肯亞歐籍移民 

比坦干伊唾爲多。此輩移民動於鍵:族間關係及肯亞 

行政的影響爲坦干伊勝確能表示政洽昆解的非籍及 

亞籍居民向視察M表示反»行政聯合計劃的主要原 

因之一。"
六七 . 関於該翻織對於居民社會發展之影響， 

特派代表向委員會指出一個事，，就是當地居民的 

社會進步並非共通事務範圍内的問題。但是，委員

大會第五肩會，IE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一九二員 

至一九三頁。
的T /9 4 6 ,第一二六段。

大會第五润會Æ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第~ 九三頁。

會於其報吿書中稱，"坦干伊嘴居民在共通事務機關 

雇用者之社會事宜，工作環境，工作之安全及衞生 

規定，社會保險，殘廢，老年退休計割，失業保臉 

等等方面間接或宣接在最高委員會管轄範圍內者爲 

數不少，凡此® 種及其他間題均將受最高委員會對 

於坦干伊嘴公務員所採社會政策的影響。

六八，請參閱以上第® 十五段。

東非领土間組觸舆中非會議間之合作

六九 . 理事會第九眉會通過下述各項結論：

"(«)塵悉東非中央立法大會之若干財

論 ；

" { b ) 復悉主張在交通及國肪力面密切合 

作之決譲案已獲通過；

" ( f ) 並悉出席東非中央立法大會之非籍 

代表反對該決譲案；

" U ) 塵悉營理當局代表所稱該決譲案送 

達中非會譲後，至今尙無任何答覆，在此稲情形 

下，該決議案仍不能實行，故對有颜坦干伊嗽 

之行政聯合問題不政有任何影響。"42

D . 依據大會決議案五六三(六）第三段U )及 
(b)雨項規定提出之意見

七0 . 大會決譲案五六三（六）晴託營理事會 

"爲使大會對有關託營領土之現有行政聯合間題獲 

得結論起見，向大會第七屆會提出特別報吿書,巧就 

關係託營値土之每一行政聯合 . . . .加以徹底分析， 

其出發點應以下列雨項爲主：

" U )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 ）第一段所列 

之各鍵原則

" U )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 

託管協定之條款有無抵觸。"

闕於★ 會決議索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騎列 
各项希慮之意見

七一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 ( 四)第一段所列各點 

均爲託營理事會依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（七）规定， 

向大會提出之各項意見之主題。再則，理事會經行 

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之協助，在對坦干伊嘴託營 

領土情形作常年檢討時曾依據目前情況就大會決譲 

案三二六（K ) 所列各點通過若干結論。理事會並參

同上。

大會第六腐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三+*三

員'0



照大會決議案五六三 (六 )第三段 (a )之規定，對大會 

決議案三二六（四)第一段所列各點之適用於坦干伊 

嗽問題作進一渉之研究。

七二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( a )载有： 

"營理當局如欲與》連値土成立託營旗土新行政聯 

合或欲擴展現有聯合或聯盟之範圓，允宜事先通知 

託營理事會。"

( « ) 關於上述规定，託營理事會決儀案二九三 

( 七 ) 中稱：

"瘦悉一九0 七年東非 ( 最高委員會)植密 

院第資部，第三節將東非中央立法大會之任期 

編制及職權限定爲K 年 ，且有關東非中央法大 

會之所有條款均將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一  B 失效； 

"睛注意託，理事會第三屆會闕於東非領 

土間，钮織所通過之建譲，原文如次： '
"希望管理當局對目前各糧措施如欲作可 

能影響坦于伊勝地位之擴展或更動時，應事先 

與託營理事會摧商；

"認爲營理當局於拨核東非中央立法大會 

之編制及職權時，應採取一切梦驟確保坦干伊 

勝之利益有充分之保障。"
( b)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根據常設委員會之建 

譲，發表下述各點意見：

"欣悉管理當局所作聲明，卽今後如對東 

非中央立法大會之地位有所決譲，當按時通知 

常設委員會；

"復悉東非中央立法大會有權通過法律之 

各項核定事務並未增加項目 " 。43 

( 0 關於此節，，理事會第十一屆會

( i ) 襄悉英聯王國代表M 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 

致函行政聯合間題常設委員會云一九五一年東 

非 (最高委員會）（修 ;E 法令 )植密院♦業經付諸 

實施，其結果爲一九四七年東非 ( 最高委員會） 

極密院令第春及第肆雨部份繼續有效，直至一 

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 ;
( i i ) 重申以前之希望，卽管理當局如欲進一渉擴度 

或修改對該託營値土地位或有影響之現行辦 

法，應事先與託營理事會摧商。

七三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 ( 0 ) 第一段 ( b )載有： 

"如因行政聯合之成立而不能分别就託管®  土提供 

明白正確之財政，統計及其他資料時，關係管理當 

局允宜接託管理事會I忍爲因履行其依憲章規定所負 

重任必需對於統一行政施行之監督。" •

U ) 関於上述規定，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( 七） 

载有：

"承認英聯王國政府現正分別提供能管理 

事會認爲爲依憲章規定有效履行職務所必需之 

有蘭坦干俘啤託管鎭± 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 

之明白正確之資料。"

( b ) 再則，理事會決纖案二九三 (七)並請管理 

當局對於各® 保障辦法加以注意，其中之一爲：

"各營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營領 

土分別提供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之明白正確 

之資料。"
( 0 理事會第九屆會根據行政聯合間題常設委 

員會之建譲，通過下通各項結論：

" 觀於託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 七)第七 

段（a ) 所列之保障辦法，理事會：

" ( « ) 塵悉闘於一九0 九及一九五0 年坦 

干伊膝管理情形之常年報吿書已分別列载有關 

於坦于伊嘴债土之財政、統計及其他資料；

" ( y 惟悉東非最高委員會主辦之若干事 

務，如東非郵電局及東非鐵路港務營理局，將 

各領土之業務密切合併，無法分別提出單獨願 

於坦干伊膝領土之財政數字。

( d )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根據常設委員會之建譲 

通週一個關於一九五一年度之結論，此項結論與第 

九眉會所通過者完全相同。

七四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C)載有： 

"允宜於每一託營領土中成立獨立之司法粗織。"

關於上述規定，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）中載

有 ：

"塵悉坦干伊膝託營债土內業已成立獨立 

之司法粗織，而當地上詳案件之管轄權，僅在 

特定之規定下屬於營轄肯亞、鳥干達、桑西巴 

及該託營頒士之東非上訳法院。"

七五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K ) 第一段 ( d )載有： 

" 允宜於毎一託管旗土巧成立獨立之立法機關，其權 

力應逐漸增加，該機臓應設於託誉顔土內，同時並 

宜消除設於非自治領土巧之其他立法機閩之任何立 

法行動。"
( « ) 颇於上述規定，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 ） 

中截有：

"塵悉垣干伊勝境内現有獨立之立法議 

會，在該託營鎭土巧具有完全之立法及預算權， 

但總督有權不同意其所提出之任何法案；

同上，第三 i*三貝。



"又悉設在肯亞境內之東非中央立法大會 

動於一九，四七年東萍 (最高委員會 )植密院♦第 

三附表所列舉若干事項具有立法權，但最高委 

員會有權不同意立法大會向其提出之任何法 

案，而此種同意須經最高委員會委員三人包括 

坦干伊勝總督在内全體贊同。

"又悉最高委員會得經各値土立法議會 

提出意見並表示同意後....，爲各該領土之和 

平，秩序與良善政府制訂法律，但有不同意此 

等意見之同樣權利，

"爱建譲管理當局就此點考慮，並於此後 

隨時考慮東非（中央)立法大會與坦干伊嗽立法 

議會間立法權之分配是否有利於該託營領士居 

民之進步與託營制度目的之達成。"
( 6 ) 理事會盡悉展延東非中央立法大會任 

期之一九五一年東非（最高委員會）桓密院令 

( 修Î E法令）並未變更立法權之分配辦法。

七六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0 載有： 

"在任何行政，閩税或財政聯合成立以前，允宜顧及 

蘭係託管値土居民自由表示之願望。"
( « ) 蘭於上述規定，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） 

中稱：

"盡悉東非最高委員會得經各旗±立法譲 

會以決議案表示贊同並徵得殖民地事務部大臣 

同意，依法正式發表命分增加一九® 七年桓密 

院分附表所列之共同事務或事項，但如有一個 

或一個以上領土立法譲會反對此項決議案之通 

過，則最高委員會在有關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 

立法議會內再提出通過此項決譲案之動談並舉 

行辯論以前不得逕行發表此項命分；其早經徵 

得殖民地事務部大臣同意者亦須於再度徵得其 

同意後，始得發表此項命分。

"備悉英聯王國代表聲稱加任何領士之立 

法譲會有具體之反對表示，表內所列♦務不致 

有所增加，

" 又悉英聯王國代表已保證，關於此點當 

與其他事項同様充份顏及人民之願望。"

( b ) 理事會第九屆會根據常設委員會之建譲醫 

表若干意見，内包括下列各點：

" ( 0 接獲營理當局一九五一年®月三十 

日備忘錄，備悉坦干伊勝立法譲會一政通過動 

譲將東非中央立法大會之存在期間延長® 年 ；

" U ) 復悉該動譲之通過有立法譲會非籍 

代表之同意票在内，囘億坦干伊嘴立法譲會非

籍代表於立法議會一九四七年討論東非領土間 

組織之肆立時會放棄投襄權 ;

" ( 0 囘億營理當局特派代表之聲明，謂 

就東非中央立法大會及其職槽與 , 钮織方面重新 

檢計束非領± 間粗截之各項提案，對—— 向人 

民說明，並試傑人民之反應，惟不一定在全領 

± 之代表機關內行之，且依慣例常於政府發言 

人與轄區人民舉行會譲時徵詢民意；

" ( / ) 塵於前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曾'主 

張對於民意之確定及各界民意之適當衡量規定 

確切辦法'，希望營理當局於修正東非中央立法 

大會之組織與職務之规定前，檢討並度量領土 

人民之奥論。

( 0 理事會認爲管理當局於再行修冗關於東非 

領土間粗織之規定前，應續行査明該託管領土人民 

之舆論，並應向理事會具報。

闕於大會決議索五六三（七）
第三段（è)之意見

七七.託營理事會

( « ) 認爲粗設領土間共同之関税、財政及行政 

事務機關對於參加此種粗織之個別領土可能有確實 

之利益；

i b ) 認爲此鍵組設絕不應妨礙託管領土之逐漸 

發展，且託管領土之利益亦不應受參加行政聯合之 

任一其他領土利益之支配；

( 0 億及坦干伊嫁能管協定第五條 ( 乙）敦規 

定 , 營理當局有權將坦干伊膝與其所轄屬或管治之 

紙連領士& 成關稷:、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爲 

各該領土與坦干伊膝建立共營公用之事業，但此類 

指施須不違反國際託營制度之基本目的及本協定之 

規定；

( 一)認爲成立東非値土間組織之約章似並不違 

反聯合國憲章及坦干伊嗽託營協定之规定；

( 二)但尙不能相信東非領士間粗織所主辦之若 

干工作，包括束非工業委員會之工作，不政妨礙該 

託營鎭士之未來經濟發展；

( 三)故仍認爲必廣續對有關坦干伊嗽之行政聯 

合之施行情形加以檢討，俾可確保値土間辦法不敦 

妨礙託管制度目的之達成。



第四章

有關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之行攻聯合

A. 行政聯合成立前之史實擲述

七八 . 詳細情形見一九H 九年二月八日之文件 

T/AC.14/2。

B . 成立行政聯合之法律

七九 . 請參閱能營理事會第一、第二特別屆會 

暨第六及第七屆會會議經過報吿書

八0  . 營理當局特渡代表於行政聯合間題常設 

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中對其於一九K 九年一月二十 

七日在行政聯合委員會中所作聲明，加以解释與更 

冗。是項聲明經摘要記載於該委員會報告書中闘於 

盧安達鳥隆提及比屬剛果行政聯合實際辦理情形之 

第六章A 節第三項中47。莊簡述其補充聲明如下：

( a ) 蘭於宜否採取法律行動藉使行政辦法之法 

律栽定更能符合現行行政慣例之問題，業經布魯塞 

爾方面加以厳密研究。但營理當局認爲無需採取行 

動，因視察M所認爲妥善之現行慣例與一九二五年 

法律並不銜突。 一 九二五年法律之條文極富伸縮性， 

且措辭極其籠統，故可不加修正而能滿足託管理事 

會開於該託營旗土之願望。例如，理事會前希望應將 

該託營領土之S 算直接提交營理當局而不由比屬剛 

果總督轉送，這一點卽經辦到，同時並不達反上述 

法律规定，或需要修改上述法律。另一個例證是：改 

m 司法機關及在該領土內設;*盧安達上謝法院二事 

亦 a 辦到，無需修改上述法律規定。

( b )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並謂如對於置設盧安達 

鳥隆提副總督府之經過原委加以說明，或可消餘理 

事會在這方面可能有之疑盧。本世紀初葉，比屬剛 

果 之 Katanga省經改爲剧總督管轄愿，藉以利便並 

化簡行政手續。當 時 Katanga省的主要城市 Eliza- 
bethville與布魯塞爾之間的交通較比屬剛果之行政 

中 心 B o m a與 Elizabethville之間的夜通便捷得多。 

因此決定予 K a t a n g a都督以較大的權力，並准其 

直接與不布魯塞爾方面通訊。該都督在其本省內所 

操的行政權及緊急立法權與總督本人所操者相同。 

營理當局並授予盧安達鳥隆提之都督以副總督之地 

位，使其與總督操有同樣之立法及行政糖力，而不

致發生任何間題。嗣後，比屬剛果各潘都督所享之 

副總督地位經予取消，唯有盧安達鳥隆提之都督月!| 
仍保特此禪地位。

( 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復稱：剛果總督爲行政 

聯合之曾長，推其對盧安達鳥隆提之權力則只限施 

行於闕税一類合併營理事宜。對於一切其他事宜 ，副 

總督具有同樣的，獨 .立的行政及立法權。是故，該 

報佳書第六章第三段 U ) 所载一九四九年一月二 

十七日比利時代表在行政聯合委員會中所作聲明49 
之第一句卽，"比屬剛渠之法津經副總督同意後得適 

用於盧安達鳥隆提 " , 是不對的。這句詰如改爲"比 

屬觸果之法律經副總督下令施行後，得適用於盧安 

達鳥廣提 " , 當比較正確，因爲一切法律都必須由副 

總督下令施行，方能適用於盧安達鳥隨提。

i d ) 管理當局代表更稱，第一次視察團曾謂盧 

安建鳥隆提與比屬剛果一行省之地位相同，且盧安 

達鳥隆提對土著的最高鼓策係取決於Leopoldville方 

面。這句話似係出 :自一稀錯誤的槪念，因爲比屬剛 

果各省都督的地位都不能和盧安達鳥隨提都督之地 

位相比，而且對土著的最高政策也不在Leopoldville 

決定。一九H 三年十月十四日所顔關於盧安達鳥隨 

提政治翻織之法令及關於盧安達鳥隆提土著法院之 

法律皆爲比屬剛果現行法律所無。這些法令係由比 

國國王根據副總督之直接提譲而顏行的， 總督對於 

此種提譲除提供諮詢意見外，並未加以干渉。

. ( 0 至於賦予副總督府諮議會以獨立立法地位 

之可能性間題，營理當局代表謂該豁譲會係一完全 

獨Æ機關，不屬於比 » 剛果政府之嚴議會，亦無代 

表出席該諮嚴會。一俟盧安達鳥隆提之士著居民能 

夠保謹其自身利益時，該諮譲會卽將改爲一個立法 

機 關 ；但在未達到道個時期前，現行辦法實爲最妥 

的辦法。

( / ) 營理當局代表並稱，盧安達鳥隆提託管領 

土之獨立法典業於一九四九年顔佑。管理當盾隨時 

準備考慮修訂法律，藉以删除有違託營協定條敦與 

聯合國憲章规定之任何條例。

( g ) 營理當局代表3?稱，依據一九二五年八月 

二 ^一日所頒法律第六條之規定，凡有違委任統治

f 大會第五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第一八二頁。 

7 同上，第一八三員。
4®同上。
«  T /236,



書規定或逢反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法律所核准各 

協定條敦之剛果法律槪不適 '用於盧安達烏隆提。但 

盧安達鳥隆提託管協定旣經比利時國會於一九四九 

年予以批准，故凡適用於委任統治書之法律規定現 

均當然適用於託管協定。因此，剛果法律中任何规 

定如有達託管協定之處，卽不能適用於盧安達鳥隆 

提。

( h ) 至於第二次視察M 所云該託管領±教育政 

策係以剛果總督所擬小册爲根據一節，管理當盾代 

表親:該小册之目的在於考慮若干技術間題。在另一 

方面，盧安達鳥隆:提之十年計劃已計及盧安達鳥隨 

提之特殊需 '要。例如， groupe scolaire d 'A str ida便 

是比屬剛果所無之一鍵教育機關，該處所講授之學 

料槪經審愼選擇，頗能適 '合該託營領土之特別需要， 

尤能促進土著居民之政治教育。

( 0 管理當局代表說盧安達鳥隆:提與比屬剛果 

之間並未成立司法聯合。該便土自設有初級法院及 

上訳法院。

八一 . 理事會贊同第二次視察《於其一九五一 

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報吿書W 第一章G 節中所表示的 

意見，卽：現行之比屬娜果與盧安達鳥隆提間實摩 

聯合辦法對於該託營値土之個別地位與特質，固無 

妨礙，旦該託管領士行政當局在現行辦法下所享獨 

行動之權似亦較其在成立行政聯合之約章之狭義 

解釋下所能享有者爲多，但視察團相信尙應正式予 

慮安達鳥隆提行政當局以較大之獨立行動之權。

C . 蘭於盧安達烏隆提行政聯合間题大會、託 

管理事會及理事會所屬各機蘭之建議與 

意見以及管理當局所陳意見之檢試

A 二.託營理事會第三屆會注意到盧安達為隆 

提託管値土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卽在行政上與比屬剛 

果聯合之事實，但亦瘦悉營理當局所爲的保證，卽 

對該領土獨立法人地位仍將予以保持。理事會並希 

望 ：靈於盧安達鳥隆提現已成爲託管値土，其政治 

上之單獨地位應藉修正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法 

律或其他通當方法繼續予以保待《。

八三.一九四八年第一次派柱該託營债土之視 

察W於其一九® 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所遞報吿書52中 

就盧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之行政聯合間題提出若

干意見。該觀察M 各團員認爲盧安達鳥隆提似確有 

其顯著之特質，且此種特質並不因行政聯合之成立 

而有喪失之虞。視察M 並舉例說明行政聯合的好處， 

如該旗土可享有總督府所辦專 r a技術服務之利益， 

及盧安達鳥隆提參加土著福利基金會等。但在另一 

方面，視察M 又稱，在依據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 

日法律所訂之現行制度下，盧安達鳥隆提所處地位 

實等於比隱剛果之一省; 而比屬剛果之法律雖在特 

別保障之下才能適用於該領土，但盧安達鳥隆提關 

於土著之最高政策却在草擬比屬剛果法律之地Leo­

pold ville 決定。

八1 2 3 .因此，視察團認爲理宜建譲比利時 jg：府 

予盧安達鳥隐提與比屬剛果之行政聯合以較大之伸 

縮餘地，俾盧安達鳥隆提能有更大之獨立性。

爲達到此目的起見，視察® 提譲：

( « )比屬剛果總督放鬆其對盧安達鳥隆提之營

制 ；

{ b ) 進一步分別盧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行省 

之地位。

( 0 在可能範圍內，使盧安達鳥隆提政府就若 

干方面向布魯塞爾之殖民地事務部長直接負實；

i d ) 駐 LeopoW ville之總營應以提供按術上諮 

詢意見的方式而不應以上級命分之方武，行使權 

力。

八五 . 比利時政府®此等建譲提出下述之答

覆 ：

( a ) 欲考盧一種更富彈性的由比屬剛果總督管 

制盧安達鳥隆提之辦法，恐不可能，因爲盧安達鳥 

隆提除需要粗成關税聯合藉以統一辦理閩於關税方 

面的事宜外，其政治、經 濟 會 生 活 ，實際上完 

全獨立，與卿果毫無關係

0 > ) 據比利時政府所見，盧安達鳥隆提之地位 

與比屬剛果行省之地位完全不同 ;

( 0 比利時政府認爲：使盧安違鳥隆提政府直 

接對布魯塞爾之殖民地事務部負責，對該領土實 *  
無好處。據比利時政府所見，此舉將使該領土失掉 

由與比屬剛果合作而獲得之一切利益55。

{ d ) 實際上，總督在未與盧安達鳥隨提都督確 

商前，從不逕行採取關於該镇土之任何立法或行政 

措施

T /9 4 8 ,並參関本報告書第九+ 七段。
大會第三屆會，正式: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A /603,第六 
員辛第七K 。
託管埋事會第四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二號，T / 
217 ,英文本第+ 七頁。

T / AC. 1 4 / 2 8 ,英文本第十三寅。

同上。
筒上。
同上，英文本第六員。



八六 . 比利時政府稱67 ;如說這兩個領 i 有合併 

事務及共同法律，這是不正確的，因爲盧安達鳥隆: 
提之法律與比屬剛果之法律並不完全相同，而且他 

們的行政事務機開在翻織上雖屬相同，但該託營領 

土之所有行政部會都直接綠屬於盧安達鳥隆提的都 

督。各行政部會間之彼此聯擊，使盧安達鳥隆提在 

人員方面可有比較適當的選揮，且塵於該託管領土 

與比屬剛果之若干地直具有許多柜同的經濟特性， 

故該殖民地所行之許多法律可有效地適用於盧安達 

鳥隆提。此外，盧安達鳥隆提因爲傷用了經驗《富 

的職員，並旦合理施行比利時剛果根據過去經驗與 

研究結果所制定的法律，已省去許多代價甚高的實 

驗，因此t 才能如此迅速地發展其經濟地位。比利 

時政府並親：，如土著人民方面對於成立行政聯合甚 

表反對，自當重新檢討® 個計劃。

八七 . 大會第三屆會決議案二二四 ( 三)對於以 

上第八十二段所載之託管理事會意見表示贊同，並 

提出許多肆譲，内包括下列各項：

能管理事會應 :
i b ) ....建議採用理事會認爲對於維譲託營顔 

土獨特政治地位及理事會監督該領土之職務係屬必 

要之保障辦法；

i c ) 於適當場合，請求國際法院就此等行政聯 

合是否在憲章及大會批准之託營協定範圓內以及有 

無® 觸之間題發表諮詢意見。

八八 . 行政聯合委員會於其一九五0 年七月十 

一日所具論及"盧安達鳥魔提與比屬剛果行政聯合 

之一歉性質" 的最後報吿書中發表下述意見：

"三 . 設i c 盧安達鳥隆提託管搞定第五條

( 二）所稱的行政聯合與共通業務的目的在使若 

干 f ï ï共通事務得在法定範圍巧辦理，因爲事實 

上此類事務具有領± 間共通性質。

" 四.盧安達鳥隆提託營债士政洽地位及 

鎮土完盤的意義必須解释爲託營領士繼續保待 

現有疆界 , 爲國際法上一個獨特個體。因此，盧 

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行政聯合的成立不應直 

接或間接危及、妨礙或影響盧安達烏隨提的政 

治地位或領土完盤。

"五.國摩聯合會常設委任統治養員會館 

七届會的報吿書（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至三 

十日，C . 6 4 9 .M . 2 3 8 ,1 9 2 5 ,V I )曾討論一九二 

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関於管理盧安達鳥隆提的法 

# :。此點頗堪注意。據比利時政府代表稱，受委

統治國於制定法律時厳格遵守委任統治協定，

雜無併吞該領土之意。他又製：，該法律的條文

中沒有一條意在予該地居民以比H 臣民之地

位。他說比利時政府絕對無意改變其間接營理

該統治値土的政策®"。

A 九.行政聯合委員會於同一報吿書中同意 

"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盧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 

的行政聯合是達背聯合國憲章及盧安達鳥隆提託營 

協定的规定的。相反地，該行政聯合的行政情形目 

前完全在現行約章規定的範圍之内®>"。

九0 . 該委員會特別注意比利時代表所稱比利 

時政府雖不承認在對託管領土採取任何行政指施以 

前有諮商託管理事會的義務，但在事實上無意廣展 

盧安達鳥隆提目前行政聯合的範圍，且於將來情形 

改變時如託營理事會認爲現有行政聯合有礙託管領 

土居民的利養，當卽考盧改變目前的行政辦法。該 

委員會認爲行政聯合並非固定的粗織，因此託營理 

事會必將繼續隨時審議盧安達鳥陵提行政聯合的辦 

理情形，尤其於審査關於該領土常年報吿時必將予 

以注意。

九一. 該委員會並同意目前並無任何證據足以 

證明盧安達鳥隨提的單獨法律地位已因與比屬剛果 

姐成行政聯合而受有不利影響；亦無證據足以證明 

在短期內此項地位將受威脅。該委員會於聽取比利 

時代表提供的情報後，認爲該託誉領土的法律地位 

在現行制度下仍完盤保留，而且現行辦法亦、不致妨 

礙託管値土士著居民趨向自治獨立的自由發展。

九二 . 該委員會之最後報吿書中復確稱：委員 

會據比利時政府代表聲明，得悉營理當局已看手爲 

盧 安 達 鳥 隆 提 託 管 鎮 土 編 纂 法 典 des lois) , 該 

代表並謂此舉更可證明該託營値土不能視作比屬剛 

果的一省。

九三. 該委員會認爲營理當局應考慮宜否再度 

審査盧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間行政聯合的法律形 

武，使其更能符合現行辦法

九K . 理事會第七屆會通過決議案二九三 (七)， 

内討論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所列舉的各項考盧。 

理事會所作結論見以下第一0 八段及一一二段。

九五 . 能營理事會 '决譲案二九三 ( 七)稱理事會 

認爲：

英文本第十九貞。

T / L .96 , 第六，，B。 

® T / L .96 , 第六章 ,C 。 

« °同上。



"爲協助理事會履行職務並避免任何行政 

聯合之施行妨礙達成託營制度之目的起見，下 

列保障殊屬必要，應請各關係管理當局加以注 

意 ：

" U )各營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能營 

値士分別提供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之明白正 

確之資料；

" ( M 各管理當盾應便利視察圓査閱爲使視 

察M 能就歸係託管 ffi土提具詳盡報吿起見所必 

需關於行政聯合之資料；

" ( d 管理當局應繼續保持參加行政聯合各 

託管旗土之邊界、個別地位及特質；

)閩於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管値士營理當 

局應保證任何此類領土某一年度内之行政、福 

利及發展方面之費用不少於同年度内自該領土 

所得之歲牧總額"。

九六.理事會第九眉會根據常設委負會之建 

譲，通過下述結論：

"一.託營理事會閱悉行政聯合委員會所 

提管理當局應考慮宜否檢計盧安達鳥隆提與化 

屬剛果間行政聯合辦法的法律，使其更能符合 

現行辦法的結論。理事會並悉誉理當局尙無充 

分時間採取必要步驟，撒底考慮行政聯合委員 

會所提事項，益希望營理當局將其對盧安達鳥 

隆提行政聯合法律所舉的檢討或行動隨時通知 

常設委員會61"。
九七 . 東非第二次視察M 於其一九五一年十二 

月二十七日報吿書第一章C 節中，就盧安達鳥隆提 

與比屬剛果間行政聯合問題，發表下述意見：

"七四 . 視察《於其停留該領士期中曾有 

機會觀察現行辦法之若干特點，並與比屬剛果 

總督，盧安達烏隆提都督及比利時殖民地事務 

部部長商討此項問題。視察《認爲現行辦法對 

該託營領土有若干確實好處。例如，盧安達鳥 

隆提顯然因能利用 Leopoldviüe總督府所設之 

技術、行政及研究事務而得益甚多。如在該託 

營領土本土內設立類似事務，需費之互，必至 

無法舉辦。本報告書中旦已提到該託營領土因 

利用土著福利基金會之資源而得到許多利猛， 

而該基金會之成立，多由於剛果境內各種活動 

所政。

"七五. 視察團並特別調査在何稲程度内 

耗營値土教育政策須由比屬剛果當局決定，以

及此種政策須豹合該非自治値土之教育政策。 

視察團得悉盧安達鳥隆提之教育組識係以"基 

督教會《體協辦之私立士著教育機構"一書 

( Organisation de V enseignement privé pour indigènes avec 
le concours des sociétés de missions chréliennes )
一九 r a八年剛果總督所擬制度爲根據。視察團 

由獲悉：'學校之種類> 津貼款額以及課程等亦 

一槪依據該書所載之一般原則予以決定。盧安 

建鳥隆提十年計 « 中所&之教育方案亦係依據 

該書所载原則而擬定，但實施此項方案之條件 

與方法則由盧安建鳥隆提當局決定。'

"七六 . 視察》對盧安達鳥隆:提教育制度 

問題之具體意見見本報吿書其他部位。莊請對 

於由施行該雨領土間共同教育制度而發生的情 

形加以注意，因視察團認爲凡託營領土之營理 

當局應參照該領士之國際地位與目前情形，擬 

具特別趟應該領土需要教育之計劃，以履行其 

在敎育方面所負之實任，此黯實至爲重要。

"七七. 視察團認爲現行之比屬剛果與盧 

安建鳥廣提間實魔聯合辨法對於該託營購士之 

個別地位與特質並無妨礙。這一點意見之適用 

範圍甚廣，並不只限於該旗土之法律地位問題； 

從人口、語文、文化、社會姐織及資源等問題 

一一這些只是特堪注意的各種因素一一的觀點

上看 , 盧安達鳥隆提實摩上確是一個獨特個體。 

視察團認爲：感於此種獨特性質，該傾士實需 

要專爲該領土擬具並施行的計劃。視察圓欣悉 

盧安達鳥廣提十年計劃卽係專爲該廣士擬定， 

而旦管理當局已另爲與盧安達烏隆提紐成行政 

聯合鎮土擬具一個計劃。營理當局對於該託營 

領土中負責行政之官員需耍採取獨立行動一節 

亦已有深刻之認識。例如，視察團得悉盧安達 

鳥隆提之塵個預算全在該領士編成。比屬剛果 

總督對於預算面可加註意見，但須將原件提交 

布魯塞爾之殖民地事務部審核，在其他方面，該 

託管债士行政當局在現行辦法下所享獨立行動 

之權似亦較其在成立行政聯合之約章之狭義解 

释下所能享有者爲多。但視察圓相信尙應正式 

予盧安達烏隆提行政當局以較大之獨立行動之 

權。視察« 並 同意託營理事會所屬行政聯合委 

員會所作的結論，卽營理當局應考慮宜否檢討 

盧安達鳥隨提與比屬剛果閩行政辨法之法律形 

武，使能更符合現行之辦法®2"。

大會第六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五+九

Ko T/948，第七十四段至七+ 七段。



九八 . lÊ營理事會第十一眉會，根读常設委員 

會之建譲，通過了下述結論及建譲：

( « ) 託營理事會盡悉管理當局代表於一九五二 

年六月六日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譲 

中所作之聲明，卽比利時政府曾鎭密研究宜否採取 

法律行動之問題，並決定無需採取任何行動，因规 

定行政聯合之法律與現行之行政辦法並不衝突。

託營理事會襄於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所得 

的結論8%認爲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千一日法律對於託 

營協定條款並無充分明確之规定，故雄議比利時政 

府應對使一九二五年法律能符合現行辦法一事，再 

予考虛。

{ b) 託管理事會襄於第二次視察團一九五一年 

十二月二十七日報告書°4 第一章 C節中，請理事會 

對於因一九K 八年剛果總督所發行"基督教會團體 

協辦之私立士著教育機構 " ( Organisation de l’enseigne- 
ment privé pour indigènes avec le concours des sociétés de 
missions chrétiennes)小册中所載盧安達爲隆提託營债 

士與比屬剛果間現行共同教育制度而引起之情形， 

加以注意，並妻於比利時政府代表會向常設婆員會 

解释謂該小册僅在研討技術上之若干一般問題，而 

盧安達鳥隆提十年計劃業已顧及該倾士的特殊教育 

需耍，兹希望比利時政府續在該託管値±內施行專 

pg並特別爲適應該託管値土特殊需要而擬定之教育 

措施。

個别之財政、統計及其他货料

九九 . 關於此問題之建議與結論，見以下第一 

0 九段。

视察圍

一 0 0 . 理事會第九眉會，根據常設委員會之 

建譲，通過下述結論：

" 關於託誉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）第七

段 ( b ) 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察悉行&聯合类

員會和託營理事會一致認爲比國政府確實願意

篇助視察W傻得有關盧安達烏隨提與比屬剛果

行政聯合方面的必耍情報，以便詳細報吿該託

營値土的情形*^®"。

一 0 — .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，根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譲，通過一個結論，內容和理事會第九屆會所

通過的結論完全相同。關於此節，理事會聲明備悉 

一九五一年的聯合國東非託管値土視察《曾於其一 

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關於盧安達鳥隆提間題之 

報吿書中載明曾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比屬 

剛 果 之 Leopoldville與比屬剛果總督會雜一次，並 

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六日在布魯塞爾與殖民地事務 

部部長及該部官員作一商談®。

« 界、個别地位與特赏之保待

— 0 二.理事會第九届會及第十一届會极據常 

設委員會之建譲，通過下述結論：

關於託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)第七段

( e ) 所列舉之保障辦法，理事會察悉目前尙無 

情報足證該領土之疆界已有變動。

託管領土之經費

一0 三 . 理事會第九屆會，根據常設委員會之 

建議，通過下述結論：

" 關於能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（七)第七 

段 ( d ) 所列舉之保障，理事會閱悉一九四九年 

及一九五0 年常年報告書中關於該託營傲土歲 

入總額載有下列數字：

一丸四八年  —九四尤年 一丸五0 年

( 後数） （後数） （後数）

200,458,000法郞 232,062,000法郞 276,919,000 法郎

" 該託營値土在行政、福利及發展方面的經常及 

特別支出则如下表：

一九四八年  一丸四义年  一九五 0 年

( 賞数） （後数） ( « )
227,168,563.57 法郞 407,826,000 法郎 327,3H 1 6!.85 法郞

" 可知盧安達鳥隆提過去三年在行政、福 

利及發展工作各方面的支出並不少於該託營债 

土的歲入總額®7"。

一O H .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，根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議，通過下述結論：

關於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(七)第七段 

( d )所列舉之保障，理事會閱悉一九® 九年、f—  

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載有盧安 

達鳥隆提託營領土之歲入總額，其數字如下：

T /1011。
«4 T /9 4 8。

大會第六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五十九 
賣。

T /9 4 8 ,第七段及第十三段。

67大會第六屆會，正武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五十九 
頁。



一 九 四 年  一丸五o 年 丸五一并

( 傲數 ) ( 後数） （後数）
232,062,000 法郞 276,191,000 法郞 M l,297,000 法郎

並悉該託營領土在行政、福利及發展 :n 作方面 

之經常支出共達：

‘丸四;^年 ，丸五0 年 一•九五一■年

( 復数） （復數） （後数）
407,826,000法郞 327,334,161.85法郞 335,154,570.31 法郞

可知盧安達鳥隨提通去三年在行政、福利及發 

展工作方面的歲出總額槪數並不^^?於該託管値 

土之歲入總額槪數。

D . 依據大會決議案五六三(六 )第三段（a)及 

第三段(b)雨項規定提出之意見

— 0 五.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議案五 

六三 (六 )蕭此，理事會，爲使大會對有臓託營债土 

之現有行政聯合問題瘦得結論起見，向大會第七屆 

常會提出特別報吿書，內就開係託營領土之每一行 

政聯合 . . . . 加以撒底分析，其出發點應以下列雨項 

爲主：

" ( « )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)第一段所列 

之各® 原 則 ；

" ( "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之 

條款有無征觸"。

闕於大會決議索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所列各項考虑之 

意見

六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r a )第一段所列各 

點爲託管理事會以決議案二九三 (七 ）向大會提出各 

項意見之主題。再則，理事會經行政聯合問題常設 

委員會之協助，在衡盧安達鳥隆提託營旗土之情形 

作常年檢討時，g •依據目前情況，就有蘭大會決譲 

案三二六（四）所列各點通過若干結論。理事會並參 

照大會決議案五六三 ( 六 ）第三段 ( a ) 之規定，對大 

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所列各點適用於盧安達 

為陸提之處，作進一步之研究。

— 0 七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(《) 載 

有："營理當局如欲與耻蓮領土成立託營領士新行政 

聯合，或欲擴展現有聯合或聯盟之範圍，允宜事先 

通知託管理事會"。

— 0 八 . 關於上述栽定，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 

九三（七 ）稱 ：

"備悉比利時代表臀稱比利時政府不擬廣 

展盧安達鳥隨提比屬剛果間現有行政聯合之範圍"。

一0 九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( M 载 

有如因行政聯合之成立而不能分別就託管領土提 

供明白冗確之財政、統 1+及其他資料時，關係營理 

當局允宜接受託管理事會認爲因履行其依憲章規定 

所負重任必需對於統一施行之監督"。

( « ) 颇於上述規定，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

(七 )稱 ： •
"承認比利時政府現正分別提供託營理事 

會認爲爲依憲章栽定有效履行職務所必需之有 

細盧安達鳥隆提託誉領土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 

面之明白正確之資料。

( è ) 再則，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（七)並請營理 

當局對若干保障辦法加以注意，其中之一爲：

"各營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管領 

士分別提供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明白冗確之 

資料"。

( 0 理事會第九屆會根據行政聯合間題常肆委 

員會之建譲，通過下述結論：

"關於紀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(七)第七 

段 ( a ) 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閱悉一九四九年 

及一九五0 年盧安達％隆提領土常年報吿書中 

分別截有蘭於該能曾領土的財政，統計及其他 

資料®"。

U )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根據常設委員會之連 

譲，逼過一個開於一九五一年之結論，此項結論與 

第九屆會所通過者完全相同。

一一0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C) 載 

有："允宜於每一託，領土中成立之司法姐織"。

( a ) 闕於上述規定，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

(七 )稱 ：

"塵悉盧安達鳥隆提就管値士與成立與比 

屬剛果不同之司法 I且織"。

( è ) 關於此節，理事會並備悉比利時代表於行 

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譲時所作之聲 

明，卽盧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司法行政並未合併， 

該 1̂£管領土自設有等法院及上認法院。

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0 ) 第一段 ( d ) 载

有 " 允宜於每一就營領土内成立獨立之立法機關，其 

權力應遂漸增加，該機關應設於耗誉領土巧，同時 

並宜清除設於非自治値土內之其他立法機關之任何 

立法行動"。

( ^ ) 蘭於上述栽定，託誉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七 ）稱 ：



"備悉凡會址設在比屬剛果境内之立法機 

圓動盧安達鳥隆提託營傲土肯無立法權；而負 

有諮詢職責以後可能發展而爲立法糖關之副總 

督府諮譲會，則在該託管領土境内"。

( é ) 理事會第九屆會並通過下述建譲：

"理事會感於副總督府諮譲會仍是一諮商 

機構，認爲該機構可能成爲實施政治教育的一 

個良好媒介，益建譲營理當局繼續研究可否發 

展這個政府機構，增加其重要性，並希望營理 

當局迅速檢討諮譲會的職掌，以便授予若干立 

法權力。

"理事會査誉理當局曾於一九四九年指派 

二會王爲别總督府諮議會當然諮議，並派非籍 

人十爲其副或；3?悉該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加派 

土著諮議及副諮譲各一人，深以爲慰，兹建譲 

諮難會非籍諮議的人數仍應增多"^®"。

( 0 關於此節，請參閱以上第八十段（b ) 所载 

比利時代表之聲明。

 二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0 ) 第一段（e ) 載

有："在任何行政、關税或財政聯合成立以前，允宜 

顧及關係託營領土居民自由表示之願望"。

{ a ) 關於上述规定，託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七 )稱 ：

"備悉比刺時代表聲稱對於行政聯合如有 

具體反對表示時，當與現行辦法加以復核"。

- 0 )  11於此節，理事會察悉比利時代表在常設 

委員會中所作之聲明，内謂盧安達.：！隆提託營領土 

之人民對於 f f 政聯合辦法甚爲滿意，並希望此糧聯 

合將繼續存在。

闕於大會決議，五六三（六） 

第三段U)之意見

一一三 . 託管理事會，

(« )按託管協定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管理當局在 

盧安達鳥隆提領士享有立法、行政及司法全權，將 

其作爲比利時領土之構成部依比利時法律管理 

之，但須遵守憲章及該協定之規定；

( " 按託營協定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營理當局有 

權將盧安達鳥隆提與錄屬比利時之耻連値士紐成關 

稷:、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於該値土與盧安達 

烏隨提間建立共營公用事業，但此類指施須不違反 

國際託營制度之目的及託管協定之规定。

( 0 按根據憲章第七十六條（丑 )款之規定，託 

管制度基本目的之一爲 "促進託管値士居民之政治、 

經濟、f i 會及教育之進展；並以適合各债土及其人 

民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爲原則， 

旦按照各託營協定之條敦，增進其趨向自洽或獨立 

之遂漸發展"。

i d ) 廣於成立盧安達爲隆提與比屬剛果間行政 

聯合之一九二  Ï 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律並不完全符合 

現行之行政辦法，且其中關於能營協定條款之規定 

亦尙欠明確；

(一)認爲目前並無證據足以證明盧安達鳥隆提 

與比屬剛果間行政聯合之實際辨理情形有違聯合國 

憲章及盧安達烏隆提託管協定之規定；

(二 )但認爲比利時政府對於使一九二五年八月 

二十一日法律更能符合現行辦法一事 , 應再加考慮。

同上，五十九至六+ 頁。

第 五 章

有關英管多哥蘭的行攻聯合

A, 設立行政聯合前的史實槪述

一九一四年，英國及法國軍隊估領多 

哥蘭後，雙方達成臨時協議，將該德國殖民地劃分 

算英國勢力範圍及法國勢力範圍。

一、一玉. —九一九年七月十日 Viscount Milner

與 M . S im o n在巴黎簽|T英法協定，劃定將該前德 

國殖民地成爲雨部汾的臨時邊界。

—— 六.根據英洽多哥蘭委任統洽書第九條的 

规定，該頒士視黃金海岸的一部份而加以營理。

一一七.根據黄金海岸殖民地總督所顔佈的一 

九二三 年 第 四 號 多 哥 蘭 法 亦 稱 "一 九二三英國 

管理當局及法院（多哥蘭）法分，該委任統治地分爲 

七區。

-八 . 其他詳細情形，見 文 件 T / A C .14/ 4

第三賣。

B . 設立行政聯合的法律

一一九.洽理英營多哥蘭道個番任統治地的根 

據是一九二三年英國姜任統治地植密院令以及顏佈



一九二三年千月十一日多哥蘭英國勢力範圍植密院 

令的一九二四年第一號法分。該兩法令規定 北 ®各 

地應視爲黃金海岸北部領土保謹地的一部汾而加以 

營理，3 Î親定商區應視爲黃金海岸殖民東方省的 

一部汾加以管理。除受第四節第S 節親定的服制外， 

黄金海岸北部値土的現行法律適用於多哥蘭北區， 

而黃金海岸殖民地的現行法律則適用於多哥蘭商 

®  0
一二0 . 依據一九二五年總督命分第九號（多 

哥蘭英國勢力範圍北愿），英誉多哥蘭北區劃爲四個 

行政®  (Kusasi,Southern Mamprusi, Eastern Dagom一

b a ,K r a t c h i ) ,各由黃金海岸政務專貢一人負責洽理， 

而且這些專員直接與黄金海岸北部値士的北方省 

(包 括 K u s a s i及 Southern M a m p r u s i兩匿）及南方 

省 （包括 Eastern Dagomba 及 Kratchi 兩] g ) 主任 

專員負責。

一二一 . 一九二四年的關税法令规定對出入黃 

金海岸殖民地，亞桑地 ( Ashant i )、黃金海岸及"多哥 

蘭英國勢力範圍 " 北部領土的一切特定物品，課以 

關税。因此，上郷各傾士間遂成立了闕税聯盟。但 

是，關於該委任統治地進出口税應否分戶入賊一事， 

關税法令並無規定。

一二二 . 英管多哥蘭北區的四個區域業經遵照 

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命令重新劃定，俾這四嵐的邊 

界得與武斷的英德界線所劃三個土邦的邊界相符 

合。

一二三 . 一九四九年英聯王國託營锁土多哥蘭 

腊袋院令規定應依據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 

日核准的託管協定營理該能管領土。

™ 二四.爲研梵憲政改革而設立的全非委員會 

(又稱Coussey委員會）的報吿書於一九四九年出版。 

英聯王國殖民地大臣在其述及該報吿書的公函中表 

示接受該報吿書，視爲是一個可使黃金海岸與英營 

多哥蘭在憲政力面獲得進展的計割。該 C o u s e y報 

告書及上述英國殖民地大臣的公面都在一九r a九年 

發表。

二五.黄金海岸立法議會各專門委員會曾詳 

細審査上述報吿書及公函，而根據一九四九年多哥 

II營理情形常年報吿書，該立法譲會充分代表該託 

，領土之利益。

一二六 . 黄金海岸及英，多评蘭託誉鎭土的新 

紐織法於一九五一年初生，效實施。該新粗徽法所根 

據的文件爲一九五0 年黃金海岸（組織法）植密院

令 ；由營理當局轉給總督的特許令及敕分；一九五 

0 年黄金海岸北部領土植廣院令；一九 5 0 年英聯 

王國託管領土多哥蘭（修 JE案 )植密院令。兹將上述 

文件簡述於後。

一丸五0 年黄金海岸（纽織法）權密院令71

一二七 . 該植密院令的目標是"爲黄金海岸殖 

民地、亞桑地、黃金海岸北部領土及英聯王國託管領 

± 多哥蘭組設一個行政委賢會和一個立法會議"。

一二八 . 行政委属會爲主要決策機關，由總督 

蟾任主席，並由總理、七個以上的其他代表委員及 

三個當然委眞組成之。

一二九. 總督行使其一切權力時必須與行政委 

員會鍵商，而且對於其必須與該委員會德商的任何 

事項，必須根據其諮詢意見行事。但是，這兩條規 

定不適用於女王陛下敕令中所列舉的若干例外情 

事。此外，上述植密院♦復命令並授權總督酌量行 

使若干權力。

一三0 . 總理及其他代表委員由立法難會依下 

列力法自民選代表中推派。總督首先推薦其擬委爲 

總理的立法議會代表一人，提請譲會核准。立法譲 

會於同次會議中必須討論並決定應否核准此項任 

命。如若立法譲會表示同意，總督就正式委任其所 

提出的代表爲總理。總督於委派行政委員會内其他 

代表委員時亦用同様辦法，但在向立法譲會提出任 

何其他 A 名前必先徵詢總理的意見。 .

一三一 . 此後，如立法霞會全體代表三分丄二 

以上代表通過決譲案，請求總督撤罔行政委員會任 

何代表委員的任命，總督將遵照辦理。總督經與總 

理確商後可向行政委員會提議撤消某一代表委員的 

任命；如若行政委員會決定如譲，總督得卽撤圓該 

項任命。

一三二. 行政委員會的當然委員爲首席大臣 

( 稱爲國防及外交部長），司法大臣（稱爲司法部長） 

及財政大臣（稱爲財政部長）。

一三三 . 各部設常任秘書一人，由德督委派，旦 

可自由行事。各常任秘書負責督導其部長所營部的 

工作，但須接受該部長的指示與調度。

一三四 . 立法議會爲全部黃金海岸，卽黃金悔 

岸殖民地、亞桑地、北部領土及英聯王國託管領土

一九三二年英治多哥蘭治埋情形糖年報告書。

一九五0 年黃余海岸法令文件第二0 九四號。

一九五二年組難法修正案規定新設外伏爾堪多哥蘭® 
的三個領土代表應由該區特設還舉a s 舉。此a 選舉 

迄朱擧行，而且除非在正常情形下Ÿi此需要，將不予 

舉行。



多哥蘭立法，由議長一人，當然代表三人，特別代 

表六人及民選代表七十3 人紐成之

一三五 . 特別代表六人中，三人係由商會選出， 

其他三人則由黄金海岸礦業聯合會選出。六個特別 

代表中，紙有雨人可就提請立法議會決定的任何間 

題投襄表決。

一三六 . 黄金海岸殖民地計有代表三十七人， 

包括聯« 會議所選出的十一個値土代表，南多哥蘭 

會議所選出的一個値士代表，二" f 個鄉®代表及 

四個城市代表。

— 三七，亞桑地計有代表十九人，包括亞桑地 

人民會議所選出的六個領土代表，十二個鄉愿代表 

及一個城市代表。

一三八 . 北部領土，包括多哥蘭北E 在內,計有 

代表十九人由黄金海岸北部倾土選舉M 選舉出來。

一三九 . 立法議會可爲確保黄金海岸的和平、 

秩序及善良政治而制訂法律，但此種法律如與託管 

協定任何规定相抵觸，則由征觸部汾在該領土不發 

生效力。

一四0 . 政府政策由行政委員會決定之，而旦 

因該養員會所作的集體決定 , 政府譲案都提出立法 

厳會計論。該立法譲會討諭道些議案，並可加以核 

准、修IE或否決。

一四一 . 任何代表均可向立法議會提出任何議 

案或任何動議交付討論，或任何睛願書，而且該譲 

會應依據譲事规則加以討論•處理。但是除非事先已 

得總督同意，立法譲會不得處理下列各® 譲案、修 

正案、動議或睛願書：涉及財政措施者、影響公務 

員斯棒或服務條件者、對與影響傅統權力的根本法 

事項有關的問題作最後決定者。

一四二  . 如總督認爲货維待公共秩序、人民信 

念或善良政洽計，立法議會中所提出的任何譲案或 

動議應卽生效，而立法譲會旣未在總督認爲合理適 

當的時間内又未用總督所認爲合理適當的形式通過 

這鍵譲案或動譲，總督可宣吿該譲案或動議立卽生 

效0
一四三 . 除按下列情形外，總督不得作上述宣 

吿 ：（a ) 依據行政養員會的決議案；或 ( b ) 倘行政 

委員會經德督諮詢後沒有決譲作道鍵宣吿 , 則總督 

於缝得殖民地大臣的同意後可作此宣告; 又如總督

認爲因急迫的需要，必須不向殖民地大臣睛示卽作 

此繩宣吿，則總督可不向殖民地大臣提出此項問題 

而逕作這鍵宣告，但是必須立卽將其所採行動呈報 

殖民地大臣。

一四四 . 菊民地大臣可撤戴任何這鍵宣吿，但 

有關譲案的宣吿除外。在總》代表女王陛下表示同

意或女王陛 Ï Ï表示同意前，任何議案都不生法律效 

力。總督除非經内間大臣授權可對下列議案表示同 

意- ,就必須將其遞呈女王陛下考慮：（a ) 與本植密 

院令規定柜 '抵觸的任何議案；（b ) 確定或规定立法 

議會及其代表的特權豁 f i權或權力的任何議案。

待許令

一四五 . 特許令設置總督兼總司令職位，並規 

定總督不在黄金海岸或因其他原因不竞履行其職務 

時應由何人主政。特許分又栽定總督不在政府所在 

地但仍在黄金海岸時，或離闇黄金海岸短期內或在 

短期病假巧應委派代理總督一人代理政務。

教令

一四六. 敕令載有頒予黄金海岸總誉兼總司命 

的訓分 , 也適用於短期主待該地政務的任何官員。

一四七. 總督奉分於擬定政策及行使其他一切 

權力時徵詢行政委員會的意見，但是特許令及敕分 

若干部汾中所列舉的那些權力除外：他依法可行使 

這些權力，無須與行政委員會德商。總督復奉分對 

於必須與行政委員會健商的事項依據該委員會的意 

見行事。

一四八 . 倘若總督認爲 "爲維持公共秩序，人 

民信心或善良政治計"宜採取與行政委員會所提譲 

柜反的行動, 则於事先獲得殖民地大臣的認可或雖 

無此 Î®認可但因恪於急需時，可採取此鍵行動。

一圓九 . 對於若干種譲案，總督非事先已纖得 

女王陛下的敕分，不得表示同意。但若因爲需要急 

迫，總督可對此鍵譲案(除與條約義務相遂反者外） 

表示同意，但必須立卽將該譲案及其所以表承同意 

的理由，遞呈女王陛下。

一五0 . 敕仓對如何保待根據習慣的法律與權 

靈，設有規定。總督奉分盡力促進黃金海岸居民的 

宗教與教育，特別注意保譲他們的人身及享有財産 

的自由，並以一切合法的方法防止約束對該地居民 

的一切強暴與不公 JE的行爲或企圖。

一五一. 敕令後規定颇於判處死刑的案件應如 

何行使赦免構，又規定設置一委員會負責執行行政 

委員會關於死刑案件的職權。

英聯工圓託管領土多哥蘭 

(修正索）框密院令73

一玉二 . 一九四九年英聯王國託管傾土多哥蘭 

植密院命已經一九五0 年英聯王國託營領土多哥蘭 

( 修正案 )極廣院令修 :E 。該修正植跋院合规定：

" 成文法規，一九五0 年，第二0 九六號。



" ( « ) 在可適用該修 J E植敏院令的範圓 

內，並以不違反一九五0 年黄金海岸（組織法） 

稿液院♦ 各項規定爲限，黃金海岸保諶地現行 

法稍自該修正稿密院令生效之日起適用於北 

属，直爲該區的有效法料：但照上述規定予以 

適用的此鍵法 i  :1如與託管傅定任何规定柜抵 

觸，則其® 觸部分，絶對無效，而且該修正植 

廣院分生效時黄金海岸保譲地任何現行法特， 

如其適用因明文想定或必然之涵義而限於該保 

譲地者，不得單因本節規定而適用於北廣。

" ( è ) 在可適用該修正植密院分的範圍 

内，並以不遂反一九五0 年黄金海岸（報織法） 

植嚴院令各項規定爲限，黃金海岸殖民地現行 

法律自該修正植换院令生效之日起，適用於南 

商，且爲該廣的有效法 i  : 但照上述規定予以 

適用的此種法 f i 如與託營旗定任何規定相違 

反，則其抵觸部汾，絶與無，效，而旦該修正植 

疲院分生效時黃金海岸殖民地任何現行法律， 

加其逾用因明文规定或必然之涵義而限於該殖 

民地者，不得單因本節規定而適用於南 :T 。 

一五三 . 行政聯合的實際施行情形可簡述加

下 ;
U ) 黃金海岸的總督廉總司令就是託營領土的 

總督兼總司分。總督在行使其一切權力時必须徵詢 

行政委員會的意見，而旦對於其根據粗織法必須與 

該委員會相商的事項必須依據該委員會的意見行 

事。但是，這兩條规定不通用於敕分中所列舉的例 

外情形。此外，總督奉命或受權酌量行使若干權 

力。

( è ) 在黃金海岸北部與南部的較大行政範®  

内，多哥蘭北匿與南展已劃爲若于行政礎，其中數 

超過黃金海岸與託管®  土間的邊界。

( 0 多哥蘭與黃金海岸有共通的預算以及行政 

與技術機開。這些機關由行政委員會委員Çf督控制， 

這些委員中目前尙無託營領土居民。

i d ) 該託營傾土與黄金海岸共有一®立法譲 

會，由代表八十四人組成。在极據新勒【織法成立的 

第一立個法厳會中，五個代表是託管倾土的居民，而 

第六個代表則通常住在該地74。該立法譲會爲黄金海 

岸及託誉鎭 : t 兩地制定法律。關於此點，應注意一

74板據管理當烏特別代表在託管理事會中的陳述（T/ 
P V .430 ) , 該 第 位 代 表 "是 Dagomba人，而JI.就 

在 邊 境 牛 活 。事實上，他大部份時間都住在孩託營 

領士，很在法祐上，他的出生地恰拾在孩Si七lil外"。

九五0 年英聯王國託營領土多哥蘭（修正案）植密院 

☆ 規定凡與託管協定任何 '規定相抵觸的法律，其®  

觸部汾在該託管飢土内絕對無效。

( 0 託管領土的税牧明入黄金海岸的盤個預 

算，不加展分，經費則按該傾±與黄金海岸合併營 

理之各部份的需要撥發，並不按託營値土的全部需 

要計算。

C . 大會託管理事會及其附屬機 !蘭所作建議  

與 陳 通 的 檢 討 以 及 管 理 當 局 就 英 管 多 哥  

蘭 行 政 聯 合 所 提 m 之陳述

一五四 . 大會第三屆會議於決譲案二二四（三） 

中，除其他建議外，復稱託管理事會應：

" ( 6 )  . . . .建議採用理事會認爲爲維譲能 

營値士獨特政治地位並使理事會切實執行其對 

領士之虚督職務所必需之保障辨法；

" ( e ) 於適當場合，睛求H 摩法院就此等 

行政聯合是否在憲章及大會批准之託誉協定範 

圍內，以及有無抵觸之間題 , 發表諮詢意見"。 

一五五，託管理事會第四屈會過過下列建 S

案：

"該領士在行政上業已歸併於英屬黄金海 

岸殖民地之若干行政愿費分展，藍爲徹底,卽  

就最下層而論，該託營®土之若干部汾亦受該 

値土外之土著當局營理，致該S Î土在立法、司 

法或預算方面俱無自主之可言，因此缺乏適當 

之統計數字及資料，可使理事會衡量該託營®  
士之確實地位或情勢。理事會對於此® 事》在 

其執行監督該鎮土職務上所引起之 ffi難，殊感 

關懐，特建厳管理當局於此鍵行政辦法間題未 

獲最後解決以前重行審査情勢，採取步驟或擬 

ÉT辦法，如該傾±之預算自主等，俾託管理事 

會更能履行憲章所授之職責，並促請誉理當局 

於將來之常年報告書中，就所有雨傲±之共通 

事務 , 分別開列精確資料 。

一五六 . 一九四九年聯合國西非託管倾土視察 

團在其提交能誉理事會的報吿書中發表下列意見：

"二六 . 視察》1認爲倘若要對這領土的政 

治進展，尤其是對力將来所選擇的途徑作一評 

價 ，這在相當限度之巧須視因要求將兩多哥蘭 

合併而引起的問題如何解決而定。英，領土面 

積狭小，人口稀少，而旦所劃疆界多不自然，因

7 6見託管理事會第四屆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英文 

本第三+ 五貝。



此，除非將該地與法營多哥蘭或附錦的黄金海 

岸殖民地與保議地或上述雨地合併，否則實難 

擬劃其將来在政洽和經濟方面的發展。

"二七. 視察團知道這些替代辦法的取捨 

問題大部汾須視該領土全體或部汾人民是否與 

法營多萍蘭人民合併而定。但是，本視察團覺 

得非審査目前的情勢不可，並曾在那鍵基礎上 

設法使能營理事會注意若干頗趣味的最近發 

展。

"二八 . 目前，事實上自瓜分德屬多哥蘭 

以來。該託營領土的政治進展可說與其《鄰頒 

土，卽英屬黄金海岸砸民地及保譲地的政治進 

展完全相聯。

" 二九. 在說明上述營理制度的基本原則 

合理而正當時，管理當局曾屠次吿知託營理事 

會說多哥蘭並不是一個經濟上能自存的一個單 

位，並曾表示‘英管多哥蘭人民趨向自洽的唯 

一貴條辦法爲繼續與黄金海岸密切聯合，因爲 

大家普遍承認黄金海岸在政洽上爲非洲熬帶最 

進步的領土之一 ' （T/AC. 14/30)。

"三0  . 視察M 對上述關於盤個黄金海岸 

政治進展的評價，頗有同感。在研究黃金海岸 

航織法一一當然也就是多哥蘭的粗織法一一發 

展的最近趨勢後，視察W深信該地人民因管理 

當局的同意正向某鍵力式的自治邁進。

"三一. 那鍵自治的方式對多蘭的前途 

當然非常重要，因爲該託營領土在目前的營理 

制度下並不單獨發展。就營理當局的觀點來說 , 
根據視察1« 最近變得有關政策的聲明，英聯王 

B 政府的目標爲儘力協助黄金海岸人民在大英 

邦協內漸趨自洽7V 正如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

( a )款所規定的， 多哥蘭所定的目標爲以適 

合該領土及其人民的特別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 

表7?：的望願爲原則，增進其趨向 ‘自治或獨立'的 

逐漸發展。託營理事會第圓届會時有人表斤爲 

黃金海岸所定的目標似較爲該能管'領士所定者 

爲狭，對於這鍵意見，營理當局代表曾•着重指 

出當該能營傾土人民發展成 i , 可自主外交事 

務時，他們可自行決定是否以獨立f f ± 地位主 

待外務，或與處境相同的人民合併，共同主持 

外務77。

黃余海岸：女 Ï B F 政府就憲政改革委員會報告書 
(Colonial No. 5 ) 所發表的聲明。

見託營理事會第四闕會，Æ式紀錄，第二十一次會議， 

英文本第二九0 頁。

"三二 . 但是，正加上述，營理當局仍認爲 

該託管値土不是一個能在經濟上自存的單位。 

視察 ffl認爲該託營領土目前業經紐織法定爲黄 

金海岸不可辨別的一部份。

"三三 . 視察團認爲任何原則問題應由託 

管理事會考盧，而該團自身的正當任務爲促使 

理事會注意該倾土內關於其政治及行政地位的 

奥論趨勢。簡括地說，這些奥論的趨勢顧然不 

同，因爲該額土南北兩方的意見，大柜逕庭。上 

面已指出，北方各重要食長要求將該託管領士 

全部歸併黃金海岸的北部鎭士。但下文卽將指 

出，南方大多數會長得有受過教育及略受教育 

者的支持，要求統一多哥蘭商北兩部的行政，並 

爲整個託營頒土艇立一個單獨的政府機構。但 

是他們似乎認爲這是兩多萍蘭趨向合併途中的 

重要步驟。

"三四 . 根據上述各點，■於蕴個合併問 

題，，顯應記得0 點。第一，南北雨方，所見不 

同。第二，倘若該觸土在經濟上不能自存，則 

其因與黄金海岸完全脫離所得的好處，亦頗可 

疑。第三，合併的政治蓮動已頗有進展，因此 

要使該倾土獨自存在，似乎不獨不妥，而且不 

合》際。第四，在憲政發度方面，該領土與黃 

金海岸（卽較其自身爲進步的另一領土）所走的 

路線是相同的，該領士應能自此種聯合中與黃 

金海岸瘦得同等的利益78"。

一五七，託營理事會第七屈會通過決議案二九 

: (七 ），其中除其他规定外並稱：

"認爲關於有關英管多巧蘭託營倾土之行 

政辦法，現旣有若干提案尙在審議，目前加繼 

續審査英管多哥蘭與黃金海岸之行政聯合問題 

並無稗益；

"七 . 認爲爲读助理事會履行職務，並避 

免任何行政聯合之施行妨礙達成託管制度之目 

的起見，下列保障殊屬必耍，應睛各關係營理 

當局加以注意：

"(« )各營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託 

營f ! : ± 分別提供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之明白 

正確之資料；

" ( " 各管理當局應便利視察圓査閱爲使 

視察M 能就關係託管領土提具詳盡報吿起見所 

必需之關於情報；

7 8見託管理事會第七届會，正武紀錄，補編第二號，英文

本第一0 二至一0 三頁。



«(c) 管理當局應繼續保持參加行政聯合 

各能管領士之邊界個別地位及特質；

" U ) 關於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管領土，營 

理當局應保證任何此類領土某一年度內之行 

政，福利及發展方面之费用不少於同年度內自 

該領士所得之歲牧總額"。

黄金海岸及多哥蘭.纽鎭法

一五八. 理事會第九屈會依據常設委員會的建 

諷對黃金海岸及多哥蘭粗織法表示下列意見：

"( « )黃金海岸和英營多哥蘭託管領士新 

組織法業於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 ;

" ( è ) 此現已全部生效之新纽織法規定設 

立一行政委員會和立法譲會，給予黃金海岸和 

託營領土人民以極大的自治權；

" ( 0 英營多得蘭南部在立法譲會中有議 

員三人，二人係鄉展代表，另一人由南多哥蘭 

會譲選出；

" U )  Æ 法譲會譲員二人由黃金海岸北部 

領土和北多評蘭的單一選民«自 北多哥蘭士生 

居民中選出。

"理事會瘦悉一九五0 年黃金海岸（粗織 

法）植密院令和一九四九年英聯王國營理多哥 

蘭植廣院令有凡該領土之法律與託管協定œ 觸 

者一槪不發生效力之规定，認爲就組織法而論， 

該託管値士居民的利益已得充分保障。但理事 

會認爲該託管領士在國際法上地位特殊，託管 

理事會應經常檢討新訂辦法的實施情形79"
一五九 . 理事會第九屆會又通週下列結論。 

"理事會認爲營理事當局公布適用於該能

管傾士之黃金海岸新組織法»爲促使該領土趨 

向完全自治之重要涉驟，殊堪嘉許 ;理♦會並欣 

悉依照新組織法之规定，該領土之居民可獲較 

豊富之經驗 , 又新粗織法仍保留下列保障辦法：

( a ) 凡與託管協定抵觸之黃金海岸法律，其抵 

觸部份在該領士內無效，（b ) 總督得行使其保 

留權力以確保逢背託管責任之事不政發生，（C) 

該託營値士得派代表參加黄金海岸立法載會； 

又悉管理當局不僅保證維待該託營領士之現有 

地位，並正採取特別措施以確保該領士居民之 

利益繼續獲得充分之注意；理事會爱希望管理 

當局採取一切能辦法確認黄金海岸政府所擬 

定政策與計劃中 多 哥 蘭 之 利 並 保證多3 蘭 

充分參加黄金海岸各方面之發展。

一六0 . 理事會第十一屈會依據常設桑員會的 

建譲，通過下列結論：

理事會會繼續審査黃金海岸與英管多哥蘭間現 

有行政、司法及政治辦法之問題，目前對一九五一 

年所提出之意見並無辅充，但當繼續檢討此等事項 

理事會深知在審譲埃威族與多哥蘭合併問題前必須 

就新組織法對英管多哥蘭有何影* 一事，保留其最 

後的意見。

分列財政、競計及其他資料

一六一 . 理事會第九及第 -I^一眉會，就分列財 

政、統計及其他資料一事，通過若干結論，見下文 

第一七0 段。

視察国

一六二 . 理事會第九屆會通過下列結論：

"關於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(七 ）第七 

段 ( b )所列舉事項,理事會獲悉英誉多哥蘭値士 

視察M 曾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間赴黄金海岸北 

部値土首都 T a m a le觸察一天，黄金海岸首都 

A c c r a視察三天8i。"

一六三 . 理事會第十一屈會稱傭悉在所檢討一* 
年内並無視察M 進入英營多哥蘭。

遣界、個列地偉與特赏之保待

一六 0 .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議會通過結論，內 

容與第九屆會所通過的下列結論完全相同：

" 關於託管理事會決厳案二九三 (七)第七 

段 ( C ) , 理事會備悉目前並無表示該旗土疆界未 

予維持之情報" 。"

託管領土之經費

一六五 . 理事會第九屈會通過下列結論：

" 關於託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)第七 

段 ( d ) 理事會獲悉依據一九® 九及一九五0 年 

度常年報吿書，該託管領土II牧 入 （殖民地開 

發及福利法案補助金不計在内）爲：

1948-49
i '4 7 3 ,8 0 0

1949-50
Z'779,621

大會第六稱會，正式紀》,補編第四號第-*四

大會第六屆會，正式Æ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一w七頁。

大會第六屆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第一ra六K。
82 同 ho



' 該 ,1£營倾土在行政、福利及開發事務方面總支 

出爲：

1948-49 1949-50
i：614,443 ^ 9 9 ,7 3 5

行政福利及開發事務方面總支出數目並不低於 

該倾土內公共收入總數83。"
一六六 . S 事會第 i ^一屈會根據常設委員會的 

建議，通過下列結論：

( i ) 依據一九五一年虔常年報告書所截材料，該 

託營頒士總牧入槪算，除殖民地開發及福利法案補 

助金一二，六三二镑外，計爲：

7948-49 1949-50 1950-51
Z'473,800 £119,62\ £l,Q21,25A

該託曾钮土在行政，福利及開發事務方面總支出槪

爲算：

1948-49 1949-50 1950-51
；T614,443 f 799,735 / '1 ,036,804

( i i ) 因此過去三會計年虔中英管多哥蘭在行 

政、福利及開發事務方面總支出預計數目並不低於 

該nL營债土内公共牧入預計總數M。"

D. 遵照大會決議絮冗六 

兩分段所提爪之意見

( 六 )第 三 段 ( a ) ( b )

一六七.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以決諷 

案五A 三 (六 )睛託營理事會"爲使大會對有關能管 

® 土之現有行政聯合問題瘦得結論起見，向大會第 

七屆常會提出特別報吿》 , 内就獨係託營®士之每 

一行政聯合 . . . . 加以傲底分析，其出發點應以下列 

雨项爲主：

" ( « )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西 ）第一段所列 

各视:原 則 ；

" ( i )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 

孜普搞定之條款有無 '抵觸。"

間於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

第一段所列原則的意足

一六八 . 前已說過，大會決議集三二六（四）第 

段所列原則是理事會討論的題目，而且理事會的

大會第六届會，正武紀錄，補編第四號第一旧六K 。 

關於這些數字的進一步說明，參閱一九五一年度英聯 

王國營理多哥蘭常年報告敦第二二七至二ra—段。

意見業經理事會的決譲案二九三 (七 )提送大會。再 

者 ，理事會在一年一度審査英管託營領土多哥蘭的 

情巧時，因得行政聯合問題常設養員會的協助，已 

就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 )所列若干原則，根據目前 

情況通過若干結論。根據大會決譲案五六三 (六）第 

三段（a ) 分段，理事會已對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 

第一段所列原則中適用於英營多哥蘭者，續加審 

査。

一六九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r a )第一段（甲）提 

及"管理當局如欲與附連値土成立能管領土新行政 

聯合或後擴展現有聯合或聯盟之範圍，允宜事先通 

知託管理事會。"

U ) 關於上述一節，託管理事會在決議案二九 

三（匕）中並未提出意見或建譲。

i b )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譲變悉營理當局代表的 

聲明，就是英國政府願保證現行辨法如有重要變動， 

則在S 酸時期當卽睛理事會予以注意。

一七 0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乙）分 

段稱"加因行政聯合之成立而不能分別就託管値土 

提供明白正確之財政、統計及其他資料時，關係管理 

當局允宜接受能營理事會認爲因履行其依憲章规定 

所負實任必需對於統一行政施行之虚督。"
( « ) 關於上述一節，託管理事會於決譲案二九 

三 (七 ）中並未提出意見或建議，但理事會除其他各 

點外後請營理當局注意下列保障辦法：

"各管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管領 

士分別提供財政、統計及其他方面明白正確之 

資料。"
{ b ) 理事會第九屆會議根據行政聯合間題常設 

婆員會的建譲，通過下列結論：

"關於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(七 ）第七 

段 ( a ) 所列事項，理事會變悉一九五0 年度常 

年報吿書所列該镇土支出估計數字，較以前數 

年爲詳盡，又瘦悉一九五0 年度常年報吿書稱 

託營當局已擬定方法搜集自一九五一年起各年 

度贸易數字，俾託管理事會得從商品的價値翻 

數量方面精確佑計該領土對外貿易總額。理事 

會拨港悉可可销售局和農産品銷售局業已同意 

將自該旗土購得之外銷產品數字分別統計。但 

理事會瘦悉關於該領土進出口數字尙未能分別 

提供詳細統計，並獲悉特派代表已保證在以後 

各常年報吿書中提供此項情報8®。"
( 0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下列結論：



( i ) —九五一年度英管多評蘭骨理情形常年報 

吿書已提出該領土的牧支預算。

(Ü) 該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載有闕於商業 

與貧易的陳述，內稱"如果不在該領土週 

圍設立關卡，便不可能提出該傾士貿易的 

確寶數字 " ，而"設立這種関卡當然是不能 

想像的事，而旦爲了編製賈易數字而妨礙 

货與人的蓮動，並旦付出大的代慎，殊不 

徹得 " 0 "管理當居稱 " 管 ffi當局已因託營理 

事會之請設法估計該領土的貿易"，但說明 

"道些數字紙多不過表明該 t r  土贸易的大 

槪情形而已。"

( i i i)營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中已 

翁述分別編製貿易與商業統SI•數字時所用 

的方法。

( i v )，现當局特派代表說將來得了經鴨之後， 

當可覓得若干消除現有的合混不淸的地方 

並使提出的資料更見正確的方法。

( V ) 根據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，可可 

i t 售局已分別提出狂該領土所購可可的統 

計數字，而旦農産品餘書局也已分別提出 

在該領士内所購農產品的統計數字。

一七一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内')分 

段 提 及 "允宜於毎一託營钮±內成立獨立之司法糾 

織 0"
(<2 ) 關於上述一節， 託誉理事會於決議案二九 

三 (七）中並未提出意見或建議。

( b ) 理事會認爲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

( 丙）分段不能適用，而旦現有辨法對該倾士並無不 

利 ，但理事會仍應經常予以注意。

一七二 . 大會 '决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(丁 ）分 

段稱 "允宜於每一託管倾土內成立獨立之立法機關， 

其權力應遂漸增加，該機關應設於託營倾土內，同 

時並消除設機關於非自洽領士內之其他立法機蘭之 

任何立法行動。"
U ) 關於上述一節，託營理事會於決議案二九 

三 (七 ）中並未提出意見或建譲。

( b ) 理事會認爲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

( 丁 )不能適用。而旦現有辦法動該領士並無不利，但 

理事會仍應經常予以注意。

一七三 . 大會決厳案三二六（K ) 第一段 ( 戊）分 

段 稱 "在任何行政、關稅或財政聯合成立以前，或 

將其性質或範圍擴展以前，允官顧及蘭係託管倾士 

居民自由表示之願望。"

( « ) 開於上述一節，託營理事會在決議,案二九 

三 ( 七 )並未提出意見或建議。

( b ) 理事會獲悉管理當局代表在常設委員會中 

的陳適，卽管理當局決意顏及關係鎮土居民動一切 

事項自由表示的願望。

開於大會決議案五六三（六）第三段( è )的意見

一 b 四.託營理事會

( « ) 瘦於英管多哥蘭係一狹長地帶，其居民大 

都與黃金海岸％蓮各區居民有密切之 I®族及文化臓 

係 ；

( b ) 復悉多評蘭與黄金海岸合併管理现有辦 

法，已經實行約三十年之久；

( c ) 億及粮據託營協定第五條（甲）敦規定，營 

理當局應藏該領土爲其倾士之一部汾，依照本國法 

律加以營理 , 但得視當地情形之需要作必要之變動， 

並以不與聯合國憲章及託管億定規定相抵觸爲限；

( d ) 復億根據託管铭定第五條（乙)敦規定，營 

理當局有權使該値士與該當局營轄或控制下之W 連 

値土成立關税，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在此等 

倾士與該領土間確定共通事務，但此等措施必須與 

國摩恥誉制度及本託管協定條款不租抵觸；

( 0  » 億依據憲章第七十六條（丑 ）款之規定， 

能營制度基本目標之一應爲"清進託營债土居民之 

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教育之進展，並以適合各钮±  
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閲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爲 

原則，且按照各託管協定之條款；增進其趨向自洽 

或獨立之逐漸發展；"

( / ) 傭悉★會第七屆會厳將接獲圓於埃威族與 

多哥蘭合併間題之特別報吿書一件，或與本問題有 

闇 ；

( g ) 尤其蓮於顔佈黄金海岸組織法使多哥蘭居 

民與黄金海岸居民得在廣大範圍內參與自治機構；

(一 )認爲現行多哥蘭曾理辦法雖或影響該倾 i ;  
趨向獨立地位之遂漸進展，但足以達成憲章第七十 

六條所列舉之目標，並能增進該領土在黃金海岸政 

治前途之較大範禱內趨向自治之遂漸發展：

( 二)復認爲營理當局應繼續履行其依據託管協 

定所承懷之義務，並在根據憲章館七十六條查明該 

倾土人民就其未來地位自由表達之願望以前，必須 

經常檢討現有行政聯合之施行情形。



第 六 章

有蘭託管領土英管瞎麥龍之行政聯合

A. 設立現有行政聯合前之史實概述

一七五 .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雨國軍隊估 

値 f e 國保譲地麥膝龍後，該殖民地依據一九一六年 

四月十八日生敛的某一辦法分爲英國勢力範圍及法 

國勢力範圍。

一七六 .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Viscount Müner 
與 M. S im o n在巴黎簽訂英法協定，劃定將前德國 

保譲地麥勝龍分爲雨部汾的邊界。

一七七 . 根據麥嫁龍英國委任統洽書第九條， 

該値土視爲奈基利阿的一部设而加以洽理。

一七八 . 根據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"英 

國洽理嗽麥龍植密院分 " ，該委任統治地與 .45基利阿 

保譲地S比蓮地區一併營理。

一七九 . 其他詳細情形，見文件 T/A C . 14/4, 

Ü U ii f。

B . 成立行政聯合的法律

一八0  . —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英國治理 

樣麥龍極密院分規定："依本命分附則中所立界線位 

於北方之嗽麥龍各部份應按上述委任統治書之规 

定，視爲該保護地北方省汾之一部汾營理之"。依上 

述界線位於商方之英營嘴麥龍部汾则視爲該保譲地 

南方省份的一部份而加以營理。該植密院合授權參 

基利阿總督得"依英國政府部長奉准英王陛下所顔 

公吿 " 改變上述附則所立行政上的界線。

一八一 . 一九二三年的"英國治理勝麥龍植密 

院分 " 業經一九三二年的 "英國治理嗽麥籠令"修 

正，並經一九0 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"gfl於奈基利阿 

( 保譲地及嘴麥龍）的極密院令"第一三五二號撤 

錯、。
一八二 . 根據一九四六年極廣院令第六節，"依 

本命令附則中所立界線位於北方及位於南方之嘴麥 

龍各部份應按....委任統治協定及以後經聯合國核 

准之託管協定之規定 ， 視爲該保議地之北方省份及 

商方省汾之一部汾營理之" 0
一八三 .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國大會 

核准英管嫁麥龍託營協定。以後，一九 ra六年關於 

奈•基 利 阿 （保議地及嗽麥龍）的植廣院令卽經一九 

四九年關於奈基利阿（保護地及嗽麥龍）的植密院 

分修J F ,以便规定依據上述託營協定管理該領土。

一八四 . 經過兩年的商談後，英國政府於一九 

五一年公佈祭基利阿及託營領土英營嚷麥龍新組織 

法。該钮織法大部份係根據一九五0 年 初 在 Ibadan 
舉行的大會的建譲。出席該次會譲者有三個歐洲人 

和五十個非洲代表，其中三人爲該能營镇土居民。新 

粗織法係由一九五一年關於祭基 利 阿 （組織法）的 

植密院令公佈。

一八五 .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離麥龍管 

理情形報吿書中稱根據託營協定第五條（甲）敦親 

定及一九五一年關於 'If基 利 阿 （組織法）的植密院 

分，該託管债土已與奈基利阿保譲地 t t 蓮地區合併 

管理，而旦該値土與奈基利阿有共通的立法及司法 

制度。

一八六 . 新組織法 **0要點簡述如下：

奈基利阿殖民地及保譲地的總督兼總司令就是 

嘴麥龍的總督兼總司分。在奈基刺阿，包括離麥龍 

在內，現有一個中央行政类員會和一個卞央立法譲 

會，其權力及於全部殖民地，保譲地及該託管値 

土，而且在上述三1 1中、各有猶域立法機關及行政糖 

湖 87北行政及立法機關營轄盤個北直，包括北嗽 

麥龍在內；束遥行政及立法機關營轄盤個東愿，包 

括南嫁麥 i l 在內。

一八七 . 奈基利阿的主要決策機關爲部長會 

譲，由總督，六個當然委員及十二個部長紐成之。當 

然委貝六人爲首席部長，北f e ，西區及東區二 Ê 的主 

任專員，司法部長及财政部長。十二個部長的選派辦 

法是從每一個g 域立法議會的議員中選派四人。

東E 立法議會下院中選派的部長必須有一人代表赌 

麥龍州。

一八八 . 奈基利阿中央立法譲會衆議院包括~  
個議長，六個當然譲員，一百三十六個代表譲員和 

六個以下的特別譲員。當然譲員爲主任秘書，北匿， 

西區及東直三1S主任專員，司法部長及財政部長。 

特別識員由總督委派，代表總督認爲 在立法議會  

中，尙無適當譲席的各方成各社 ]S 。

一八九 . 代表譲員中六十八人係由北'區聯合會 

譲自悲直立法議會上下南院講員中選出。就北匿各 

省來說，六十八人中至少應有北 ]S 上院譲員一人及

86其他詳細情形，》閱ÿ；件 T / C .1/L.28。
m奈基利阿保護地原劃爲北部及南部省份。其後》保護地 

改劃爲北部，西部及東部省份，現在稱爲"區域"。



北廣下院當選譲員一人代表北區各省。代表議員中 

三十 0 人係自西猶選出，其餘三十四人則自東匿選 

出。東S 代表譲員由東愿下院選舉。就東區各省来 

說 ，三十四人中至少應有兩個當選譲員代表各省所 

屬各州。

一九0 . 各德域的行政權力擴及該區域立法機 

閩可就之立法的一切事項。冬區域的行政會譲別爲 

對該直域行政權力所及一切事項的主要決策機臓。 

現在有三個廣域行政會議，卽北方，西方88及東方 

匿域會議。

一九一 . 北直行政會譲由下列人員雜成之：主 

任專員，擔任會譲主席；當然委員三人，卽該E 民 

政部長，司法部長及財政部長；主任專員所委派的 

其他官方委員，但以二人爲限；以及指定的域部  

長。E 域部長中，自北愿上院中選派者二至三人，自 

北直下院當選及特別譲員中選派者0 至六人。

一九二 . 東® 行政會譲由下列人員粗成之：主 

任專員，擔任會議主席；當然委員三人，卽該E 民 

政部長，司法部長及財政部長；主任專員所委派的 

其他官方委員，但以二人爲限；自東區下院當選及 

特別譲員中所委派的匿域部長七至九人。受委人 

員中至少須有在下院内代表嚷麥龍州的當綴議員一 

人。

一九三 . 各K 域有E 域立法機關。各區域主任 

專員可憑該區域立法譲會的諮詢意見及同意，就許 

多問題及其他事項，爲該區域制訂法律，但是就此 

等其他事項立法的權力必須首先由中央立法譲會授 

與主任專員。

一九四 . 北匿立法議會分設兩院，卽上院與下 

院。上踪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主任專員，擔任議長 

一職；官方議員三人；全體一報會長；其他會長三 

十七人；囘教法律顧P«1— 人。下院由下列人員翻成 

之：主任專員委派的議長一人；官方議員® 人；當 

缀譲員九十人；主任專員所委派特別譲員，以十人 

爲限，代表主任專員認爲尙無適當譲席的各界與各 

社直。

一九五 . 東直立法會譲由下列人員紐成之：主 

任專員，擔任譲長一職；官方議員五人，其中至少 

應有在商嘴麥龍服務的官員一人；當選譲員八十 

人；主任專員所委特別譲員，以三人爲限，代表主 

任專員認爲尙無適當議鹿的各界或务 f i僵。

一九六. 選舉猶域立法議會議員的選舉法見總

督依據一九五一年奈基利阿（翻織法）植密院☆所 

授權力所訂定的條例。總督必須規定北11各省在北 

匿下院中至少應有當選譲員二人，而且東直各州 

在東廣立法譲會中也至变應有當選議員二人。事實 

上，根據上述條例，東愿立法議會當選譲員八十席 

中，南略麥龍各州已分将十三席，而北區下院九十 

諷席中，北愿各省包括北嗽麥龍在內已分得二+ —  
席。

一九七 . 在上述雨區域中，凡缴納税款而且在 

某選舉直有居留資格或爲該選舉谨土著的成年奈基 

利阿人，都享有選舉權89。在東E , 選民直是州：選 

民在初選中遲出的代表組成該州的選舉圓，道些代 

表就在選舉M 中推選東直立法議會議員。爲了舉行 

這些勒選起見，將各州 f i 爲若干初選分K ，由鄉村 

或土著社E 組成；並製備選民登記册；候選人必須 

由登記選民提名，而旦他們自己也必須是登記選 

民 ；有競爭的選舉用一鍵秘密口頭投票法來舉行，根 

據道個方法，選舉紀錄官將每一選民向他口頭表示 

的投票，紀錄入册。各州選舉M舉行選舉時，亦須 

採用同樣的提名及投票方法。關於南嘛麥龍維多利 

亜州（Victoria Division ) 選舉嵐所舉行的選舉，已另 

有特別親定，以確保該選舉團所選兩議員中有一人 

爲該州土著。該項親定的目的在使該州人民中大批 

非勝麥籠人無法胆Jfc當地出生的土著出任議員。

一九八 . 在北方直域，選舉區是省；各選舉區 

亦劃分爲若干初選直，以保舉行初選。在潮選選民 

與推選下院譲員的該省選舉M 之間，尙有兩個以上 

的中級選舉》1。中級選舉M 各自從本M 推選代表至 

上一級的選舉》1。北方區域因選1舉E 範圍廣大，而 

旦居民比較分散，所以除東方匿域所採方法外尙需 

利用中級選舉團。北方區域並不採用選民登記册，因 

爲該區域是用納税人名册來決定選民資格的。區選 

舉M 之選舉用無記名投票方式。

一九九 . 選舉法已趣定對選舉過程中每一時期 

的情形，可依法律程序提出質詢。

二0 0 . 颇於直域立法機關上下兩院如何推選 

議員至中央立法譲會的選舉法也同樣依總督根據一 

九五一年奈基利阿粗織法極密院分所訂的條例辦 

理。

二0 — . 依據新翻織法，在一九五一年選舉結 

束後，英管嘴麥籠在奈基利阿政治機構中有下列代 

表 ：

W爲該託管鎮士並無~ 部份劃入西區，所以此處不較述

該區的行政會議及立法議會。



部長會議

The Hon. D r. E .  M .  L .  Endeley, 不營部部

長，银譲院議員。

區域ft政會議

The Hon. S .  T .  M u n a ,工程部部長，（束區立 

法識會 Bam enda三議員之一*)。

The Hon. E .  J .  Gibbons, G . B .  E . 睹麥龍專 

員 （官方委員之一)。

让方區域

該託誉旗土自身並無代表，但 是 Walin Bornu

是一個委員。

中央表議院

自東區立法議會中還出的議5  (六人）：

R e v . J .  G . Kangsen ( Wum) ; S . T . Mima 
( Bamenda) ;  J .  T .  Ndze ( Nkambo) ;  D r. E . N . L .  
Endeley ( Victoria ) ; S . A .  George ( Mamfe ) ; N . N . 
Mbile (K um ba)。

0 让區上院中選出的議A:
該値土本身並無譲具，但 A d a m a w a大脅長 

A h m ad u是議員，旦爲北嘴麥龍大部位地愿的土著 

當局。

Ôii區下院中還出的議â :
M u b i州 長 Ahmadu ( A dam aw a財政委員會及 

區域麻疲防治局委員）。

Bama 州長 Abba Habib。

區域立法議會

让區下院

Mubi 州長 Ahmadu。

Adamawa 土著當局農務監督 Ibrahim Demsa。 
Bama 州長 Abba Habib。

it區上院

Dikwa 県!王 fiukar。

象區下院 

Bamenda

V . T .  Lainjo ( Bamenda S. E. Federation N . A . 

秘書）。

H o n . S .  T .  Muna ( Batibo 地方 Basel Mission 

教師）。

J .  N . Foncha ( Bamenda R .  C . 小學校長）。 

Mkambe

J .  Y .  Ndze (T a b en k en R . C . 教會學校校長）。 

A . T .  Ngala ( 牲畜營制處助理）。

Wum

R e v . J . C . Kangseno

S .  C .  Ndi (B ik o m地方會長之子）。

Mamfe

S .  A. George ( Mamfe Town Subordinate N . A .  

委員 )o

M .  N . Foju (Fontem R .  G . 學校校長）。

Kumba

N . N . Mbile (G .  D. C . , 工人同盟主席，嘴麥 

龍民族聯盟秘書）。

Chief R. N. Charley (一九H 七年 N . Bakossi 委

員會主席)。

Victoria

The H on. D r. E .  M .  L .  Endeley (唁麥龍民族 

同盟主席，C . D .  G . 委員）。

P. N . Motomby-Woletac ( C .  D . G . 藥店職

員)。

二O 二 . （ a )英管嘴麥龍及奈基利阿行政聯合 

的實際工作情形可簡適如下：奈基刺阿殖民地及保 

譲地的總督兼總司令就是英管膝麥龍的總督冀司 

令。其他詳細情形，見上文第一八六段。

( b )該託管値士並無單獨預算，而旦通常也無 

單獨的會計。但是，關於該託管領土的總收入及總 

支出，仍有計算，而旦該値土歲牧餘款都存入略麥 

龍開發基金。爲了推行該託管慨土內的各項許劃，可 

憑總營命合動用上述蘭發基金。

( C )在此範圍内，該能管領士並不是奈基利阿 

的單獨行政附屬單位，而是被分成若干部份。在南 

面，勝麥龍和巴明達 (Bamenda) 省構成奈基利阿東 

方E 域的一部汾，由向東方區域主任委員負實的嘴 

麥龍專員加以營治。Tigon-Ndoro-Kentu—小區視爲 

北方區域中Benue省的一部汾而加以營治。再北則 

先有被祭基利阿分離的雨區。這南愿視爲奈基利阿 

北方區域中Adamawa省所屬Adamawa廣的一部汾 

而加以營治。其次， Dikwa IE!族 直 (Emirate) 則是 

北方愿域所屬 B o r m i省的一部份。在若干情形下， 

士著行政亦有合併情事 ; 例如託管領士兩Adamawa



M 居民約三十萬人卽統由一  Lamido, 卽大會長管 

轉。該會長公署及其所屬各事務機開均設在 r 基利 

阿 的 Y o l a地方。

( d )除最後實任歸杂基利阿總督負擔外，當地 

並無行政官員專負盤個託營領土的行政責任；此項 

責任分由兩主任專員負德，其駐在地均位於勝麥龍 

境外，而該領土的各部汾紙是主任專員轄愿的一小 

部儉。
( e )駒於立法程序及代表權問題，嫁麥龍境内 

尙無較土著當局爲高的政府機關。但因該託管領土 

與奈基利阿合併的關係，勝麥龍各行政愿得照上文 

所逃辦法派遺代表參加奈基利阿中央立法議會及北 

方與東方藍域立法譲會。

( / )任何譲案，其規定經總督認爲與大不列》 

女王陛下根據條約或包括託營®定在内之國際協定 

所承擔之義務相抵觸者，總督可不予同意。

C . 大會.託管理事會及其附屬機蘭所提建議 

與意見的檢討以及管理當局蘭於英管嘴 
麥龍行政聯合的意見

二 0 三 . 大會第三届會於決講案二二四（三）中 

除其他各點外建譲託營理事會應：

" ( 乙）…… 建譲採用理事會認爲對於維護 

託，値土獨特政治地位及理事會監督該鎮土之 

職務係屬必耍之保障辦法；

" ( 两）於適當場合，請求國際法院就此等行 

政同盟是否在憲章及大會批淮之託營協定雜圍 

內以及有無抵觸之問題，發表諮詢意見。"

二o r a . 託管理事會第四届會譲通過下列結
論：

"該領土在行政上業已歸併於英屬奈基利 

W 保譲地之若干行政匿® 分愿，甚爲徹底，卽 

就最下層之行改而論，該託誉領土之若干部汾 

亦受該旗± 外之土著當局管理，敎該値土 ÏE立 

法、司法或® 算方面俱無自主之可言，因此缺乏 

適當之統許數字及資料，可使理事會衡量該託 

誉領士之確實地位與情勢。理事會對於此鍵事 

實在其執行監督該託營領土職務上所引起之困 

難，殊感開懐，特建譲誉理當局於此鍵行政辦 

法間題未獲最後解決以前，重行審査情勢，採 

取步驟或擬訂辦法，如該領土之預算自主等，俾 

託營理事會更能履行憲章所授之職責，並促請 

管理當局於將來之常年報吿書中，就所有兩領 

士之其通事務，分別開列精確資料。"9。

大會第四屆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A / 9 3 3 第 

八負'。

二0 五 . 一九四九年西非託管旗土視察M 在其 

報吿書內發表下列意見：

"九一.關於勝麥龍與奈基利阿在行政上合 

併的一般問題，視察M狠明白 f t 方的有力理由。 

視察圓認爲行政聯合的原則，應由理事會審譲， 

故並未對之有所評論或試加衡量，但覺該地南 

北兩部的文化，宗敎，雜族，語言及一般生活 

方武，互有不同，此種重大差異自不能支助該 

値土在行政上應與目前合併之區域完全分離之 

說。

" 九二.視察圓認爲其責任並不在於估評理 

論觀點，而在根據事實提出客觀報吿。視察》 

的所見所聞均足證明下一事實，卽該託營旗土 

南北兩部，情況懸殊，北部除有衆多異教人口 

外，在宗教，鍵族,文化及語言各方面都與奈基 

利阿的北方省比較接近。就 A dam aw a而言，因 

兩E 均有相同之人民居住其問，並由同一會長 

統治，故甚難劃分界線或加以E 別。因此，該 

託營領土北部與奈基利阿北方省合併管理或較 

與其南部合併管理更見順利。

" 九三 .在行政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。但該 

間題的經濟及財政方面，性質略有不同。該託 

營债士之經濟及財政與奈基利阿合併對於該領 

土不應有任何不利影響。

"九 0 . 關於財政間題，最主婴的是該託管 

鎮土沒有獨立的預算，這是雙方爭論之點。財 

政上的合併是否妨礙該託營領土的經濟發展一 

間題可引起許多爭論。該託營領土是否因與奈 

基利阿合併而在經濟上受到不利影®?如若地 

處邊遠鞭長莫及可成爲行政當局忽略若干邊區 

省份的理由，則視察《斷難承認此說有理。因 

就託營領土而言，在經濟及適應能力許可之下 

確保發展平等不僅爲適當而且也是義所當然的 

事，這一點較對其他地方尤見正確。視察團未 

見有任何理由可純因該託營領土並無獨立預算 

之故，遂蕭爲管理當局有此種忽略情事。

" 九五 .但是衡量目前的間題有一種困雜， 

卽奈基利阿預算中的數字及統計不能作適當的 

劃分，以敎無法充分知悉爲發展託管領土所用 

之經費究有多少。

" 九六 .視察圓認爲該託營値土與奈■基利阿 

行政合併之程度業已達最大限度；最近因提議 

修改親織法並實行行政改革，如委派嗽麥龍行 

政專員等事，使行政合併的範圍，隨之略有減 

縮。視察圓又認爲不管奈基利阿目前所提議之



組織法修改如何，必須使嗽麥龍人民及營理當 

局鍵力均有機會分別詳細研究於託營値土創設 

某種行政，立法及預算的獨立制度是否適宜而 

切實可行 。"gl

二 0 六 . 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在報吿書内稱： 

" ( a )由於地形及當地人民的種族因素臓 

係，英聯王國政府自一九二二年受委統治該値 

土以来卽有意視勝麥籠爲S比鄉的奈基利阿保譲 

地的部份，併同營理，且在事»上及法律上亦已 

如是管理。

" ( b ) 常設委任統治間題委員會聲稱：'受 

委統治國俠委任統治協定第九條所採取之行政 

合併辦法可能爲保證良好行政及人民福利之最 

佳辦法'。

" ( e )依此並根據一九® 六年奈基利阿(保 

，護地及嗽麥龍）植密院☆成立的行政聯合係完 

全的合併，兩地現有共通的行政，立法及司法 

制度與事務。

" ( d )該託管値土與P比鄰奈基利阿保譲地 

各愿完全合併，而且雨地有共通的管理，行政， 

閩税，財政，立法及司法制度及事務一事，具 

有政治聯盟之特質。

二 0 七 . 託營理事•會第六眉會議曾就所議奈基 

利何及英營託管領土勝麥龍的憲政改革, 通過下列 

結論：

"理事會建議於通過養劃中的改革提案時， 

應充分注意與該託管領土行政有颇的各立法與 

行政議會巧該託誉鎭土的代表間題。

二0 八.託營理事會第七眉會議通過決議案二 

九三( 七 ）, 就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所列舉各點， 

提出意見。理事會所作結論，見下文第二二0 至二 

二五段。

二0 九.理事會第九届會譲根據常設委員會的 

建議，通過下列結論：

"理事會認爲 :爲奈■基利阿及嗽麥龍訂立新 

紐織法一舉實爲一鍵具有基本意義之發展; 並 

備悉：該新粗織法中動於該託管領土出席奈基 

利阿東匿議會，東匿部長會議，北1S議會上院， 

中央議會及中 ;îfc部長會譲之代表人敷，及對於 

出席北愿議會下院之機會，加以规定；爱深望 

營理當局盡力向該旗土居民解釋彼等有權參加

之各種選舉之程序與意義，並採取特別猎施以 

確保該託管値土之利益不因奈基利阿之利盤而 

受損害或漠視。

"理事會並悉：根據嗽麥龍所行之選舉制 

度 ，該値：!:出席祭基利阿中央議會之代表將不 

由南勝麥龍出席奈基利阿東區議會之代表單獨 

選出，而由全體當選代表共同選出，爱請管理 

當局周詳考盧，務使代表該領土出席奈基利阿 

中央譲會者確能表達該地居民之意願。" 94

奈基利W及溶♦龍組，織法

二一0 . 託誉理事會第九屆會會就奈基利阿及 

膝麥龍組織法提出下列意見：

" ( a )備悉奈基利阿及該託營値土新組織 

法，業經公佈；

" ( b )並悉上述新組職法係根據奈基利柯 

立法議會所屬特設委員會與土著人民，包括該 

託管债土各部汾土著在內，德商後所得之結論 

而定。"9®

二一一. 託營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根據常設委員 

會的建議，通過下列結論：

"傭悉奈基利阿總督所奉一九五一年十一 

月二十七日敕令除其他各謝外規定任何譲案， 

其规定經總督認爲與大不列顧女王陸下想據條 

約或包括託營協定在内之其他國瞭協定所承擔 

之義務相抵觸者 , 總督應不予同意，理事會認爲 

上適敕合已予新組織法所定該託管領土居民之 

利益以適當保障。但理事會深覺盡於該託營旗 

土在國際法上之特殊地位，託營理事會應經常 

檢討新辦法之實際實施情形。"

分列财政、統計及其他货料

二一二 . 關於分列財政，統計及其他資料的結 

論，見下文第二一六及二一七段。

視察圓

二一三. 託營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通過下列結

論 :

託管理事會第七届會，B 式紀錄，補編第二號,英文本 
第+ 七至十八貝。

«2文件T / L .9 6 ,第四章B . 第八段。

" 開於託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 ）第七 

段（ b )所列之各項防範辨法，理事會備悉英管 

隨麥龍託管領土視察M 曾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

七日視察奈■基利阿之約拉（yola) , 並於一九四

94大會第六屆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一0 0 頁。 
大會第六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ra號第九十九頁。



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視察英 

管嫁麥龍政府所在地，卽奈基利阿之拉古斯 

( Lagos)。"g®

二一四 .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備悉一九五0  
或一九五一年並無視察團前往該値土。

維待疆界

二一五. 託管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結 

論，內容與第九届會所通過下列結論完全相同：

" 關於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（七 ）第七 

段（ C )所列之各項防範辦法，理事會傭悉目前 

並無表示託營領土疆界未予維持之情報。

就管領土的經費

二一六 . 託管理事會於第九届會時通過T 列結

" 關於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（七 ）第七 

段（d )分段所舉列之防範辦法，理事會：

"C a )備悉： 按一九五0 年常年報吿書所 

載，營理當局從英誉嘴麥龍託營領士牧得之歲 

入經估計爲：

1946-47 1947-48 1948-49
f 2 4 0 ,8 7 0  f 3 0 0 ,6 9 0  ；f 5 1 8 ,5 1 0

該託管债土之行政，福利與發展事宜之費用則

論 :

共計 :

1946-47 1947-48 1948-49
；f 4 7 1 ,4 5 0  / '541,080 £6A6,9\0

"是故，英營嘴麥龍在一九0 六年至一九 ra 
九年三個會計年度中之行政，福利與發展事宜 

等項費用並不較管理當局從該託營領土得到之 

收入總鶴爲少。

" ( b )並悉：一九旧九年至一九五0 年期中 

營理當局從該託營領±牧得之敦額經估計爲 

一，0 五三，二七0 镑，其中六一® , 五五0  
錄係向嘛麥龍興業公司及其他公司徵收之稷 : 

款。一九五0 年常年報吿書指出營理當局於一 

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中曾從此等公司收到颜 

於已往各年度税款之大筆款項。

" ( C )備悉一九五0 年常年報吿書中曾有 

一段述及此項問題，內稱：

本年中最顯著的經濟發展實爲該領士財

政倩形之長足進渉，而其收支招抵有餘，更是 

空前的現象。此 腊 餘 共 達 三 一 0 , 0 0 0 镑。 

但於估計將來之希望時，必須牢記一九旧九至 

一九五0 年之腊餘係屬例外情形，因該年度之 

歲入中包括一筆從各公司收得之税欠，此筆臨 

時牧入不下一六五，0 0 0 镑，不是每年都有 

的，所以我們不能希望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 

年的歲入亦如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之高。 

但此後數年之收入當可遠超一九四八至一九四 

九年虔之數額 。̂'

"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行政，福利，發 

展等項事宜之費用，估計約合七 0 二，九六0
镑。"98

二一七. 關於涉及歲入及支出的託管理事會決 

譲案二九三 (七 )第七段（d )分段，理事會第十一屆 

會傭悉：

( ) 按一九五0 年度及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 

書所載，該託誉領土之總收入計爲：

1946-47 1947-48 1948-49 1949-50 1950-51

( 預計）

£240,870 f 305,690 £518,510 £\  ,106,200 £\  ,202,600 

該託營領土行政，福利及發展事項全部支出計爲： 

1946-47 1947-48 1948-49 1949-50 1950-51

( 預計）

/'471,450 i：541,080 /'646,910 ^880,100 £997,900

( Ü ) 因此，一九 0 六至一九H 七，一九 0 七至 

一九四八及一九四八至一九0 九三年度巧，該領土 

總支出® 並不較其總收入爲少。而且，該託營値土 

之歲牧膀餘，包括殖民地發展及福利法案項下辅助 

金在內，在一九0 九至一九五0 年 度 計 有 二 二 六 ， 

一 0 0 镑，在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内則有二0  

m , 七 0 0 镑。

D . 遵照大會決議案五六三（六）第三段（a)  
( b )分段所提出的意見

二一八 . 大會於一九5 二年一月十八日以決譲 

案五六三（0  )請託營理事會"爲使大會凿有關託營 

懷土之現有行政聯合間題變得結論起見，向大會第 

七届常會提出特別報吿書，內就開係託管値土之毎 

一行® :聯合 . . . . 加以徹底分析，其出發點應以下列 

雨項爲主：

大會第六届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P9號，第九十/L負。 

m 大會第六屆會，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第九十九買。 大會第六届會，冗式紀錄,補編第H髓，第一 0 0 頁0



( a )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所列之各I t  

原則：

( b )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託營協 

定之條款有無抵觸。"

闕於大會決議，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所列舉各項扁則 

的意見

二一九 . 一九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大會決譲案 

三二六（四)第一段所列舉的各項原則是理事會的計 

論題目，討論結果業經理事會以一九五0 年七月十 

七日決譲案二九三 (七 )遞送大會。再者，理事會於一 

年一度檢計英誉嫁麥龍託管値土的情形時，已因行 

政聯合間題常設委員會的協助 ,报據目前情勢 ,就大 

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斯列舉之若千原則，通過結 

論。根據大會決議案五六三 (六 ）第三段（a )分段， 

理事會對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H  )第一段所列舉的原 

則，就其適用於英營膝麥龍者，再作審査。

二二0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>第一段（甲）分 

段 稱 "管理當局如欲使該SÊ營値土與耻連値土成立 

新行政聯合或欲擴展現有聯合或聯盟之範圍，允宜 

事先通知託管理事會。"
關於上述一點，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（七）

稱 ：

"希望關係管理當局將任何對於現行行政 

辦法擬有所變更之處通知理事會 。 "
二二一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izg)̂ 第一段 ( 乙 ）分 

段稱"如因行政聯合之成立而不能分別就託營領土 

提出明白 JE確之財政，統計及其他資料時，颇係營 

理當局允宜接受託營理事會認爲因履行其依憲章栽 

定所負重任必需對於統一行政施行之整督。"

( « ) 關於上述一點，能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 七)稱：

"希望關係管理當局與託管理事會充分合 

作，於繼續履行職務時，尤望分別提供有關該 

託營倾土及財政，統計及其他方面之明白而正 

確之資料。"
( b )理事會第九屆會議根據常設委員會的 

建譲，通過下列結論：

" 關於託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（七）第七 

段（a )分段所列舉之各項防範辦法，理事會： 

" ( « ) 備悉關於英管勝麥龍管理情形之一 

九 r a九年及一九五0 年常年報吿♦截有下列各 

種資料 : 關於該託管演土内人口問題之資料，關 

於在該託營値土境内所聘政府官員及其薪給間 

題之詳細資料，關於該託管領土內土著當局所

用專任或兼任職員之詳細資料，閩於司法及刑 

罰制度之資料，關於該託管領土之歲入,支出與 

資本情形之估許，以及土著當局之歲入支出估 

針 , 蘭於該託營値土所屬各省之税率,及經過略 

麥龍海口之進出口货之若于資料，關於該能管 

領土之生逢問題，嘴麥龍，巴明達（Bamenda)南 

省與北部各® 之勞工問題，維多利亞 (Victoria), 
倍亜 (Buea)及大古 (T ik o)三地土產糧食零售價 

格之若干資料，以及關於公共衞生與教育問題 

之專門資料。

" ( b ) 並悉管理當局於一九五0 年常年報 

吿書內稱管理當局已力行改善，並擬繼續改善 

有關該託營债土之航計材料及其他資料，俾理 

事會得悉當地之確實詳情，爲此目的，管理當 

局已修訂該報吿書所附之各統計表。

二二二  .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根據常設委員會的 

建議，通過結論，内容與第九眉會所通過者租符。

二二三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丙)分 

段稱"允宜於每一託管倾土巧成立獨立之司法組 

織 。"
( a )関於上述一點，能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

( 七 )稱 ：

"認爲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0 ) 正文第一段 

分段不能適用，旦感現行辦法對於該領土並無 

不利，但理事會仍須經常加以注意。"
( b )理事會傭悉新訂組織法，重申上述意見。

二二四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(丁)分 

段稱 " 允宜於每一託管値土内分別成立立法機關，其 

權力應逐漸增加，該機關應設於託管傾土內，同時 

並宜消除設機臓於非自治値土内之其他：* 法機關之 

任何立法行動。"
( a ) ■ 於上述一點，肝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七 )稱 ：

"認爲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æ 文第一段 

分段（d ) 不能適用，且感現行辦法對於該値土 

並無不利，但理事會仍應經常加以注意。"
( b )理事會備悉新 IT翻織法，重申上述意見。

二二五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 )第一段（戊)分 

段 稱 "在任何行政，關税或財政聯合成立以前或將 

其性質或範圍擴展以前，允宜顧及關係託營鎮土居 

民自由表泰之願望。"
( a )關於上述一點，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七 )稱 ：



"希望營理當局就有關託營領土之行政辦 

法之事項，繼續顧及其居民自由表示之願望。"
( b )理事會備悉在擬 IT 新粗織法過程中，該託 

營領土居民會參加各親城省會議及區域會議，射論 

關於該組織法之提案。

闕於大會決議索五六三（六）第三段（b )的意見

託管理事會

( a ) 塵於英管勝麥龍係一狹長地標，其居民大 

都與W;挪奈基利阿各區居民有廣切之種族及文化關 

係 ，

( h )復悉嫁麥龍與祭基利阿合併管理現有辦 

法，已經實行約三十年之久：

( e )億及根據託管協定第五條（甲）款规定，管 

理當局應視該領土爲其領土之一部份，依照本國法 

庫加以營理，但得視當地情形之需要作必要之變 

動，並以不與聯合國憲章及託管德定規定柜抵觸爲 

限。

( d )復億根據託營協定第五條（乙 )敦親定，管 

輝當局有權使該债土與該當局誉轄或控制下之》連

領土成立關稷：，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在此等 

値士與該領土間設立共通事務，但此等措施必須與 

國際託管制度及本託管播定條款不相抵觸；

( e )溯億依據憲章第七十六條 ( 丑）敦之规定， 

託營制度基本目標之一爲 "境進鎮土居民之政治，經 

濟，社會及教育之進展，並以適合各旗土及其人民 

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爲原則且按 

照各託管協定之條款，增進其趣向自洽或獨立之逐 

漸發展 ; "
( / )：* 其塵於類布奈基利阿新組織法使嗽麥龍 

居民與奈基利阿居民得在廣大範圍内參與自治機 

構；

一.認爲現行嘴麥龍營理辦法雖或影響該領土 

趨向獨立地位之逐漸發展，但足以達成憲章第七十 

六條所列舉之目標，並能增進該値土在祭基利阿政 

治前途之較大範禱內趟向自治之遂漸發展；

二.復認爲營理當局應繼續履行其依據託營協 

定所承» 之義務，並在根據憲章第七十六條査明該 

領土人民就其未來地位自由表達之意願以前，必須 

經常檢討現有行政聯合之施行情形。

第 b 章

有關新幾內亞託管鎭土之行政聯合

A . 設立行政聯合前之史實槪述

二二七 . 參 閱 A/1306 (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 

錄，辅編第四號），附件，鎭五章，B 節，第一段起 

至館五段止。

B . 設立行政聯合之法律

二二八. 參 閱 A / 1 3 0 6 ,附件，第五章，B 節， 

第六段起至第九段止。

二二九. 參 閱 A / 13 06 ,附件，第五章 , A節。

C . 大會、理事會及其附屬機蘭之建議及意見 

以及新幾內亜行政聯合蘭係管理當局意 
見之檢討。

設立行政聯合之法津

二三0 . 理事會曾於第三眉會時審譲巴布亞及 

斬幾内亞法草案並提出下列各項意見及建譲：

" ( a ) 理事會對於將新幾内亞託營領士及 

澳大利亞之巴布亞領士組成行政聯合之提譲曾 

從長愼重計譲，所採立場爲成立是項行政聯合 

係一足政嚴重後果之極重要問題。

" ( b ) 理事會認爲：關於所提譲之行政聯 

合是否符合大會核淮之託管協定規定問題，一 

部汾係屬法律性質，關於該部汾之解決似可訳 

諸適當之國際司法機閩，卽國瞭法院。

" ( C ) 理事會深信：行政聯合於性質及範 

圍上必須僅以行政爲限，在實施上務使不造成 

任何情勢，以胆撞該託營债土於政治、經濟、社 

會及教育各力面之進展 t 自'成系統之單獨發 

展。

" ( «  ) 理事會對於所提譲之新幾巧亞及巴 

布亞行政聯合不致演變而妨礙該託管領土獨特 

地位之維護一節，究未能完全置信。

" ( e ) 理事會並認爲：如果依照原譲，建 

立行政聯合制度，對於理事會之行使制蕭，徒 

增紛擾 , 且使理事會於履行憲章所定之責任時， 

遭遇困難。

" ( / ) 理事會斷然決定所提議之行政聯 

合，務須不政演進爲性質永久牽連更廣之密切 

聯合。



" u ) 理事會顧盧總督或將援用法案第十 

一條授與劃分聯合债±内省界之權力而使劃定 

省汾包括兩値土之各部份，終至很減各該値土 

原有界限，增加理事會對託營領土實施監督上 

之困難。

" ( h ) 理事會認爲依據法案第七十三條適

用於兩領土之統一闕税制度，應不妨礙管理當

局將憲章第七十六條 ( 卯）關於聯合國全體會員

國及其國民於* 會、經濟及商業事務上平等待

遇之规定，適用於託營領土之義務。

" ( i ) 理事會爱建譲：管理當局參照上列

結論及在理事會中所表斤之意見，將行政聯合

一案，重行審定，並將審定結果，報吿理事 
會 "100

二三一 . 託營理事會於第三屆會討論一 九 ®六 

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年度新幾内亞 

施政報吿書時，澳大利亞代表會稱澳大利亞政府無 

意將兩頒土作政洽上的合併 , 並稱管理當局將經常 

注意兩値士所處之不同地位，將來如有任何法分似 

未充分符合託管協定所載的義務時，當送請總督審 

核。此外並擬於兩値土內適用同樣法律，此等法律 

且將符合託營協定。》

二三二 . 第三届大會曾•通過決譲案二二® (三)， 

核可以上第二三G (  C )段所述之託管理事會意見； 

該項決譲案，除載列其他事項外，建譲託管理事會應

…… 建譲採用理事會認爲凿於維譲 

託營領土獨特政治地位及理事會監督該懷士之 

職務係屬必要之保障辦法；

" ( ( ) 於適當場合，睛求國瞭法院就此等 

行政聯合是否在憲章及大會批准之託管協定範 

圍內，以及有無抵觸之問題 , 發表m 詢意見。"
二三三 . 澳大利亞國會通過經修冗後之"一九 

四九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法" 之後，行政聯合問題委 

員會曾向託管理事會第七屆會提出下列報吿：

"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襄於託誉理事會第 

三屆會関於一九四八年B 布亞及新幾内亜法案 

的討論及理事會於是屆會議所作的建議及結 

論，注意到該法律舉案與最後通過的法案之間 

有若干相異之處，尤其是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出 

‘關於巴布亞新幾内亞行政聯合成立經週及其 

目的之備忘錄 ' （T/A C , 14 /32 )中下列一箭：

"爲適應託營理事會討論時所提出各點意 

見，法案中下述各節經予修正：

" ( a ) 第八節及第十節：該雨節重行草擬， 

增入巴布.亞鎭士及新幾內亜託營鎮士之地位及 

特性應予繼續保留之规定。法案前言最後一段 

原 & 載有此種聲明，惟託管理事會希望將此段 

文字複述一遍作爲法分的實體條文。

"第十一節：託誉理事會恐怕此節可能對託 

管領士的疆界發生不利影響因此删去。

"第三十六節（K  ):託管値士的人口旣較巴 

布亞領‘± 爲多，理事會曾表示意見認爲應有更 

確切的規定使肝營領土居民能有足數代表出席 

立法譲會。立法譲會中選派的非官力委員原經 

规定爲九人，其後法案修正規定至少有五人應 

自託營領土居民中選派。

"第七十三節:託營理事會指出本節可使輸 

入託管領土的澳大利亞货品徵税較其他國家货 

品爲 ( 5。管理當局決定删去第七十三節，但不 

能同意該節之列入係違背憲章及託管協定的規 

定 «10 2

1M大會第三屏會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號，第 f 五頁至 

六負'。
W1 託管埋事會第三屈會正式紀錄，英文本第三0 五貢，

二三0 . 此外，行政聯合問題養員會與澳大利 

亞代表及託管値土營理當局特派代表商洽後，獲悉 

下述解释及聲明：

" ( « ) 開於該法案之第二節，據悉該節雖 

未规定行政聯合的期限，但澳大利亞代表一再 

聲明法令的條文可以修冗而且實行此種修正的 

行政機関已經存在。他又聲明澳大利亞政府已 

再三丧承一俟該雨領土居民發展到相當雅度 

時，他們卽可自由選揮適當的政府，尤得自由 

決定是否願意繼續維持行政聯合或取得獨立 

(T / A C .1 4 / S R .2 1)。

" ( b ) 蘭於該法案第八節及第十一節， Û  
員會得悉營理當局將分別編製新幾內亞託管領 

土及巴布亜的統計資料 (T / A G .1 4 / S R .2 1 ,T /  
A C .M / S R . " )。

" ( ( ) 委員會又注意到下一項事實，卽關 

於該法案第三十六節，營理當局業已詳細研究 

大會所通過關於宜否在每一能營傭土分別成立 

立法機關的建譲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決 

譲案三二六 ( K ) ) 但迄今未作決定（T /A C .1 V  
SR.21)。

" ( à  ) 閩於該法案第五十八箭至六十四節 

所稱統一司法制度事，委員會據託營値士營理

第三一0 頁（第二 t.五次會議）。 大會第五居會正式紀錄，浦編第ra號，第一八一頁C



當局特派代表聲糖：最高法院所有四名法官均 

得於任何一領土或同時於兩領土不同地點成立 

法庭，又經提議至少有最高法院法官一人應居 

住於能管値土巧，可能在 L a e 地力（T / A C . 14/ 
S R .23)。又據稱有關託營旗土居民的司法案件 

將不在該領士地理範圍以外地點審理（T / A C . 
1 4 / S R .2 3)。

" ( e ) 關於福利及發展的辦法（第六+五 

節 ),委員會據特派代表的聲明得悉該法案有關 

條敦的用意在准許營理當局與爲開發託營領土 

資源而軸織的私人企業訂立辦法或協定共同增 

進當地人民的福刺 (T / A C .1 4 / S R .2 3)。

" ( / ) 願於公款的支用（第七十五節），委 

員會據澳大利亞代表聲明每一領士的公敦幅項 

將分別開立，而新幾內亞及巴布亜領土的常年 

預算中，每一鎭± 將各有分立項目；法案此節 

中對此已設有必要的保證。

二三五 . 関於一九五0 年的行政聯合問題委員 

會所詢在新幾巧亞施行的法律是否與巴布亞所施行 

者有別一點，特派代表答稱新幾內亞及巴布亞領土 

有兩種法律；一種向時適用於兩地，另一種則彼此 

不同。由於兩地情形各異 , 其居民各具特殊性格，故 

須設有不同的法律，而在新法案未顔怖以前,尤須維 

持新幾内亞原有法律的一部汾 ( 1 7 八<3.14/811.2 1 )。

二三六 . 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瘦悉Port More­

sby 已被選定爲巴布亞及新幾內亞値±行政公署的 

所 在 地 （一九 129九年五月四日巴布亞新幾內亞公報 

第九號）。委員會並察及澳大利亞代表在大會第0 眉 

會第四委員會（一九 0 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0 七 

次會譲）所發表的下述聲明：

"…… 公署間題一向爲管理當局密切注 

■ 意。經從長愼® 考慮後，目前所採的決定確可 

顧全各方的利慈，尤其是託營® 土的利益。本 

人不欲委員會認爲管理當局對於此項有關當地 

的重大間題不予董視而随意採取決定。

"戰前雨領土分別管理時,新幾內亞有獨立 

的行政公署，設 於 New B r ita in的 R a b a u l鎭。 

但 R a b a u l於一九三七年受多次火山爆發的影 

響，故須考盧將領士的首府移至另一地點。當 

時決定新首府最適宜的地點爲北岸之L a e 鎭， 

雖然該地氣候不良及疾病流行，未能認爲完全 

滿意。推遷至 L a e — 事業經決定，旦於一九0  

二年日人抵達時已在進行中。

"一九旧八年當政府決定於雨領土翻設行 

政聯合時，又發生董新選揮首府地點問題，因 

爲當時在 L a e尙未售•有任何建設。"在託管領土 

内的 Rabaul, Finschaven及 L a e 等市鎭均曾予 

以充分考慮。巴布亞的兩地點—— Milne B a y及
Port M o re sb y  亦經同時考慮。本年初決定

將行政公署設於巴布亞的 Port Moresby, 係經 

多月研究，調査所有上述各地情況的結果。選擇 

Port M o resb y並不因該地係在巴布亞的關係。 

Port M o resb y之所以披選爲行政公署所在地係 

因該地爲兩領土衝要之地，最便於兼顧兩領土 

的行政事務，而據管理當局意見，這是最有利 

於能營鎮士全體居民的。促成此項決定的另一 

因素是該地雨量較4 、，對於衞生環境及其他有 

關事務較爲適定 。 Port M o resby又爲良好海 

港，交通極爲便捷。"

4 法議會

二三七 . 一九四九年B 布亞及新幾內亞法所规 

定的立法譲會翻織载於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吿書 

第五章 A節篇二段（ f ) ( A / 1 3 0 6 ,附件）。1。4

二三八. 託營理事會對於此事的建譲及意見見 

下述第二六九段。

司法制度

二三九 . 一九0 九年巴布5?及新邀内亞法所規 

定的司法制度扼要截於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吿書 

第五章 A節第二段（g )1»5

二® 0 . 澳大利亞代表向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 

提出的關於司法制度的聲明見同一報吿書第五章 

A 節第三段（d )。

二四一. 託管理事會對於此事的建譲及意見見 

以下第二五八段。

福利iC發嚴

二四二 . 一九四九年巴布亞及新幾內亞法第六 

十五節規定如下：

"在不妨礙本法令任何其他條款或本領土 

任何法律之施行之條件下一一

" ( a ) ( 海外债土事務部）部長於商得財政 

部部長同意後得爲足以促進本 f f i土資源之發展

103 同上，第一七八頁至一七九貢。

1»̂同上，第~七八員。
le®商上。
1。® T /A G .14/SR .23^



或居民之福利之任何目的訂A 辦法或读定，(海 

外倾土事務部）部長爲執行此種辨法或協定所 

需之費用應自國會爲此核撥之款項中支付之。

" ( b ) 上述條例得规定設置局，委員會或 

機關主持促進及統制本値土初級產品生産及錯 

售之事宜，得麓定此 ï i 局、委員會或機關之職 

權。"

二四三 . 關於此事，澳大利亜代表向行政聯合 

問題委員會提出的雙明1°7見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 

吿書第五章A節第三段（e ) 。《8

二® 四 .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曾通週 r p 列聲

明：

"六.關於巴布亞及新幾内亜領土內經濟社 

會教育等計劃的實施間題，理事會一直沒有接 

到其他情報，因此認爲這些計劃旣然大部仍在 

擬訂階段，則目前對於保全該託營値土及其居 

民的特殊利益一點 ,暫無其他意見可資報吿。"1»»

二0 五.託營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據常設行 

政聯合間題委員會之盤議發表下列意見：

"理事會有襄於其第九眉會所通過的聲明， 

決定廣續審議各該方面，並希望下次常年報吿 

書將提供完備的情報。"

土著勞工

二H 六.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會發表下列意

見 ：

" 四.理事會復悉巴布亞及新幾內亞値土的 

一九五0 年土著勞工法令規定通常不得將土著 

灌員及零工遷離巴布亜及新幾內亞領土，而新 

幾内亞値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土著勞 

工 法 令 （第十編）則规定通常不得將土著勞工 

遷離新幾内亞鎭土。理事會認爲關於實施這個 

法☆ 的辦法應不時加以檢討。

二四七.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儀發表下列意見：

理事會前於第九届會時決定不時檢討一九五0  
年土箸勞工法分的施行情形，兹據一九五0 年至一 

九五一年度新幾內亞領士施政常年報吿書，獲悉中 

央高原區土著居民求業者人數逐見增加，並獲悉該 

廣工人受雇於新幾內亞镇士者有五千三百六十三

107T/A C.14/SR.23。
大會第五润會正式紀錄，補編第 r a 髓 ，第 七 *九賈。 

同上，第六腐會，浦編第四髓，第二二七貢。

11"*同上，第二二六及二二七頁。

人，受雇於巴布亞値士者有一千七百八+ 四人。理 

事會據同一常年報吿書又得悉新幾内亞境內勞工仍 

供不應求，據估計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尙缺 

少勞工二千一百名。

"特派代表於答覆常設委員會對於勞工自託管 

値士遷至巴布亞一事的詢間時，，謂此《勞工遷徙 

決不致於妨害託營债士本身的經濟發展。他說新戲 

内亞勞工不穀的情形已逐漸改善，不久可望不政於 

有董大的短缺。特派代表並稱中央高原區工人受曆 

於巴布亞者主要係在Port M oresby附近的檢皮種植 

園工作或在採掘油礦地愿工作。理事會認爲應不時 

檢討此項法分的施行情形。"

各則的財政，.競計及其他資料

二0 八 . 閥於分別編製統計資料一節，澳大利 

亞代表向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提出的聲明111槪述於 

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吿書第五章A節第三段 (b )i i2 

二r a九.託管理事會對於此事的建議及意見見 

以下第二六七段。

視察画

二五0 . 託營理事會會於第七届會時通過決譲 

案二九三 (七 ）, 其中有一部份稱，理事會：

"七.認爲爲協助理事會履行職務並避免任 

何行政聯合之施行妨礙達成託管制度之目的起 

見，下列保障殊屬必要，應請各關係管理當局 

加以注意：

" ( b ) 各管理當局應便利視察團査閱爲使 

視察M 能就關係託營値士提具詳盡報吿起見所 

必需之關於行政聯合之情報。"
二五一. 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時會發表下列意

見 :
" ( b ) 開於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)第七 

段（é ) 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備悉（大平洋託 

管領土，一九五0 年）視察《會應澳大利亞政 

府的邀蕭，前往位於該値土境外的巴市.亞和新 

幾內亞中夹行政總署視察。"11®

二五二. 理事會於第十一屈會時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議，發表下列意見：

111 T /A G .1 4 /SR .21  及 23。
II2 大會第五腐會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 , 第一七八貢。 

11®同上，第六润會，補編第四髓，第二二七負。



蘭於託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二 ( 七）第七 

段（b\ )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察悉在目下所檢 

財的年度中並無視察《前往該託管額土。"

雄待原有遣界，個别地位及特货

二五三 . 託營理事會於第三屆會時曾就一九119 

八年巴布亞及新幾內亞法，案第十一節發表意見， 

論及總督所割定的省设可能兼轄行政聯合雨領土的 

地愿一事。該項意見具载於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 

吿書第五節章 5 第七段 U ) 。II4
二玉® . 澳大利亞代表曾提出備忘錄，叙及一 

九四九年法案已將上適一節删去。該項備忘錄轉載 

於上文第二三三段。

二五五. 託管理事會曾於第七眉會時通過決譲 

案二九三 ( 七），其中有一部份稱，理事會：

"七.認爲爲協助理事會履行職務並避免任 

何行政聯合之施行妨礙達成託管制度之目的起 

見，下列保障殊屬必要，應睛各關係營理當局

加以注意：
"

" ( C ) 管理當局應繼續保持參加行政聯合 

各斯營領土之邊界，個別地位及特質。"

二五六.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資發表下列意

見：
"七 （ e )蘭於理事會決議案第二九二（七 ） 

第七段（ C ) , 理事會查未得有任何情報表承該 

領土疆界有未能維待原狀的情事。"II5
二五七.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時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譲，發表下別意見：

" 關於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（七 ）第七段 ( 0  
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査未得有任何情報表示該®  

土疆界有未能維持原狀的情事。但理事會察悉閩於 

劃分該値土行政愿的 命 香 （巴布亞及新幾內亞領 

土，一九五一年第五十九號）第三節規定："兹廢 Jfc—  
九二二年新幾內亞値土行政愿法令。" 第四節規定： 

" ( 一 )本値土應劃分爲若干區。（二）行政專員得於公 

報中吿示將本値士割分爲若干愿，宣布其名稱並訂 

定其界線，並得隨時變更各匿之名稱及界鶴。"
在這一方面，理事會特別提購注意一九K 八年 

巴布亞新幾內亞法草案第十一節會載有下列規定：

" 爲本法之目的或爲任何行政目的計，總督 

得以公吿劃定本領土內之灌汾；省汾之名稱及 

界線悉依公吿定之。"

斯管理事會並睛注意關於理事會第二屆及第三 

屆會議的報吿書中所载下列聲明：

"理事會顧盧總督或將援用法案第十一節 

授與劃分聯合値土巧省界之權力而使劃定洛份 

包括兩债土之各部份，終至涯減各該® 土原有 

界限，增加理事會對託管値土實施監督上之困 

難 o"ll®

理事會察悉一 九 ®九年的法律已删除一九四八 

年該法草案中關於總督有權以公吿劃定省汾的第十 

一節。

閥於一九五一年第五十九號行政區法澳大 

利亞特派代表宣稱：

( a ) 管理當局繼續依照一九® 九年至一九五0  
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法第八節營理該託値土；第八節 

原文如下：

< 鼓宣佈依國會之意願，Ê 布亞値士及新 

幾內亞領土應繼續爲澳大利亞聯邦營理下之値 

土。巴布亞應繼續爲皇家領土，新幾巧亞應繼 

續爲託營領土，並各維持其政治性質及地位'。

( b ) 願佈一九五一年第五十九號命分的目的在 

於使聯合領士內劃定行政區的制度取得一政；

( c ) 行政當局迄未設立，目前也不擬設立兼轄 

新幾內亞託管領土及巴布亞兩地區的行政區；

( d ) 在不妨害該命令法律上合義的瞭解下，該 

命令旣係適用於巴布亞及新幾内亞 傾 土 （領土的定 

義見一 / L ®九年至一九五0 年法律第五節），將來行 

政當局認爲在行政上宜設立兼轄兩領土一部分地域 

的區時，此舉自屬可行。"

理事會備悉特派代表聲明各節，其中包括頒佈 

該法令的理由；理事會並察悉管理當局目前不擬設 

立橫跨巴布亞與新幾内亞託營領土間國際疆界的行 

政區。理事會又塵悉巴布亞及新幾内亞法中規定新 

幾巧亞領土所處託管領士的地位及所具託管領土的 

個性將繼續予以維持。理事會認爲一九五一年行政 

擴法令的執行可能造成一種情勢，使新幾內亞託管 

旗土的特殊地位及個性難以保全。理事會希望，遇 

有設立任何可能牽動託營協定第一條所定疆界的行 

政® 時，營理當局能迅速通知託營理事會。

託管須土之經費

二五八 . 一 九 ®九年巴布亞及新幾內亞法第一 

節规定如下：

"每年用於新幾內亞領土行政，福利及發展

II4 同上，第五润會，補編第0 號，第一八-•貞。 

同上，第六屏會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二二七頁。 11®同上，第三润會，補編第四號，第 i*五至十六頁。



之經費，不得少於新幾內亞値土歲入之總額。" 
二五九 . 關於公款的支用，澳大利亞代表的聲 

明見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吿書第五章A 節第三段 

(/ )。117
二六G . 託管理事會曾於第七屆會時通過決譲

案二九三 (七），其中一部份稱，理事會：

" 七 . 認爲協助理♦會履行職務並避免任

何行政聯合之施行妨礙達成託營制度之目的起

見，下列保障殊屬必要，應請各關係營理當局

加以注意：
"

" ( d ) 關於參加行政聯合之託營領土，管 

理當局應保證任何此類® ±某一年巧之行政， 

福利及發展方面之經費用不少於同年度內自該 

懷土所得之歲牧總額。" '

二六一 . 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時 t ■發表下列意

見 ：

"七 （̂ ) 關於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 七)第 

七段 ( d ) ,理事會査據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 

常年報吿書中所載資料，該託管領土歲入總數 

爲九四二，0 七七镑而歲出總數则爲三，二二 

三，二一七镑。所以一九 r a九年至一九五0 年 

度傾土歲出總數並不少於歲入總數。"1«

—六— .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據常設委員會 

之建議，發表下列意見：

關於託營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 )第七段U ) ,  

理事會查據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中 

所載資料，本地歲入總數爲一，二一九，四一一錄， 

營理當局撥交補助金二 , 三五六，三—— 镑，而歲出 

共計爲三，五七五，七二一錄。所以一九五0 年至一 
九五一年度該値土歲出總數並不少於歲入總數。

D .遵照大會決議案五六三（六）第三段 
( a ) 及 (b)提出的意見

二六三 . 大會前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以決 

譲案五六三 (六 )請託管理事會 "爲使大會® 有蘭託 

管旗土之現有行政聯合問題獲得結論起見，向大會 

第七眉常會提出特別報吿書，內就關係託營値土之 

每一行政聯合， . . . . 加以撒底分析，其出發點應以 

下列兩項爲主：

" ( « ) 大會決厳案三二六（K )第一段所列 

之各 I t 原 則 ；

K .h ,第五届會，補編第四髓，第一七九賈。 

11®同上，第六屆會，補編第四號，第二二 b 頁。

" ( à )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 

託管協定之條敦有無抵觸。

對於★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)第一段所列舉各頃原則

意兄

二六® . 關於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所 

載諧原則，託營理事會前會以決議案二九三 (七 ）向 

大會提供意見。此外，理事會在常設行政聯合間題 

委員會襄助下，亦曾在按年審査新幾内亞託營债土 

狀況時就當時情形作成關於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 

所列舉各項原則的結論。理事會後參照大會決議案 

五六三（四）第 三 段 （《) ,再行審査大會決議案三二 

六 （0  )第一段所截諧原則適用於新幾內亞的情形。

二六五 . '决議’案三二六（四）館 二 段 （《) 内稱： 

"管理當局如欲與耻蓮領土成立託管領士之新行政 

聯合或欲擴展現有聯合或聯之範圍，允宜事先通 

知託管理事會。" '

二六六 . 閲於上述一點，託管理事會決譲案二 

九三（七）內開

" 妻悉澳大利亞政府雖不承認有在未成立 

行政聯合前與託營理事會礎商之義，但事實上 

確已將成立行政聯合之意通知理事會，且事實 

上確 a 循理事會之請求在一九四九年巴布亞新 

幾內亞法内作若干更動；

" 旦悉澳大利亞代表業已臀明並不擬擴展 

現有行政聯合"。

二六七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 一 段 （b )内 

稱 ："如因行政聯合之成立而不能分別就託營傾士 

提供明白正確之財政，統計及其他資料時，關係營 

理當局允宜接受託管理事會認爲因履行其依憲章規 

定所負重任必需對聯合行政施行之監督。"

( a ) 閩於上述一點，託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七 ）內開：

" 備悉澳大利亞代表業已聲明澳大利亞政 

府將繼續爲該託管領士及統一行政有關該託管 

债土之部分分別提供財政，統計及其他方面之 

資 料 ；

" 3?悉澳大利亞政府業已邀睛視察團前住 

位於該託管領土境外之巴布亞及新幾內亞中央 

行政總署；

" 且悉澳大利亞代表業已保證澳大利亞政 

府將於行使職務時繼續與理事會充分合作。"
( b ) 此外，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（七)促請營理 

當局注意的各項保障中有一項爲：

" ( « ) 各營理當局應就參加行政聯合之託



營値士分別提供財政，統計及其他方面之明白

正確之資料。"
( c) 理事會第九眉會時據常設行政聯合問題委 

員會之藥議採納下述結論：

" 七U ) 開於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)第七 

段 (《)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査一九H 九年至一 

九五0 年漸幾内亞行政常年報吿書大部份已就 

新幾內亞値土單獨提供財務，統計以及其他方 

面的資料。理事會希望以後之報吿書能就所列 

巴布亞及新幾内亞値土公務人員中，指明那一 

類人貫擔負該託管倾土的行政貴任。"II9
( d) 理事會於第十一屈會時據常設委員會之建 

議發表下列意見：

關於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(七 ）第 七 段 （a) 

所列舉的保障，理事會査一九0 九年至一九五0 年 

新幾內亞施政常年報吿書係就新幾内亞領土單獨提 

供財政，統計及其他資料。理事會復査前於第九眉 

會時會盼望嗣後的報吿書能就巴布亞及新幾巧亞公 

務人員職位分類中指明何者與託管値土有關；获據 

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獲悉於一九五 

一年六月三十日巴布亞及新幾内亞公務人員職位中 

有一部汾係兼營新幾內亞託管値士及巴布亞値土， 

另一部汾則分別主管新幾內亞託營®士與巴布亞領 

土。單獨經管新幾內亞託管領士的公務人員職位表 

指明所列職位中何者係由託管領土內的職員充任； 

各該職員的薪額可査閱常年報吿書中關於B 布亞及 

新幾內亞公務人員職位分類及翁額的附表三。

理事會亦察悉澳大利亞出席託管理事會副代表 

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致秘書處的備忘錄，内稱澳 

大利亞將循往例繼續提供規定的資料。

二六八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 ( ® ) 第一段 ( 0 稱 ： 

" 允宜於毎一託管旗土內成立獨立之司法組織。"

U ) 關於上述一點，能管理事會決議案二九三 

(七 ）內開：

" 認爲塵於該顔士之目前情況，現行司法制 

度已足充分保障其居民之利益，但認爲此事仍 

應隨時加以檢討。"
( b )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據常設委員會之建 

譲，囘溯上述意見作有下列結論：

"就理事會所得到的情報，瘦悉自從上次提 

出報吿以來，情形似無多大改革，除非該領土内的社 

會情況本身有了重大的變動，否则似乎難有改革的 

希望。因此理事會除悉行政聯合所屬最高法院的主

要開庭地址，雖然在巴布亞領土内的Port Moresby, 

可是法院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O 年七月間却 

曾在新幾內亞領土內開庭二十八次一事在案外，目 

前沒有其他意見可以陳述。"I2»

二六九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（d )稱 ： 

"允宜於每一託管债士內成立獨之 ;* 法機關，其權 

力逐漸增加，該機關應設於託營债土内，同時並宜 

消餘設於非自治债土內之其他立法機關之任何立法 

行動。"
( a ) 閩於上述一點，託管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 

(七 ）內開：

" 塵悉一九四九年巴布亞與新幾內亞法擬 

爲巴布亞及新幾巧亜領士成立一立法譲會；

"又悉該議會尙未組成；

" 又悉澳大利亞代表聲明澳大刺亞政府對 

於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K  )所提起允宜在各託營 

領土内單獨成立立法機關之問題曾加鎭密研 

究，但尙未有所決定；

"復按能營理事會第五届會之建譲，內稱：

" 理事會塵於該託營®土與巴布亞之聯合 

譲會中，非官方之士著譲員僅佔三席，爱建議管 

理當局應：（a )研究可否增加聯合議會機關中之 

土著議員人數；（b ) 研究可否爲該能管領土設 

立一單獨譲會；( c ) 逐漸增加土著居民參加立 

法議會之機會，俾土著議員最後得佔多數"。

" 請注意託管理事會第七屆會之建譲，内

稱 ：

" 理事會傭悉營理當局所稱該託管旗土與 

巴布亞聯合議會之組成將續予以研究一節，希 

望管理當局注意託營理事會第五眉會'與該問 

題有閩之建譲，並請將其研究結果通知理事 

會 。"

( è ) 理事會會於第，、屆會時通過下列建譲案：

" 理事會妻於立法議會之設立一事目前尙 

在審譲之中，促購管理當局從速進行成立此項 

譲會毋稍遲延，並及早採取步驟依據託營理事 

會第五眉會之建譲靖加土著居民參加立法譲會 

之機會。"1̂ 1

( 0 託營理♦會於第九眉會時據常設委員會之 

建譲聲明已悉巴布亞及新幾内亞法中有關設置立法 

議會的第三十五節至第五十三節迄未施行，億及理



事 會 已 柱 各 項 肆 議 案 ， 並 謂 " 在 巴 布 亞 及 新 幾 內 亞 立  

法 議 會 尙 未 成 立 以 前 ， 澳 大 利 亞 德 督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 

七 月 一 日 實 行 行 政 聯 合 時 起 已 經 頒 佈 了 六 十 五 道 法  

♦ 作 爲 法 律 。 "1"
i d ) 託 營 理 事 會 於 第 十 六 屆 會 時 通 過 下 列 . 建 議

案：

"理 事 會 察 悉 立 法 議 會 已 吿 成 立 ， 內 有 託 營  

領 土 土 著 議 員 二 人 參 加 ； 並 森 土 著 居 民 充 任 託  

管 値 士 立 法 機 開 之 議 員 ， 此 次 係 屬 創 舉 ； 希 望  

管 理 當 局 竭 力 確 保 土 著 代 表 進 一 渉 參 加 該 鎭 士  

立 法 制 废 之 機 會 。"
( 0 理 事 會 於 第 十 一 屆 會 時 據 常 設 委 員 會 之 建  

議 提 出 下 列 意 見 ：

一 . 理 事 會 察 悉 行 政 專 員 援 照 一 九 0 九 年 巴 布  

亞 及 新 幾 内 亞 法 第 三 十 九 節 及 第 ® 十 節 所 授 予 的 權  

力 已 將

(<0 巴 布 亞 及 新 幾 內 亞 鎮 土 之 立 法 議 會 分 （ 一  

九 五 一 年 第 二 十 八 號 ） 公 佈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十 三  

日 聯 部 公 報 中 ， 並 將

i b ) 立 法 議 會 條 例 （ 一 九 五 一 年 條 例 第 十 九 號 ） 

公 他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月 十 ，\ 日 公 報 中 。 上 稱 法 令 及  

條 例 係 栽 定 舉 辦 井 官 方 選 任 議 員 三 人 之 Ü 舉 事 宜 。

二 . 據 澳 大 刺 亞 特 派 代 表 稱 ， 於 設 置 立 法 譲 會  

時 ， 一 九 0 九 年 巴 布 亞 新 幾 内 亞 法 第 三 十 五 節 至 第  

五 十 三 節 已 按 照 第 三 十 六 節 （ 一 )撒 底 實 施 。

三 . 理 事 會 塵 悉 立 法 譲 會 非 官 方 議 員 十 二 人 中  

有 八 人 係 代 表 新 幾 内 亞 領 土 ， 四 人 代 表 巴 布 亞 頒 土 ； 

理 事 會 特 別 注 意 到 ：

( « ) 依 據 立 法 議 會 令 （ 一 九 五 一 年 第 二 十 八 號 、 

所 選 出 之 議 員 三 人 中 ， 有 二 人 係 代 表 託 管 領 土 之 選  

民 ， 一 人 係 代 表 巴 布 .亞 領 土 之 選 民 ；

i b ) 代 表 基 督 教 會 利 益 之 非 官 方 譲 員 三 人 中 ， 

有 兩 人 居 住 於 託 營 領 ± ,  —人 居 住 於 巴 布 亞 债 ± ;
( 0 非 官 方 之 土 著 譲 員 三 人 中 ， 有 兩 人 居 住 於  

託 營 鎭 ± ,  —人 居 住 於 巴 布 亞 領 土 ；

i d ) 其 他 非 官 方 議 員 三 人 中 ， 有 雨 人 居 住 於 託  

營 領 土 ， 一 人 居 住 於 巴 布 亞 鎭 土 。

蘭 於 巴 布 亞 及 新 幾 内 亞 法 第 三 十 六 節 （ra ) 所 親  

定 行 政 專 員 在 行 使 提 名 權 時 應 確 保 非 官 方 議 員 中 至  

少 有 五 人 爲 新 蔑 內 亞 領 土 的 居 民 一 節 ， 理 事 會 察 悉  

立 法 議 會 議 員 中 有 八 人 爲 新 内 亞 的 居 民 。

四 . 理 事 會 對 於 正 式 成 立 立 法 譲 會 一 事 深 感 欣  

慰 ， 並 且 認 爲 ， 由 於 立 法 議 會 創 設 以 來 爲 時 無 幾 ， 託

同上，第二二六頁。

營理事會尙不能對立法譲會工作情形發表意見，目 

前也無從斷定在何稀程度內巴布亞及新幾內亞兩値 

土採行聯合立法議會制對於託管領土最爲有利。在 

這一方面，理事會謂尙未接變營理當局對於理事會 

第五眉會建譲案的官方確切意見，按該建譲案係靖 

管理當局（a ) 研究可否增加聯合立法機關中土著議 

員名額；（b ) 軒究可否單獨爲該託誉領土設一立法 

機關；（C )逐漸增加土著居民參加立法議會之人數， 

俾土著譲員在立法譲會中終於佔大多數。託營理事 

會復謂迄未接瘦營理當局與於理事會第九屆會建譲 

案的意見，按該建議案係促請管理當局按照託管理 

事會第五屆會建議案及早採取驟增加士著居民參 

加立法議會的機會。

五.託管理事會希望營理當局能將下列文件供 

給常設委員會：依照一九0 九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法 

第四十五節，立法議會必須製備的會譲紀錄以及依 

照該法第® 十八節，立法議會所製訂的法規。

二七0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 一 段 （e )內 

稱 ："在任何行政，關税或財政聯合成立以前，或將 

其性質或範圍擴展以前，允宜顧及關係託管領土居 

民自由表示之願望。"

( < 0 關於上述一點，託營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

(七 ) 內開：

" 備悉澳大利亞代表聲稱對於現有之行政 

聯合並無具體之反對表斤 ;
" 又悉目前並不擬對有關新幾内亞託管領 

士之行政辦法有所更動"。

闕於大會決讓案五六三（六）第三段（Ô)之意見

二七一. 託營理事會

( « ) 億及新幾內亞領士託管協定第0 條中規定 

管 理 當 局 "應負該領士洽安、秩序、善良政府及肪 

務之責任，並爲此目的在該鎮士應有同樣之立法。行 

政及司法權力，一如該地係澳大利亞値士之一部份 

然 ，並有權視該領士之情況及需耍於該地施行澳大 

利亞聯邦法律，惟於必要時得酌予變通辦理"；

( b ) 又億及託營協定第五條中規定營理當局 

"得權宜將該領土及其主權或管轄下之其他附屬領 

土成立閩賴：，財政或行政聯合或聯盟，並得於該領 

± 及任何所有附屬領土舉辦共通事業，但以經其I忍 
爲此舉係對該®土有利並不達背託營制度之基本目 

的爲限"；

( 0 又億及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決譲 

案二二0 ( 三）曾核可託營理事會之意見，卽行政聯 

合 "性質與範圍必須以行政事宜爲其嚴格之界限，其



蓮用且不應造成任 '何足以胆礙該託營値土在政治、 

經濟、社會或教育上發展成爲獨特個體之狀態 " ;
i d ) 又億及憲章第七十六條 (丑 ）规定託營制度 

基 本 目 的 之 一 爲 " 墙進託營領土居民之政治、經濟、 

社會、及教育之進展；並以適合各® 土及其人民之 

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爲原則，旦按 

照各託營協定之條款，潜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 

漸發展 " ;
( 0 又億及一九四九年巴布亞及新幾内亞法第 

八節宣佈國會之意願爲：巴布亞债±及新幾內亞領  

±應繼續爲澳大利亞聯邦營理下之領土並應繼續維 

持新幾內亞領土之託管® 士地位及個性；

一 . 兹確認：値土間共通舉辦之關税、財務及 

行政聯合對於參與此種聯合辦法之各別徹土可能有 

利，尤其在類似巴布亞及新幾巧亞甫領土當前之經 

濟及社會情況下，此舉更可能有利；

二 . 認爲：將一託營領土與一不受託營規定節 

制之非自洽値土之政治體制完全合併爲一似可胆礙 

託營鎮土自成系統之單獨發展；

三.認爲營理當局在實施行政聯合時應繼續對 

託管倾土之利益正武加以適當之保護，尤其應注意 

到所顏佈之法律是否有與託普協定及憲章原則不符 

之可能。

第 八 章

法管嘴麥龍及法管多哥蘭加入法蘭西聯盟後所處之地位

A . 法蘭西共和國憲法及法蘭西聯盟內 

之託管領土

二七二 .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顔布之法蘭 

亜共和國憲法，规定成立法蘭西聯盟。依該法第六 

十條，法蘭西聯盟組成部份，一爲法蘭西共和國，卽 

法蘭西母國餐其海外行政愿與値± ,  —爲協商债土 

與協商國家。法曾嘴麥龍及多哥蘭爲法蘭西聯盟内 

之協商領土。

二七三. 憲法弁言敍明法蘭面聯盟所根據的基 

原則如下：

" 法蘭西與其海外領士人民共翻聯盟，毋分 

© 族宗教，權利義務一律平等。

" 法蘭西聯盟由咸貢獸或協調其資源並 

作共同努力以發揚其文化，增進其福利，及確 

保其安全之民族及人民姐成之。

" 法蘭西恪遵傅統任務決指導其所負責管 

理之各地人民達成自洽並依民主方武管理本身 

事務。I法蘭® 廢棄一切根據專權之殖民制度，保 

瞪所有人民有肖等機會服任公職並個別或集體 

行使以上所宣吿或申明之各項權刺與自由"。

二七0 . 下列憲法條款似有關法蘭西聯盟內憶 

商領土之地位：

U ) 憲法第二十六條訂有外交條約效力高於法 

國國内法之原則，其原文稱："凡經正式批淮並頗布 

之外交條約雖遇抵觸法國國巧法，其法律，效力不受 

影響。外交條約之施行 , 除因批准所需立法程序外，

不需其他立法释序" 。第二十七條規定："領土割讓， 

交換及廣培，非經關係人民之同意 ,概不生效"。依 

第二十八條，凡經正式批准之外交條約，"非經外 

交途徑，事前正式通知廢 i t , 不得撤、鋳，修改或停 

Jfc"。 '
( M 依憲法第八十一條，法蘭西聯盟各領土之 

所有公民及國民，均有法蘭西聯盟公民資格並享有 

憲法弁言所保證之各項權利與自由。

( 0 憲法第六十二條稱："法蘭西聯盟粗成份子 

應將其全部資源供充防衞全聯盟之用。法蘭西共和 

國政府應就此類資源加以協調並指導有開準備與實 

施肪衞之政策"。

( ^ ) 憲法第七十五條稱，法蘭西共和國及法蘭 

西聯盟各粗成汾子之地位得予以變更。地位變更及 

在第六十條所訂體系內由一類轉爲另一類之變遷， 

非經國會於洽商餅土大會及聯盟大會後通過法律， 

不得實施。

二七五 . 法蘭酉聯盟之機構有：總絲，由法蘭 

西共和國總統兼攝，代表聯盟一切永久利益；最高 

會譲，辅佐政府營理聯盟一般事務；法蘭西聯盟大 

會 ，此爲聯盟中心機構。

二七六 . 協商領土之行政權，分別屬於各該領 

土之總督。總督爲各該旗± 行政長官，其行動對法 

國政府負責。總督頒布適用各該領士之一切法律法 

分，此等法律法令經總督命令刊載當地公報後， 

卽具法律效力。總督由行政會議及視領：h 行政需要 

應設置之行政機關襄助政務，行政會譲由地力士緋



及行政機蘭首長親織之。每一領土總督於法H 國會 

對各協商鎮土所具之立法權及國家元首所具之法定 

權力外，有發布命令及宣示決定之某鍵法定權力，惟 

遇有地方代表大會组織法分中所載之情形時, 總督 

須將前項命分及決定洽商代表大會或送猜審譲。I23

二七七. 營理當局前在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曾 

稱，嫁麥龍债土現選有代表四人（內非籍人民三人） 

參加法國國會，代表三人C內非籍人民二人）參加共 

和國參譲院，代表五八 ( 内非籍人民三人)參加法蘭 

西聯盟大會及代表二人（皆非籍人民）參加經濟會 

譲。多哥蘭選有代表一人參加法國國會，代表二人 

參加共和國參譲院及代表一人參加法蘭西聯盟大 

會。協商値士參加國會之代表均用直接投襄法選出， 

參加共和國參議院及聯盟大會之代表則由地方代表 

大會派定。I24

二七八. 依憲法第七十七條凡樓成法蘭西聯盟 

一部分之每一領土各設有民選代表大會。憲法第八 

十五條，第八十六條及第八十七條確認瑜國及海外 

顔士地方行政單位之存在，此類地方行政單位均由 

普選選出之行政會議管理之。協商f f i土之地方代表 

大會係依一九H 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所頒各項法分組 

織 ，多哥蘭及勝麥龍現稱此類大會爲代表大會或廣 

土大會。大會代表包括兩翻，分由不同之選民團體 

選出，第一鲍係法籍公民，第二粗係土著人民。

二七九. 多哥蘭之登記選民人數一九四七年二 

月爲三九，五七六人，一九四八年二月四一，0 八七 

人，一九四九年二月五0 , 三五五人，一九五0 年二 

月七0 , 0 0 0 人，一九五一年二月—— 六 ，0 0 0  
人，一九五一年六月選舉前達五一0 ，八® 四人。多 

哥蘭投票總人數一九四七年爲七，九六三人，內約四 

0 0 人屬第一組，七，六O G 人屬第二組，一九四八 

年爲一二，七九三人，一九四九年一六，八三0 人，一 

九五0 年約爲二八，0 0 0 人 —九五一年初爲二 

八，五八0 人，一九五一年六月爲三二，0 九一人， 

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僅第二組卽超過五0 ,  0 0  
0 人 I2**地方代表大會之選舉,係依據選民名册採用 

直接普選法並照各領士當地現行辦法辦理。兩組選

i " T / A C .1 4 / 6。
124同前。

I2®關於還擧制度情形，特別■ 於選民分爲兩組一點，法 

國代表已向託管理事會詳細說明。託管埋事會並已參 

酌上項說明就此事向管理當肩提出建議。

I2®法營多哥蘭一九五一年行政情形報告書英文本第二 

十五頁。

出之代表聯合議事，代表任期爲五年。多哥蘭 i l 舉制 

度已因一九五二年初因法國國會通過二月六日法案 

而有所修改。法案要點爲 ：設立單一選民團體，廣 

大選民範圍及於所有家長，並割定選舉區域。地方 

代表大會權力可分雨類，卽：（《) 對某類事項，如 ： 

領士内動産及不動產之管理，某 會 間 題 ，貸款 

旅業，城鎮設計，租税，觀税及一切捐獻等，有作 

決定之權，此類決定，經一定時日後卽成最後決定 

並具法律 .效力； 對某類問題，如 ：行政機關之 

粗織等，有權要求總督必須諮商其意見。領士預算 

應由領士長官送經代表大會審譲，代表大會並得與 

領土長官同樣提列支出項目。代表大會並得將其對 

於某類問題之批評及意見陳報海外領士部部長。國 

會遇有下列事項，必須諮商地方代表大會及法蘭®  
聯盟大會如確定镇土或領土粗合之地位與内部粗 

織 ，及變更領土自一類轉爲另一類者之地位。

二八0 . 法管略麥龍及多哥蘭代表大會之紐成 

情形如下：

嗽麥龍

多哥蘭

代表人数 

第 纽  第二組 共計

16 2 4  40

6 2 4  30

二八一. 有關嗽麥龍及多哥蘭協商頒土代表大 

會之其他資料載見文件T/AC .1 4 / 1 6第三節及託營 

理事會包括第三特別屆會暨第八及第九兩屆會譲之 

報吿書 (A/1856 )i27。

二八二 . 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於一九0 九年三 

月三十一日舉行會議時，法國代表曾•就法管託管領 

土在法蘭西聯盟內所居地位，有所說明，原詞如次： 

"多哥蘭及嘴麥龍前經列爲託管値土，並經 

交由法國負管理之責，因此卽與新設之法蘭西 

聯盟聯幫，一九0 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憲法並晃 

此類領士以聯盟内之特殊位置。

" 其後並有法律規定託營領土居民有選派 

代表參加中央譲會之權。

"凡此指施,悉與聯合國憲章所載原則及託 

營協定之规定相符。

"一 . 一九四六年憲法表決及類布時，多哥 

蘭及嗽麥龍託營協定尙未成立，制憲譲會自無 

法預知將來此類協定之條款如何。然一旦旣有 

此類協定，則勢需建立一項制度，明定託管領

I27見大會第六稱，:E式紀錄，補編第闽髓，第一二四頁 

至第一二七頁，第一七二頁，第一七三頁。



土與營理H 家彼此在託營期內所具之權利與義 

務 ，藉謀託管領士與營理國家間之聯合。因此， 

制憲譲會特於聯盟內留置錄地，求能顧及將來 

交由法國託營各領土之特殊地位。

" 關於法蘭西聯盟之規定見憲法第六十條。 

該條列載聯盟翻成份子計爲雨部分，一爲法蘭 

西共和國（包括法蘭西母國、海外行政區及海外 

領士），一爲墙商領士及協商國家。此類趣成汾 

子，除協商旗土外，均經於以次各條分別明定 

其地位。至於協商領土，僅一見於第六十條所 

列載之組成份子表中，此外並無專條明定其地 

位。此中主要之點厥爲此類協商領士與海外行 

政直及海外領士有別，不屬法蘭西共和國之一 

部汾而在聯盟內有其特殊位置。

"故自當初制憲經過，卽知憲法之所以列載 

此類協商領土而不詳及其定義與法律地位，用 

意在爲託管領土保留位置俾不致® 觸 é 後實施 

託營時或將制頒之國摩規章。協商鎮土地位應 

純依國際託管制度之规定，憲法對此迄無想定。 

是以制憲議會顧& 盡其尊重國際制度之能事。

"再者，協商領土現在聯盟内所居之位置， 

對其日後政洽演變，不論其演變方向如何，決 

不政有所妨害。憲法弁言所載法蘭西聯盟宗旨， 

完全符合憲章所定託營 t ? 度之目的。諸如重視 

居民利益及其經濟與社 ^發展暨政治獨正  

卽設立法蘭西聯盟所本之原則。

"特別就政洽獨立而言，參加法蘭西聯盟， 

正有助於參加居民之發展 , 將来庶可隨其所欲， 

或與法蘭西聯成一體，具有同等權利義務，或 

則實行自治或獨立，成爲獨立國家，而與法蘭 

西共和國緑結條豹，自由聯合。將来卽使託管領 

± 居民欲於法蘭西聯盟外實現居民願望，仍不 

致因其目前屬於聯盟之蘭係，蒙受影響。要之， 

將來託營制度結束，不論至時採取何鍵決定，目 

前加入聯盟一舉，對之絕無妨害。

" 二.現對多哥蘭及嘴麥龍採取之立法措 

施 ，係依據託營協定規定，託管協定承認管理 

國家具有 ‘立法、行政與司法之全權，。

" 現行制度之一特色爲规定成立民選地方 

代表大會，負責置譲各該値士之特殊利益，此正 

切合協定所載居民參預領土行政及建立民意機 

蘭之條款。

"但法國國會譲員猶以此爲未足，認爲遵守 

法蘭西共和國法律暨其管理 ,在民主制度中，必 

須繼以參加ü 舉負實立法及監督政府之中央譲

會始可。因此多哥蘭及嫁麥龍居民復獲得在國 

會及法蘭西聯盟大會內發言之機會，藉以維譲 

本身權益 , 條件與爲法屬非洲領土所規定者同。

" 此種辦法其利在使託營領土居民與具有 

類似經 ;濟及社會條件之 1% 鄰海外領土居民之 

間 ,不存任何歧視或不平等待遇。

" 現經授與多哥蘭及雄麥龍人民之政治權 

利，並不有此等人民卽有法國國籍之意。何 

人得在一國制度體系巧享有政治權利，槪由各 

國自行決定，不受任何規定僅限本H 國民始得 

享受是項權利之國際法规則之束縛。多哥蘭及 

勝麥龍人民藉其享有之政治權利/‘因而取得若 

干特殊權益，其中並未涉及對於國家之效忠間 

題。

"猶有進者，託營制度之目的，唯賴此 f®代 

議辦法，始得實現。法國國會譲員咸認現所建 

立之參政權及選舉權制度確爲導致領士人民政 

治進步之捷徑，功用之大，實在教育措施之上 

現行方法，深合國會固有傳統與觀念，似已獲 

有成效，此由領土人民代表參與國會之情形可 

以見之。

"至於將來託誉制度結束時所作挟擇，因有 

參加中央民主翻 '織及地方機關m 方 面之經驗 , 
殆必更爲審愼明智無疑。吾人大可斷言，凡經 

此種參政訓練之人，將來時機一至，定有決定 

自身前途所需之識見" 。1"
二八三. 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曾就法國代表上 

項有國法國與二託營鎮土在法蘭西聯盟内關係間題 

之言論進行討論，並謂其就內中若干論點加以闇 

释。® 討論情形見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報吿 

書，大意如下：

" 二.關於請法國代表說明二託營領土與 

法蘭西聯盟現有聯合關係之性質並詳確解釋其 

所用 ' 聯合 ' 一詞之確切意義一節，法國代表稱， 

此項聯合蘭係純隨法國政府與聯合國間之耗誉 

協定而來，故一旦託營協定終 Jfc, 前項聯合關 

係卽不存在。法國制憲議會當日制訂憲法，规 

定成立法蘭西聯盟，其意願顯然認爲託營領土 

居爲協商領士之地位應依國際託營制度及彼時 

正待批准之託營篇定而定，故將託管領土另列 

一類，使與法蘭西聯盟內其他領土有所匿別。法 

國代表復解答另一問題，謂聯合闕係之法律基

128 T/AG. 14/22。
I29討論情形略載於文件T/AC. 14/2 5 , —九四九年五月

+HH



礎係依據聯☆ 國與法蘭西所訂協定，而非各該 

託管領土居民與法蘭西直接協議之結果。依憲 

章第十二章之规定，加以各該領土居民爲法國 

受託代營之人民，聯合關係自不能以其他方武 

成立。惟照前述條件成立之聯合關係，實爲認 

此二託營領土具有不同身汾之一項保證。

" 三 . 有人指出憲章及法管多哥蘭及勝麥 

龍託管協定旣未提及法蘭西聯盟之觀念，故不 

能以*章及能營協定爲二託營倾土加入法蘭西 

聯盟之理由。法國代表則指稱，憲章並未规定 

託營値士不得加入法蘭西聯盟，里法國旣經特 

別奉准將此二託營領土作爲法H 値土之構成部 

份，加以營理，則法國實未臉越憲章栽定。自 

法國政府視之，實行託營協定中踢於此二託營 

値土應視法國旗土構成部份加以營理之規定， 

最妥善之方法莫若將此二託管®土列入法蘭西 

聯盟體系之巧，俾得享有領土內外民選代譲權 

並逐漸實現政治獨立。法國代表並稱，所有現 

行託營協定中，僅法管多哥蘭及法管勝麥龍協 

定截有設立二託管領土代表大會機構之规定， 

且於受託管理國之憲法中有其依據。二託營協 

定第四條A 第二項實已明確提及依照法國憲法 

第七十七條現在嗽麥龍及多哥蘭議事之 t 述領 

土代表大會。因此可謂聯合國大會當日批准此 

二託管協定，特別其中第 r a條 A 第二項之時， 

卽已計及法國憲法中適用於法管託營領士之部 

份。第七十七條屬法國憲法第八節，卽规定法 

蘭西聯盟之一節。

" 四 . 委員會内有人稱，法管二託管領土之 

加入法蘭西聯盟，其實行事前並未顧及領土居 

民自由表達之意見，是以有背憲章及託營協定 

规定。關於此事法國代表稱 , 就嗽麥龍而言，土 

著人民對該値土參加法蘭西聯盟一節並未表示 

反對。

"至於多哥蘭方面，渠稱，託管理事會前所 

骑悉該領土之請願意見，均係有關當地地理環 

境所遇之困難，並未涉及法蘭西聯盟之原則。至 

於託營理事會接獲該頒土之控訳爲數極少，其 

中有涉及法蘭西聯盟制度問題者, 實則此類控 

訳均係反對有關確立自由及政治平等原則之各 

項立法，至於反對法蘭西聯盟制度之部汾，則 

僅請求解釋而已，不難置答。

" 是以據法國代表之意，法蘭画聯盟制虔可 

謂變有二託營領土居民之竭誠贊助" 。18°

' 託營理事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附錄,T/338及Add.l, 
英文本第二九四買。

二八四 . 關於憲章第七十六條（丑）款"關係人 

民自由表承之願望"一詞之解释及其對於此二託誉 

領土加入法蘭西聯盟一事之實際適用，委員會內意 

見至爲紛歧。《1
二八五 . 委員會請法國代表就文件T/A C . I V  

22論及斯管協定期滿後二託管領士前途間題之第一 

節末段加以闇釋。渠同意該段全文重擬如下

"特別關於政治獨立一節，將來託營制度結 

東 ，受託營人民願意時，得揮定於法蘭西聯盟 

外實現其願望，此點自不待言。但須注意，加 

入法蘭面聯盟可使關係領士人民因而缠有發展 

機會，日後庶可隨其所願，或與法蘭西聯成一 

體，具有同等權利義務，或則實現自治或獨立， 

成爲單獨國家而與法蘭西共和國歸結條約，自 

由聯合。"

二八六. 據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託營理事會内 

法國代表應常設委員會之請所作之答復 ,1" 法國代 

表前於一 九 ®九年五月間在託管理事會所述託營傾 

■fc在法蘭西聯盟内之狀況，134其後並未因憲法或成 

立行動有所變更，法國代表當時發表之各項意見，至 

今仍屬完全有效。

二八七 . 法國代表於上項答復® 中並稱，關於 

法蘭西與法蘭西聯盟内託管領士之闇係，法蘭西聯 

盟 法 律 委 員 會 juridique de r  Union française')曾 

對此事有所評論，I3®又，L a m p u é教授並曾於一九 

五一年發表關於此事之論文一篇。I87常設委員會對 

於此等文件當加注意。®
二八八. 法國代表於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 

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第二十九次會譲中解答委員會 

委員所提間題時，說明法資託管廣士之地位如下：

( « ) 法國憲法涉及法蘭西聯盟之條敦，並非因 

而卽可全部適用於協商値土。遇憲法與託營協定有 

所抵觸時，依憲法第二千六條規定，應依託管協定 

作準。託營協定係聯合國與法蘭西所訂之外交條 

約。

{ b) 憲法弁言所载一般原則顧對多哥蘭及嘴麥

131 見文件 T/AC. 14/25。 ’
132 T / A C .1 4 / 2 2 / R e v .l。
1S3 T / C .1 / L .2 1。
134 T/AG. 14/220 
1 助 T / A G .1/ 2U
训見  Reme juridique et politique de l’Union française, 第二 

期，一九四八年四至六月，第二四二 S 。
137 見一九五—*年 Recueil Dalloz, Chronigues, 第一O

七貝及以下各貝。
« T / G . 1 / L . 2 4 ,



龍一併適用。旦憲法旣係麓訂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關 

係，別對管理協商領士及在協商鎮士內實施法律之 

方式，自不能不發生間接影響。但憲法並不規定此 

類領士之地位，是項地位純由國際能管制度確立 

之。

( 0 法國代表稱，憲法第二十六條，第六十二 

條 ,第七十五條及第八十一條均對協商領士適用。第 

二十六條，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係詳細說明弁 

言所訂各項原則。第七十五條似引起比較困難之間 

題 ，因此點迄今並無前例。

i d ) 關於此事，渠稱託管協定係經法國國會批 

准，法國國會對於居民實現本身願望之正當權利,從 

未發生間題，此點可以斷言。協商領士將來發展成 

熟之後，其有權決定是否仍願繼續參加法蘭西聯盟 

一節，實無疑義。惟法國代表未能確切說明上述決 

定究將採行何鍵方式，以及憲法第七十五條究應如 

何解释。渠舉交耻支那爲例，謂該地僅經國會表決 

卽可撤館過去地位，得與安商及束京粗成越南。惟 

交 a t支那之例不盡切合，因交証支那仍未脱離與法 

蘭西聯盟之關係。

( 0 據法國代表之陳述，法蘭西與能營領士聯 

合之法律基礎係根據聯合國與法蘭西所訂協定一說 

與憲法弁言所載"法蘭西聯盟由咸願買獻或協蕭其 

資源並作共同努力之民族及人民組成之" 一語，其 

間並無矛盾抵觸之處。憲法制訂時，託營協定尙未 

成立，此項領士當時尙係委任統治地。法國行動純 

以能由法國營理之各該領土之利益爲依歸。各該慎 

±將來發展成熟時，自有權對其地位再加考慮。

( / ) 法國代表稱，"法國受託管理"一詞源自前 

稱 "根據委任統治加以管理" 一詞而來。"法國受託 

管理 "一詞與 "法蘭西聯盟公民 "之稱謂並不抵觸。法 

蘭西聯盟公民資格與法國公民資格，二者不可浪爲 

一談。前者享有法國公民之全部公權，但不享有全 

部政治權利。

(溶）法國代表稱，法國政府對託營協定第四條 

第一項之解释與法國前於審譲託營協定時所提保證 

' 完全相符，卽：行政聯合當嚴格限於行政事項。法 

國切實遵守第K 條A 第二項之規定，因法管託管領 

土與其附連非自治領土之間並無行政聯合。多哥蘭 

與其耻連値±現有之唯一聯合係屬司法行政事項， 

此緣上訳主管法庭設在達卡爾之故，又多哥蘭與法 

屬西非間未劃閩税領界，此外，該領土與其 i t 連領 

士並無其他政治組織方面之聯合。

( A ) 法國代表稱，法蘭西聯盟公民資格對於另 

一公民資格並無妨礙，不過構成若干權益而已。渠

並稱，設置嘴麥龍或多哥蘭國籍，原爲法國憲法所 

許可。依渠所見，設置此種國籍完全符合法國憲 

法，將來嘴麥龍及多哥蘭具有相當程度之國家性能 

或獲有國家觀念可以國家視之時，窗可實行。惟此 

事目前尙非其時。法國代表又說明謂，設置多哥蘭 

及嘴麥龍國籍似無需先將此等託營债土由協商债土 

類升格爲協商國家類，紙需各該領土設有足能決定 

前述國籍條件之代譲 M 體卽可。反之，如各該託 

營债土成爲協商國家，則兩領土勢非各有國籍不

可。训

B . 理事會及其附屬機蘭對於法管託管 

領土與法蘭西聯盟間行政辦法所具 

建議與意見之檢討

二八九. 託管理事會第四眉會通過決議案八十 

一（H  )設立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。該委員會臨時報 

告書載稱，1̂ 臓於委員會是否有權審議法國及其受 

能管理债土在法蘭西聯盟內蘭係之間題，委員會意 

見正反各半，因購託管理事會就此事加以裁決。

二九0 . 託管理事會復於同一眉會通過決議案 

八十二（ ra )稱 ：

"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，除負責原有經常工 

作外，應特對法蘭西及在法H 管理下並經法國 

法律規定係在法蘭西聯盟内之託營領土閲之關 

係 , 進行研究，並將其研究所得，至遲於理事 

會舉行第五眉會三墓期前向理事會具報。"

二九一 . 理事會於第K 眉會時復通過有關二託 

營値土與法蘭西聯盟間闇係問題之同樣結論，原文 

如下：

"理事會歡迎特別代表所作之重要保證,謂 

該地居民有權於適當時期自行決定是否仍屬法 

蘭西聯盟抑在聯盟外取得獨立地位。理事會復 

注意法蘭西代表之聲明，謂該镇土於適當時期 

卽可獲得充分自由，其居民可投票表決適用於 

該領土之法律 " 。"1

二九二 . 託，理事會於同一屈會中復就法管膝 

麥龍國家意識之發展問題通過下列建譲：

"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稱雖該領土之疆界 

係人爲之劃分，旦居民種族複雜，但其鎮士統 

一之觀念已在成長中，理事會以爲欲求託營領 

士進化爲獨特之政洽盤體，必須充分發展此稲

1 的 T / C . 1 / S R .2 9。
14。T / 2 6 3。



團結統一休戚與共之感覺，用特建譲管理當局 

竭盡一切力法，[ 如加緊該領土之教育工作，改 

良交通，鼓勵其共同政治活動，以助長此種發 

展，
142

二九三. 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於其致託管領理 

事會之報吿書 I4®中，對法蘭西聯盟内之能管债土有 

所論述，但未提出任何結論或建譲。理事會隨於一 

九® 九年七月千八日通過決議案一0 九 ( 五）：（《)將 

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吿書轉送大會，（è) 傭悉營 

理當局所提保證，謂現在理事會審議中之行政辦法 

並不達背國際託管制度之目的及託營協定之規定， 

( 0 決 定 繼 續 研 究 是 項 間 題 靖 營 理 當 局 分 別  

提供關於各該託營領土之紀錄，統計及其他資料。

二九® . 法，勝麥龍託管値土第一次視察博!報 

吿書 載有 "託營鎮土代表參加法蘭西聯盟情形"一 

節。1"

二九五 . 法，多哥蘭託營倾土第一次視察M 報 

吿書重申託管理事會前於第四眉會所作之建譲，卽： 

不論該値土與法蘭西聯盟之現在及將來關係如何， 

管理當局應逐漸廣大代表大會之權力，而尤應擴大 

立法方面之權力。

二九六 . 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吿書1« 稱，理 

事會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決譲案八十二（ m )發交委 

員會關於法管樓麥龍'及多哥蘭與法蘭西聯盟之行政 

關係間題委員會未再研究。關於此事，委員會請參 

閱其政託管理事會報吿書第七章。

二九七 . 關於唾麥龍及多哥蘭問題，理事會第 

九屆會謂雖知各該鎭土併入法蘭西聯盟不無利益 

惟認爲營理當局應繼續保持各該债土之個別地位， 

俾終能黯於自治或獨立。1®:

二九八 . 理♦會第七眉會並稱已悉略麥龍及多 

哥蘭土著居民業已取得法蘭西聯盟公民之資格，同 

時仍可自由選揮 , 究願作爲 "法國受託管理之人民"， 

抑願經歸化後成爲法國公民。聯盟公民享有一九四

142同前。

託管理事會第五润會正式紀錄附錄,T /338及Add. 1。 
1" 同前，第七屆會，補編第二髓，英文本第五+ 貝。

I4®同前，英文本第 *  i*- *頁。

大會第五届會正式紀錄，補編第四髓，A /1306,第一 

七0 頁。

託营埋事會第E 肩會，正式紀錄，附錄，英文本，第二 

九一頁。

I4®大會第六屑會正式紀錄，補編第P9號 第 一 二 三 頁 ， 

第 -*七一頁。

六年憲法所載各項權利與基本自由，並得參與所屬 

領土政治生活及在法蘭西聯盟階段參與母國値土政 

治生活。而法國受託營理之人民毋須履行某類義務， 

包括服兵役之義務在内。》49

C . 對 於 大 會 決 議 案 五 六 三 ( 六 )第 三 段 ( a )  
及 第 三 段 ( b )之意見

二九九 .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以決譲 

案五六三 (六 )請託管理事會"爲使大會對有閩託管 

债土之現有行政聯合問題變得結論起見，向大會第 

七屆常會提出特別報吿書，....就法管勝麥龍及法 

營多哥蘭加入法蘭西聯盟後所處之地位，加以撒底 

分析，其出發點以下列雨項爲主：

" ( a )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)第一段所列

各種原則；

" ( b ) 現行辦法究與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及

託管協定之條款有無抵觸。"

闕於大會決議索三二六（四）第《段所列事項之

意見

三 0 . 託營理事會審譲大會決譲案三二六 

( m )第一段所列注意事項時 , 對於以是項決議案全 

部適用於法管多哥蘭及法誉勝麥龍現在法蘭西聯盟 

體系內之辦法，遇有若干困難。理事會認爲大會決： 

譲案三二六 ( 0  )係對一託營領土與在同一，理國家 

管理下之另一耻速 f f i土閩所訂行政辦法而言，故有 

若干规定並不適用於法營勝麥龍及法營多哥蘭加入 

法蘭西聯盟後所處地位問題。

三0 — -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J 0 ) 第一段（甲）稱 

"管理當局如欲與紙蓮領士成立託營領士新行政聯 

合或欺擴展現有聯合或聯盟之範圓，允宜事先通知 

託營理事會"。

三0 二關於此事理事會稱，據法國代表一九 

五二年七月二日在行政聯合間題常設委員會第二十 

九次會譲中所作陳述，法國政府對於各該領士現有 

地位，不擬加以大會決譲案所指之一類變更。將來 

法國政府考慮任何此類變更時，自當遵照大會意旨 

m a c  '
三0 三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0 ) 第一段 （乙 ' 

稱 ："如因行政聯合之成立而不能分別就託管债土 

提供明白正確之財政、統計及其他資料時,圓係管理 

當局允宜接受能管理事會認爲因履行其依憲章規定 

所負重任必需對於統一行政施行之監督" 。

同前，第一二H頁，第一七一賈。



三o 四 . 關於此事，理事會稱，據法H 代表一 

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在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第二 

十九次會議中所作陳述，管理當局分就關係託營領 

士提供財政及統計資料一節，並無任何困難。多哥 

蘭與法屬西非間，現雖未設圓税■ 卡，法國政府仍 

能分別提供多哥 蘭̂之單獨關税統許數字，因多哥蘭 

關税牧入業經列入多哥蘭預算。

三0 五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 (四)第一段 (丙）稱， 

" 允宜於每一託管領土内成立獨立之司法翻織"。

三0 六 . 關於此事，理事會稱，據法國代表一 

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在行政聯☆問題常設委員會第二 

十九次會譲中所作陳述，嘴麥龍已有完全獨之司 

法組織。値土外之法庭，其管轄權及於該傾土者，僅 

巴黎之法國大理院，法國大理院係一高級法庭，裁 

制法律問題，並不裁剑事實問題。

三0 七 . 至於多哥蘭，法國政府認爲爲旗士居 

民利益許，在 L o m é地方不宜設置上訳法庭，因此類 

法庭係屬重要司法機闕，地位甚高，其法官應由著 

有資望及經驗豊富之人士擔任，但就實際所知情形 

在此種狭小® 土內，殊難滿足此項條件。

三0 八 .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（四）第 一 段 （丁） 

稱，" 允宜於每一能營領土内成3 Ï獨 :à 之立法機圃， 

其權力應逐漸增加，該機關應設於託誉値土内，同 

時並宜消餘設於非自治領土內之其他立法機關之任 

何立法行動"。

三0 九 . 關於此事，理事會稱：

(一 ）嘴麥龍及多哥蘭現在境內分別設有代表大

會。

( 二）踏麥龍及多哥蘭在法蘭西聯盟之各® 立法 

機關中均有代表名額。

(三）據法國代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在行政聯 

合問題常設类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中所作陳述，多 

哥蘭及勝麥龍均無正武所謂之立法機關，因各該顔 

士之☆ 法大會並不具有通常所指之立法權，但其權 

力頗爲廣泛, 極似往時賦與一般議會之權力。簡言 

之，此種大會職權，厥爲表決徵我 :事項。法國政府 

現擬擴大大會權力，改革辦法正考盧中。法國代表 

復稱，委員會儘可信任非自洽値土之立法機開未與 

託營顔士加以任何影響。

三一0 . 大會決議案三二六（四）第一段 ( 戊)款 

稱，"在任何行政，關税或財政聯合成立以前，或將 

其性質或範圍廣展以前，允宜顧及關係託營旗士居 

民自由表示之願望。"

而法國代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在行政聯合間題常 

設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中亦有聲明，謂就嫁麥龍 

而言，勝麥龍加入法蘭西聯盟一節並未引起任何堅 

決反對意見。至於多哥蘭方面，多哥蘭統一委員會 

( Comité de L'Union Togolaise ) 曾因埃威族間題提出 

反對意見，認爲該會政策因法蘭西聯盟之成立而遭 

受妨害。是以此爲理事會自極熟悉之特殊間題。

闕於大會決議案五六三（六）第三段（é)之意見

三一二  . 託營理事會：

( « )億及依法營勝麥龍及法管多哥蘭値土託營 

協定第四條甲規定，，理當局：

" 一 . 對本i c 士享有Æ 法，行政及司法全 

權 , 將其作爲法蘭西領士之構成部份按法蘭西 

法律管理之，但須遵守憲章及本協定之規定；

" 二 . 爲確保行政進步起見，有權於徵得 

本領土代表大會之同意後，將本値土與其所轄 

屬或營治之喷:連傲土組成閩我：、財政或行政聯 

☆ 或聯盟，並於此項®1：連領土與本託營懷土間 

建立共營公用事業，但此類指施須以能促進國 

際託管制度之目的爲條件"；

( 6 ) 備悉法蘭西聯盟係依據一九r a六年十月二 

十七日頒布之法蘭西共和國憲法而設立；憲法規定 

聯盟粗成部汾有二，一爲法蘭西共和國（法蘭西母 

國及海外行政區及領土）一爲協商領土及協商國 

家 ；

( 0 備悉法營嘴麥龍及法管多哥蘭係法蘭西共 

和國憲法第六十條所指之 "協商値士"；

U ) 備悉依據該憲法第二十六條：

"凡經正武批准並公布之外交條約：雖與法 

國國内法有所抵觸，其法律效力不受影響。外 

交條約之施行，除因批准所需立法程序外不需 

其他立法程序 " 。1̂1
又，前據法國代表報吿稱，不論法國憲法載有 

何Ü 其他规定，第二十六條已可保證託營協定之完 

全實施；

關於此事，理事會備悉一九四九年六 

月六日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佳書中1®»已加提及，

託管埋事會第五届會正式紀錄，附件T/338及Add.l。
法文本文讀如下：

"Les traités diplomatiques régulièrement ratifiés 
et publiés ont force de loi dans le cas même où ils 
seraient contraires à des lois internes françaises, sans 
qu’ilsoit besoin, pour en assurer l’application) d’autre 
dispositions législatives que celles qui auraient été 
nécessaires pour assurer leur ratification."



( e ) 尤悉法國代表曾有聲明，謂：關於政治獨 

立一節，將來能營制度結束，受託營人民願意時，得 

揮定於法蘭面聯盟外實現其願望 , 此點自不待言：

一.爱認爲現並無證據足證法管託管領土與法 

蘭西聯盟間行政辦法與聯合國憲章及有闕之託管協 

定有何不合之處；

二. 復認爲以上第二八八段所載法國代表前對 

該二能管領土與法蘭西聯盟關係所作之解释與憲章 

及託管读定之规定似亦相符；

三 . 但應聲明，理事會並不認爲本身有權評定 

該二託管値土與法蘭西聯盟間行政辦法所依據之各 

憲法理論。

附 件  .

有關行政聯合間題文件覽表

坦千伊隐

東非値土間粗織 (T / A C . 1 4 / 1 , T / A C . 1 4 / 1/A dd. 1 

及 T / A C .1 4 / V A d d .2 )。（附件：坦干伊勝領土 
公報補編，第二十九卷第一號，一九四八年一 
月一日）。

一九r a六年大會及第四委員會健商託誉協定時之行 
政聯合問題情形( T / A C  .1 4 / 5 )。

東非福密院分一九四七年。簡要分析( T / A C .1 V 9  

R ev  J  )。
束非（最高委員會）（修正 )植密院分一九五一年。
託管領土之司法組織，特別注重 " 司法聯合" (T/AC . 

14/10 ; T/A G .14/10/G orr.l  及 T / A C .14/10/ 
Gorr. 2 )。

行政聯☆ 間題委員會。關於東非領土問組織事備政 
英聯王國政府之問題單草案（T / A C  .1 4 / 1 3 )。

東非最高委員會及其所屬事務機関與顧問及諮詢 
團體之 設 立 ( T / A C . 14/ 15  及 T / A C .14/ 15/ 

A d d .1 )0

英聯王國。關於東非領士問組織成立經過及其目的 
之備忘錄(T / A C . 1 4 / 1 8)。

英聯王國。對於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■吿書之意見 
( T / 3 5 5 )。

英聯王國政府所提供有關東非領土間組織之文件 
( T / A G .1 4 / 1 2 ,  T / A G .1 4 / 1 2 / A d d .l , T / A C . 14/ 

12/A d d . 2 )。
行政聯合間題常設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: 垣干伊嘴， 

T / 9 1 5。
行政聯合問I題常設委員會，東非工業委員會，秘書 

處工作文件 T / C .1 / L .5  及 T / C .1 / L .2 0 。
行政聯合間題常設委員會，束非最高委員主管蓮輸 

委員兼束非鐵路港務局總經理蘭於至一九五0  
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一年虔之報吿♦ 撮要。 
秘書處工作文件，T / C . 1 / L .1 8 。

盧安達烏龍提

•有關盧安達鳥龍提之行政聯合(T /A C . 14/12)。

一九四六年大會及第四委員會键商託管協究時之行 

政聯合問題情形 ( T/AC .1 4 / 5)。

比利時對於盧安達鳥隆提與比屬剛果行政聯合問題 

單之答案(T /A C . 14/28)。

開於比屬剛粟政府之法律，關於盧安達鳥隆提政府 

之法律及附件 (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詔令;一 

八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國王詔 分 ;一八九九年七 

月二日第九號法分）。

一九 0 七年七月一日攝政命分 :殖民地行政翻織。

管理當局關於盧安達鳥廣提託營®土行政辦法之意 

^ ( T / C . l / L . 2 2 )。

營理當局關於比營能營領土行政辦法之意見（T/C . 
1/ L .2 2 ) ,

C. 英管多哥蘭

英 誉 嗽 麥 龍 與 英 營 多 哥 蘭 之 行 政 聯 合 (T/AC. IV 4)。
一九 0 六年大會碰商託營協定時行政聯合間題處理 

情形（T/A C . 14/5)。

託營旗土司法粗織，特別注重 " 司法聯合" （T / A a  
14/10 ; TA C .14/10/G orr.l  及 T/AC.Î4/10/ 

Gorr. 2 )。

英聯王國：圓於請英聯王國提供文件之復函（T/A 
C . 14/17 及 T /A C .1 4 /1 7 /C o rr.l, T /A C .14/ 
2 0 ,T /A C .14/31)。

英聯王國：關於英營嗽麥籠及多哥蘭 I之資料序言 

(T /A C . 14/23)。

託營理事會第四届會闕於行政聯合問題之討論情形 

(T/AG. 14/26)。

英聯王國：關於英營多哥蘭與《：鄰英屬黄金海岸之 

行政聯合之問題單答案 (T / A C .U / 30 )。



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臨時報告書（T/263)。

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告書（T /3 3 8及 A d d .l)。 
英聯王國：動於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吿書之意見 

(T /3 5 5)。

黄金海岸（翻織法 )植密院令，… 九五0 年。（T/C. 
1/ 30)。

御靈碩發 ,钮織總督兼纏司分辦公廳之特許狀。 

黃金海岸北部領土植密院令，一九五0 年。

英營多哥蘭植密院分（修正），一九五0 年。

英王類發總督兼總司分之手詔。

D. 英管嗔麥龍

有關英營膝麥龍與英管多哥蘭之行政聯合（T/AC. 
14/4)。 ■

一九 0 六年大會德商能管協定時行政聯合問題之處 

理情形（T/AC. 14/5)。

託管债土司法粗織，特別注重 " 司法聯合 " （T /A C . 
14/10, T/A G . 14/10 C orr.l 及 T /A C .M /IO / 
Gorr . 2 )。

英聯王國：關於英聯王國應請所提供文件之來面 

(T /A C . 14/17 及 T/AC.14/17/CO IT.1, T /A C . 
14/20 ,T /A C . 14/31)。

英聯王國：關於英誉嘴麥龍及多哥蘭之資料序言 

(T/AC. 14/23)。

英聯王國：關於英管勝麥龍與 f t 鄰英屬奈某利阿領 

土行政聯合之間題單答案（T/AC. H / 2 4 及 T/ 
A C . 14/24/A d d . l)。

託管理事會第四屆會討論行政聯合問題情形 

(T/AC. 14/26)。

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臨時報吿書（T /263)。

行政聯合問題委員會報告書 

(T/338 及 T / 3 38 / A d d .l)。

英聯王國對於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告書之意見 

(T / 3 5 5)。

奈■塞利阿 ( 保譲地及勝麥龍）植密院分 , 一九四六年。 

奈基利阿 ( 保護地及勝麥龍）植密院分，一九 0 九年。 

奈基利阿（組織法 )植廣院令，一九五一年 

( T / C .1 / C .3 1)。

E . 新幾內亜

一九K 六年大會及第四委員會種商託管協定時之行 

政聯合問題情形（T/AC. 14/5)。

巴布亜及新幾內亜行政聯合問題之立法背景 

(T / A G .148  及 T/AC. 14/8/A d d . l)。

能營値土司法 I且織, 特別注董 " 司法聯合" (T/AG. 
14/10; T/AG. 14/10/C orr .l  及 T / A C .14/10/ 
Gorr. 2 )。

奥大利亞：提交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之文件一覽表 

(T / A G .14/16 及 T/AC. 14/16/A d d .l  及 T/A 
C . 14/15 A d d . l)。

一九四八年巴布亞與新幾内亞法案及一九四九年巴

布亞與新幾內亞法案中修正各點激•照表 

(T/A C. 14/19)。

奥大利亞：關於巴布亞新幾巧亜行政聯合間題軍之 

答案 (T/A C . 14/21)。

澳大利亞代表提送關於巴布亞新幾巧亜行政聯合成 

立經過及其目的之傭忘錄 (T / A C . 14/32)。

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報吿書（T / 338 及 A d d . l)。

一九® 八年七月一日以來制訂之法分及條例。

巴布亞新幾内亞政府公報。

一九®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巴布亞及新幾內亜第九號 

法分。

F . 法管託1=領±

法蘭西共和國憲法 -----------九 0 六年十月二十七日

( … 九® 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報）。

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關於法治多哥蘭行政聯合間題 

討論情形述要（T/AC. 14/3)。

法蘭西聯盟內之託管領土（法營嘴麥龍及法營多哥 

蘭）（T / A G .1 4 / 6  及 T / A C ‘ U / 6 / C o r r . l)。
託營領士司法組織，特別注S " 司法聯合" （T/AC. 

1 4 / 1 0 ,第六至七真）。

法蘭西：關於法蘭西與法蘭西聯盟由託管領土間關 

係之說明 (T / A C .1 4 / 2 2  及 T / A Q 1 4 / 2 2 /；R ev .；l)o

行政聯合間題委員會。法國代表關於法蘭西與法蘭 

西聯盟內託營傲士間關係之說明之討論情形 

(T / A G .14/25)。

營理當局對於有關法營託營® 士之行政辦法之意見 

( T / C .1 / L .2 1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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